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晴翔律師

            王柏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

同任之，並改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除有關非緊急之重大

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

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二、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民國124年8月9日止，按

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

幣二萬元五千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到期。

三、被告得依附表二所示期間、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

交往，兩造並應遵守附表二所列事項。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1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四所示。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原

告單獨任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1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參110家訴6號卷二第

6頁）。

　㈢被告應自判決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

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25,

000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參

　　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二、陳述：

　㈠請求改定親權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乙○○（下稱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每月由原告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萬元，並約

　　　定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且被告如有協議書

　　　第五條D、E項所列情事、即喪失對未成年子女之單獨監護

權，有兩造離婚協議書（下稱離婚協議書）為憑。

　　⒉被告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

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

父母原則等情事，且曾對原告為家暴行為，顯不利於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全之發展，自非適任之親權行使人，而符合

民法第1055條第3項之改定親權事由；又被告現已與一名

暱稱「戊○」(真名不詳)之友人同居，依離婚協議書第五

條E項約定，亦已喪失單獨監護權；反觀原告，縱曾受被

告暴力相向、剝奪探視權等情，仍一再與之耐心溝通子女

保護教養問題，情緒管理顯較穩定；且現任職○○○○，

日常作息固定，先前除常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外，亦用心

安排未成年子女課外活動並陪伴左右，顯具較佳之親職教

養能力，並有深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當能給予未成

年子女更妥善之生活及教育環境，足以適任親權行使人。

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明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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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

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

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自屬違反離婚協議書

之違約金約定。被告一再違反離婚協議書所示未成年子女保

護教養方式及探視方案，甚至惡意阻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

會面交往，已如上述，顯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D項之

情事。基此，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自得請求

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作為請求被告給

付上開違約金之書面通知，故被告應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一個月內即110年5月12日給付100萬元違約金予原告及依

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㈢請求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及Ｄ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

乙（女）方兒子扶養費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

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A項）、「乙(女)

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

二日無同住並照顧，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

止。」（D項）(見家訴卷第23頁)。是以，原告雖依離婚協

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應按月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萬

　　 元，惟該約定載明，若被告再婚或同居，原告即無庸再單

獨支付該扶養費。是被告既已與一名暱稱「戊○」之友人

同居(參原證5、21光碟及原證8至10、22，家訴卷第43至47

頁及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則原告自無須再單獨給付子

女扶養費。且未成年子女實際上係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

　　 ，而被告亦有工作，被告於他案中已自承，其職業為董事

長特助、月薪25萬（原證20、家移調卷第296頁），收入不

　　 斐，無由盡讓原告單獨支付扶養費之理。基此，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參考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每月扶養

費5萬元數額，請求被告亦應負擔半數即2萬5千元扶養費。

另為免日後被告有遲誤給付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

請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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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

　㈠關於改定子女親權部分：

　　⒈原告指摘被告未盡保護教養、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濫用親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被告答辯如附表

　　　一「被告答辯」欄所載。

　　⒉原告雖有意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然原告自111年起迄今

　　　均未付子女扶養費，逕以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云云，罔顧

扶養費係子女生活、教育基本需求，不當連結拒絕給付扶

養費，現實上只是變相波及到無辜子女，足認原告寧將懲

罰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的效果為優先，並非真心將子女利

益擺在第一順位。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一

方，是否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或對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者，亦應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情節予探求並調查確認，始符

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等規範意旨。

　　⒊此外，原告負面解讀被告釋出的善意，無法肯定被告對未

      成年子女的盡心，或者也有誘導提問再對未成年子女乙○

○錄音之行為，罔視未成年子女將陷在忠誠困擾，又或者

傳判決書、影片給○○學校老師，以「前科犯、同性戀、

外遇」等詞來攻擊批判被告，將紛爭帶入校園，這些顯然

與未成年子女學校生活無關，均非友善父母之舉止。如果

原告要爭取改定親權，但未能以身作則、體現友善父母精

神，實難以說服法院將未成年子女改定由原告主責照顧。

　　⒋本件兩造離婚協議書(第5條第D、E項)之法律效果，不當

　　　連結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喪失更改未成年子女姓

氏權利，甚或再婚同居喪失單獨監護權，除該中止給付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約定，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利益外，該離

婚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被告再婚、同居時，原告主觀上

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

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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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女方婚姻自由，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

難認該條款為有效。

　　⒌再者，上開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E項條款，逕以擬制未履

行扶養義務情形或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條件，直接變更未

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者，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該協議書

條款完全未考量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

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民法關

於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並不拘束法院關於子女

利益之審酌。甚且，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

者，自應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

利之具體情事，始有必要。本件被告並無不適任具體情

事，亦無比較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及審酌子女最佳利益

原則，而改定親權人之餘地。

　　⒍原告稱被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惟查，原告所舉之衝

　　　突，原告多為衝突之始作俑者，原告長期未能尊重雙方已

協議子女之親權歸由被告行使、安排，多次於非會面交往

時間，未告知被告，逕自至學校將子女接走，導致被告找

不到子女或為子女安排之計畫無法順利進行，且在會面時

間結束時，原告亦不願送回子女或拖延時間，已阻撓被告

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被告實僅能依兩造離婚協議

書執行會面交往，此節係為雙方衝突最高之處，此後被告

並未再有取消探視之舉。

　　⒎原告稱被告與他人同居，主張依離婚協議書(五、E)條款

喪失單獨監護云云。惟查，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應予澄

清。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

子女監護權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

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

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

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我國已立施行

法，具內國法效力)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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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

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

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

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⒏綜上，被告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未成年子女在被告

照顧下成績優異、活潑開朗，且教導未成年子女對人的禮

貌，被告更是擔任學校家長會長以貼近、了解未成年子女

的學習，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有管束力，但面對孩子

的情緒又能有包容度，被告並無不適任親權人的情形，且

原告與現任配偶又須養育三歲稚齡女兒，目前未成年子女

的生活既均趨穩定，並無改定親權的必要，請駁回原告之

訴。　

　㈡原告主張賠償100萬違約金部分：

　　被告並無未盡扶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詳已

如前述，原告請求違約金，並無理由。又原告未依照離婚協

議書給付完足扶養費，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被

告也有權主張違約金100萬元以此作為預備的抵銷抗辯，如

鈞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以此權利作為抵銷。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原告請求將兩造所約定原告應給付子女每月5萬元扶養費之

義務，減低為每月2萬5仟元，除不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4

項、第1055條之1等規定外，顯然亦非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既兩造當時已考量原告經濟收入狀況且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

需要以為約定，自應優先尊重雙方約定，在該約定無不利子

女之具體情事時，尚無改定扶養費之必要。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與爭執要點：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4年8月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兩造於

　　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

單獨任之，並簽立離婚協議書。

　㈡離婚協議書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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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協議書簽訂後，應共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雙方婚姻關係於本協議書生效時解除，嗣後雙方嫁娶私

人感情各不相干。

    �雙方如對外有債務，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

    �雙方在婚姻存續中所生未成年子乙○○之權利義務約定歸

　　　乙（女）方(即被告)行使負擔。

    �本離婚書一式三份，除各執一份為據外，另一份送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之用。

　　�其他約定：

      A.甲（男）方(即原告)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撫養費用每

　　　　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

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

之帳戶。帳戶號碼若有異動，以女方最近一封書面或em

ail通知為主。

      B.乙（女）方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

　　　　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

　　　　　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

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

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

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

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

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

　　　　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

　　　　　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

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

　　　  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

          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逢原

　　　　　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續假

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

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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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

　　　　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

　　　　　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男方可在探親期間帶兒子出國旅遊，女方應於兩週前

　　　　　提供出國同意書及所需文件。

      C.乙（女）方有權利申請更改其子乙○○之姓氏從母姓，

　　　　但不因此影響雙方為生父母之事實，亦不因此影響原甲

（男）方承諾上列A,B,所約定之規定及義務。

　　　D.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

　　　　人過夜照護，需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

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

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

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

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

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

　　　E.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

　　　　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

　　　F.雙方可各自取回原有之動產物品。雙方須於離婚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將雙方在一起時之所有影音檔案完整給予對

方一份，且不得擅自揭露、傳遞雙方共屬之檔案內容予

第三方。

　　　G.任一方未達到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

　　　　壹百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

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

院裁定，所有法律訴訟相關費用、原此約定之賠償金及

法院裁定之另外賠償金，由違反規定方負責。

二、兩造爭執要點

　㈠原告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有無理

由?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0年5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被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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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違約

金與原告主張之違約金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有無

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

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

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

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

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定

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第1055條之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

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

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

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

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

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定。又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

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

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

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

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

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

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親子非訟事件，應依

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

裁判。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法院於前項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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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聽取其意見。但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

此限。」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

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復有揭示明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如附表一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

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

則之情事，業據提出兩造iMessage對話截圖、被告電子郵件

截圖、對話錄音、錄影檔案光碟暨譯文等為證（見110家訴

卷一第29-71頁）。被告否認有未盡扶養義務或有違反離婚

協議書約定之情事，並抗辯如事實欄及附表一抗辯欄所載。

本院審酌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編號1部分，衡酌兩造均有工作，被告在兼顧

　　  工作與子女照顧責任時，偶有需他人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

或暫為照顧，乃屬常情，兩造於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上

互相支援協助，乃合作父母之基本表現，被告優先詢問原

告協助照顧之意願而暫時由原告照顧，乃友善行為體現，

尚難以被告因有公出必要而無法親自照顧之不便時託由原

告照顧未成年子女，遽認係被告未盡保護教養之責。且參

原告所提出被告將未成年子女託由原告照顧之通訊內容

（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原告並未表示反對之意，

另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具

體時、地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所示情狀有

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

　　⒉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參原告所提未成年子女所述「媽媽

　　　去開車」…「我就一直叫媽媽，然後咧媽媽才回來，然後

咧，再出去開車，然後我哭了，然後鄰居就送我禮物，然

後我就不哭了」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37-39頁），與被

告所述當天係欲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

險，而先安置未成年子女乙○○於門內，然被告甫步出門

口，未成年子女乙○○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

請求鄰居幫忙看著乙○○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乙○○

等語之情狀大略相符，是被告並非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

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尚難認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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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因工作隔日一早要到高雄，而請

原告幫忙接帶未成年子女，被告應無獨留未成年子女在家

之意，而係兩造應協調被告出門時間及原告接帶之適當時

間，此有賴兩造之合作照顧，而非指責被告未盡保護教養

義務。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查一般居住空間足夠之家庭，為訓練

未成年子女之獨立性，安排未成年子女有獨立空間、單獨

睡一房間者，所在多有。本件被告居住處所為樓中樓，被

告於樓下備有沙發床架，作為未成年子女之睡覺場所，縱

有不當，亦難遽謂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依原告所提出未成年子女之錄音內

容，未成年子女稱「就是生我的媽媽說，不要再跟她住

了…。」、「她就說因為我不乖阿。」等語（見本院卷第

49頁），如僅就未成年子女於原告及原告配偶之詢問下所

為片段陳述，被告以未成年子女「不乖」為由，即對未成

年子女稱「不要再跟她住了」等語，固有不當，惟實際上

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之始末、原因、內容均有不明，尚

難以該隻言片語遽以論斷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之事實。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重視

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逕替未成年子女轉學，復未告知原告

　　　，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非友善父母之作為，又依

111年8月25日衝突事件當時情狀，被告之○姓友人對未成

年子女之行為雖有不當致生爭執，然尚難認係被告有未盡

教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第五條D項之情事。

　　⒎附表一編號7至12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否認曾對未成年子女說「爸爸

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等語，

衡酌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日前往未成年子女幼稚園欲接走

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願兩造因此起衝突，而向老

師說上述等語，乃希望老師能拒絕原告帶走未成年子

女，原告之行為已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壓力及焦慮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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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非可取，且該日既非約定之會面交往日，自難認被告

有何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行為。

　　　⑵編號8至10部分：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

「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

十日」，併參被告自承於109年12月30日向原告表示

「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

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

節」等語，嗣被告於110年2月1日片面取消2/4後至寒假

結束前之會面交往，則原告實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期日僅1/25至1月31日共7日，未達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

項a款約定之10日。縱原告於110年1月31日有逾時送回

未成年子女之情事，然此乃兩造溝通事項，被告遽行片

面取消其餘寒假會面交往期日，有違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B項a款之協議。

　　　⑶編號10所示事件，被告指稱原告於110年2月4日（原同

意為會面交往日，後經被告取消）清晨7時許，前往被

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致被告不堪其擾，原

告一直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時許，被告帶未

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未

成年子女錄影，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

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車窗、車門，致被告及

未成年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乙節，原告之行為固有不

當，然衡酌原告之行為，乃係被告自行片面取消2/4至

寒假結束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又斷絕聯絡

所致。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

往，應可採信。　

　　　⑷編號11至13部分，原告主張編號11至13所示之事實，業

據提出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

訴卷一第203-207、257-259、393頁，卷二第55頁）。

被告雖辯稱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

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

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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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云云。惟依原告陳述，原告住處離未成年子女學校約

2分鐘路程距離，原告接送未成年子女補課，不至影響

未成年子女之上課學習，被告以補課為由，片面取消會

面交往時間，核無正當理由。又被告自行將未成年子女

轉學後，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繫，僅委由不明中間人代為

轉達（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頁），另原告於113年1

月19、20日、1月26、27日之會面交往日，均未接到未

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110家訴

卷二第44頁筆錄），原告主張被告有妨礙原告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情事，堪予採信。

　　　⑸綜上，被告確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

實，可堪認定。　

　　⒏附表一編號14至17部分：

　　　兩造之紛爭由家庭延伸至學校，兩造均未體察未成年子女

　　　之處境及對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影響及傷害，恣意為之，益

      見兩造均非成熟、友善父母。  

　　⒐附表一編號18部分：

　　　109年家暴事件，原告於109年7月12日、14日已事先通知

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5點會去接未成年子女至朱宗慶

打擊樂暑期班上課，有兩造通訊截圖可稽（見110家移調

卷第303頁），被告明知此情，卻報警處理，滋生事端，

事後兩造爭執中復以肢體暴力發洩自己之情緒以終止爭

端，陷未成年子女處於兩造衝突中，傷害未成年子女之情

感及心靈，顯非友善父母，委無足取。而原告事後不僅未

安撫未成年子女親眼目睹兩造衝突之心理傷害，竟以兩造

之暴力衝突事件要求未年子女評斷自己之母親（即被

告），讓未成年子女一方面須對原告表達忠誠，批判被告

之「打人行為」，復須替被告緩頰解釋「有可能她假裝成

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見家訴卷一第35、55

頁光碟、譯文），亦係對未成年子女之傷害。兩造未能友

善合作，均只顧自己情緒之處理，將未成年子女拉入兩造

之戰場中，讓未成年子女承受巨大壓力、傷害，均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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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毫無自省，兩造均非友善合作父母甚明。

　　⒑附表一編號19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與○姓友人同居乙節，

業據提出兩造間錄音光碟、譯文（見110家移調卷第299-

　　　302頁），及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對話光碟、譯文為證

（見家訴卷一第43-47頁），堪信為真正。被告雖辯稱原

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

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

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

「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

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

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

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

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

款有效云云。惟查：

　　　⑴按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

及共同扶養義務」，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⑵按任何人均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乃無庸

置疑。而夫妻離婚時於離婚協議書約定擔任親權之一方

再婚時，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應改由他方任之，為所常

見，此乃僅是就關於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約定，並無

涉及男女平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權利之議題。

本件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

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

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無非是被告再婚或同居另組家

庭後，恐無法全心照顧未成年子女，而為原告得有共同

參與親權及扶養之權利、義務，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及扶養享有平等之權利及義務，自當有效。被告不

當引用辯稱係「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

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違反聯合國一

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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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

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

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

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應屬無效云

云，委無可採。

　　　⑶又按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不成或協議不利於未

成年子女者，本院得依首揭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

1、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

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等規定，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酌定之，已如首揭㈠說明，是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時，自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併予敘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負擔，經本院囑託映晟社會工作

師事務所派員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經提出訪

視報告書(見本院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卷一第127頁)，其綜

合評估及建議略如下：

　  ⒈綜合評估：

　　  ⑴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皆良好，有工作能力與經

　　　  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有親友支持能提

供照顧協助；訪視時觀察被告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因訪

視原告時未成年子女並未在場，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

　　  ⑵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皆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

　　　  伴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之親職時間適足。

　　  ⑶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兩造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

　　　  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

　　  ⑷親權意願評估：評估兩造皆具監護意願。

　　  ⑸教育規劃評估：兩造皆能盡其所能培育未成年子女，支

　　　  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皆具相當教育規劃能力。

　　  ⑹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6歲，具

　　　  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目前由兩造輪流擔任主要照顧

者，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

請參考附件密件。

　  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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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訪視時兩造陳述，兩造於親職時間及照護環境等具相

當能力，並具高度監護意願，過去能輪流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原

告提出被告曾疏忽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於未成年子女面前對

原告施以肢體暴力等行為，且兩造皆陳述對造為不友善父

母，灌輸未成年子女不當觀念，建請審酌是否安排兩造接

受親職教育及未成年子女之兒童諮商輔導，並由具兒童心

理專業之程序監理人再進行評估，以維護兒童權利。

　  ⒊改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

　　  一般探視：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105年8月離婚

後，皆能自行約定及安排會面探視，惟至109年7月後兩造

有非善意父母行為及未按約定進行探視或延遲交回等情

形，故建議明定未同住方之探視方案，避免兩造衝突。

  ㈣再經本院調解庭選任程序監理人甲○○提出訪視報告(見本

院110年度家移調字第58號卷第229-274頁)，其中「關於受

監理人面對親方的心理狀態及互動方式、親方關係如何影響

受監理人的態度等方面之評估與建議」、「關於受監理人之

親子互動中的親方整體狀態評估評估、受監理人之內心狀態

與外在發展狀態評估及具體建議」等內容如附件所載，餘詳

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110家移調卷第231-274頁）。茲就

程序監理人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了解其心理狀態及

意願，就親權人、親權行使、會面交往等建議，略載如下：

　　⒈兩造共同監護，尊重未成年子女之個人意願，由原告擔任

　　　任主要照顧者。

　　⒉生活主要照顧者：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並

　　　主動將學校之重大活動告知被告，及鼓勵被告與未成年子

女之學校互動。

　　⒊探視權行使:未成年子女在過往訪視歷程中一直透過各種

　　　黏土、沙盤創作、白板畫作、口頭多次表達呼籲父母雙方

尊重其自由與雙親聯繫之需求，未來應尊重未成年子女的

意願，讓未成年子女得以自由與父母雙親互動(如: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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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同遊、共學…等)。由過去二年調解失敗，○○○

路與○○○路相近，未成年子女卻因兩地會面不順且問題

叢生、雙方電話無法打通、學校參與，已經對未成年子女

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共識執行時

遭遇阻抗而再劣化親子關係等，將使得管教更產生困難，

具重大副作用之後果。建議18歲之前需要依法院強制執行

會面交往之細節，並依國中、高中之發展，若有異動，雙

方應以子女之身心發展與需求重新協商安排方案。

　　⒋未成年子女應接受心理治療、兒童團體輔導、親子關係恢

復諮商。

　　⒌扶養費：撫養費父母雙方應有共識，勿以扶養費作為手段

　　　，故建議雙方協調出合理之扶養費用，並按時繳付。

　　⒍考量子女意願與雙方居住地之交通便利性，應以孩子所謂

　　　「希望毎天都能看到爸爸與生我的媽媽，想去找誰就可以

找到誰」為原則，作為安排，切勿要求孩子毎隔12天才得

以與另一方聯繫。另外，雙方未來均不得出現「你在我這

邊，就歸我管，在我這邊就不得與對方連繫」等言論。若

孩子有特別活動，像是比賽、雙方親族生日、假期、學校

活動、補假、出國遊玩，雙方皆應開放邀請對方家族加

入，而不應認為「現在歸我，對方就無權過問」。應將對

方視為資源而非敵人。

  ㈤綜合兩造所陳及全部卷證，並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程序監理人之訪視調查報告，審酌如下：

　　⒈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參酌上述訪視報告，兩造之親職能力、照護環境、對子女

教育規劃均甚良好，兩造監護及照顧子女之意願積極正

向，均具有照顧許未成年子女之能力。

　　⒉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

　　　未成年子女在與兩造相處上均獲有父母關愛，然兩造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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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信任，且對立情況嚴重，並因親權及履行會面交往之方

式屢生爭議，原告就維護父子親情雖盡力爭取與未成年子

女相處之時光，惟時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又過

度要求未成年子女就某事件表述並影音攝錄行為，未能體

察未成年子女面對兩造之爭執、衝突，心理承受之壓力與

困境；而被告自恃為親權人，未能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加

以重視與維持，未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逕予轉學、且因會

面交往之爭執、衝突，片面取消未成年子女與原告之會面

交往，甚至斷絕與原告之溝通聯繫，已有可議；且參酌原

告提出之錄音、錄影暨譯文，與被告同住之○姓友人，對

原告似有敵意，於兩造爭執衝突時，多以激烈言詞、行為

助長兩造衝突之加劇（見110家訴卷二第55、57-60頁），

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心理恐懼；均對未成年子女形成巨大壓

力，致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

轉化，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

　　⒊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雖有約定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原告偶

有未準時將未成年子女送回被告住處，已造成被告親權行

使之困擾；而被告未能重視、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多次

擅行取消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甚而拒絕溝

通、斷絕通訊聯繫，而屢生爭議，侵害未成年子女與原告

會面交往之親權行使。

　　⒋子女之年齡、性別、健康及子女之意願、人格發展之需要

　　　：　

　　　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就讀國小，兩造於105年離

婚，自109年後迄今，衝突、爭執不斷，使未成年子女長

期承受巨大壓力，並陷入忠誠壓力及選擇父母的處境，已

造成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傷害，就此程序監理人於訪視報告

中建議未成年子女乙○○應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特

別針對親子忠誠議題與其對應的心理壓力與適應，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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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見110家移調卷第243頁）。惟兩造

自109年起衝突愈烈，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

且自程序監理人提出訪視報告後迄今，被告身為親權人，

未重視程序監理人之建議讓未成年子女接受兒童心理治療

與諮商，仍多次以未成年子女補課為由，片面變更或取消

會面交往時間，拒絕聯繫，顯見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及人格發展之需要，未體察未成年子女之需求與所受傷

害，復未能理解友善父母之真諦與重要，忽略兩造間之衝

突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

　　⒌綜合上述各情狀，並審酌兩造工作性質，原告從事教職，

　　　有較多親職時間穩定陪伴未成年子，而被告擔任各公私立

　　　機構顧問委員職，工作忙碌，須經常國外出差，須經常委

　　　由他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等，及參未成年子女於本院陳述暨

　　　向程序監理人表述之意願，並衡其人格發展之需要、各族

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

主要照顧者，應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為免兩造就

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之情事

發生，故認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非緊急重大醫療行為、出

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

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然原告仍負有將決定內容及理

由盡速通知被告之義務。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雖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惟被告

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親，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之權利，

非但為父母之權利，亦屬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被告固未能與

未成年子女同住，但仍需穩定探視非同住子女之權利，明確

使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定期會面、交往，並可兼顧未成年子女

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有利未成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九頁



子女與被告及其親屬繼續維持良好的親情。是本院參酌未成

年子女年齡、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等情，依職權酌定被告與

未持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附表二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㈠按違約金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

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給付有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

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損

害，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任

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

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

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

有兩造之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3-27頁）

　　。是兩造上開約定內容，核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性

　　質。

　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乙（女）方須與兒子

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人過夜照護，須與男方

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

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

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

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

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

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5、27頁），為兩造所不

爭執。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

人照顧一節，雖提出兩造間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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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9-33頁，110家移調卷第340-342頁），惟依各該通

訊內容不能證明被告有未經原告同意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

託他人照顧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

第五條D項之事實，已如前述（詳上述一㈡⒈，茲不贅

述。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乙（女）方有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

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

與兒子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

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

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

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

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

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

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

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

當年決定通知。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

童節、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

若  逢原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

　　　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

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

決定並通知男方。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

行程及地點，並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

訊）。e.…。」等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見110家訴卷

一第23、25頁）。

　　⒉查被告曾多次取消或變更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

日，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附表一編號

8至10、12、13），有兩造通訊截圖為證，已經本院認定

如前（參上述一、㈡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B項約定之事實，可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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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

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及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

條E項關於改定親權事由之約定應為有效等節，業經本院

認定如上（見上述一㈡⒑）。被告既有與人同居之事實，

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原告有權取得未成

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惟被告卻拒絕原告取

得共同親權，堪認已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

定。

  ㈤基上，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E項約定之事實，原

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賠償金（違

約金），核屬有據。

　㈥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

此賠償金（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賠償金（違約金）互為抵

銷部分：

　　⒈按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甲（男）方須支

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用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

　　　）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

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確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惟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內容，參酌上述「聯

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

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

tWomen,“CEDAW”）」之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

項約定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免除原告應負擔扶養費之

義務，而課以被告應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不利

益，無疑對被告之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參照上述

「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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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

ainstWomen,“CEDAW”）」規範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

五條A項之約定應屬無效。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既屬無

效，原告固有依民法第1115條、第1119條規定與被告共同

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之義務，惟無依離婚協議書第五

條A項約定給付全部扶養費50,000元之義務，即原告並無

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情形。又若被告主張本件離

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之協議有

效，惟被告既已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A項約定，原告無須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則原告

依約定未再給付扶養費，尚難認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A項之約定。

　　⒊綜上述，原告尚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被告

主張原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依離婚協議書

第五條G項約定應給付賠償金，並主張抵銷云云，尚屬無

據。

  ㈦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得依

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

人訴請法院核減，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且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

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兩造

自109年起因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會面交往多所爭執、衝

突，審酌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B、E項之情節、事由即兩造陳

述之原因事實輕重（參附表一各項）等客觀事實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等，認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由被告負擔賠償金（違

約金）100萬元核屬過高，應酌減為30萬元較屬適當，則原

告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違約金在此範圍內，始屬可取，逾此範

圍，不應准許。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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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 項、第1116條之2 定有明文。兩造雖經本

院判決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

之，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然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

有扶養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第一項確定日起給付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應指一般

人之消費性支出，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竟應以多少

為適當，因舉證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成

長過程中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扶養未成年子

女，尚須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水電費、燃料動力、家

    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

    消費支出，無法逐一取據支出憑據等證據，參諸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告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按區域別分」統計

表，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實已包含扶

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應可作為扶養費用之

計算標準。

　㈢查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均居住臺北市，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1年度臺

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併參附表三所示兩造

111年度所得合計6,109,227元，約為111年臺北市平均每戶

家庭所得收入1,878,183元之3.25倍，併參未成年子女年

齡、住居環境、生活所需、兩造經濟能力、國民生活水準等

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以50,000元

應屬適當，且此應為兩造可接受的金額範圍內。又衡酌原告

111年之所得總額為3,109,227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可參(見限制閱覽資料卷)；而被告之所得收入參

被告於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9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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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月薪25萬元」等語（見110年家調58號

卷第296頁），可見被告年所得總額實際應有300萬元以上，

兩造所得經濟能力相當，本件由兩造平均分擔扶養費用，應

屬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翌日起，至

124年8月9日（未成年子女滿20歲）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

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計算式：50,000

×1/2），為有理由。

  ㈣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

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

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

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

法第100條第1、2、4項定有明文。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

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

本件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認有命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本件

所應支付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為避免日後被告有

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規

定，定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

利益。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

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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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附表一：

編

號

原告主張改定親權之事

由

改定依據 被告答辯

▇ 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

⒈ 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

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

人照顧；甚至形成實際

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

者，反而是被告要求原

告讓其探視之情事（見

110家訴卷第29至33頁

原證3、4，110家移調

卷第340至342頁原證

29、30、39)。

系爭協議

第五條第D

項、民法

第 1055 條

第3項

①考量現今工商社會，雙薪父母實

  已為家庭常態，親權人或主要照

顧者因加班、出差或應酬，而須

請託家人、友人協助接送子女上

下課或生活照顧事宜，在所難

免。故兩造離婚協議書上(五、

D)條款可謂不合時宜，亦非符合

未成年子女需要急切、順利照顧

之最佳利益。

②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

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只是雙

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

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

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

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

D)條款之情。       

③此外，兩造因工作需求臨時赴國

　外為短期出差，雙方均無法親自

照顧未成年子女時，被告安排運

用家庭支持系統代為妥適照顧子

女，應無可歸責之處。　

⒉ 被告獨留未成年子女一

人在家，令其畏懼、嚎

啕大哭，引得鄰居前往

察看、安撫(見110家訴

卷一第35至39頁，原證

5、6)。

當天被告欲與未成年子女乙○○一

同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

安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內，然甫步出

門口，未成年子女即急切呼喊，洽

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

著子女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子

女，實非原告所誇示多次獨留子女

一人在家，令未成年子女畏懼、嚎

啕大哭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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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年10月5日，被告臨

時要到外縣市，竟將未

成年子女獨留在家，要

求原告自行按密碼進門

接小孩(見110家訴卷一

第41頁原證7)。

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

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祇是雙方就

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

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

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

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甚

明。       

4 被告與他人同居後，竟

限制未成年子女單獨睡

樓下沙發(見110家訴卷

一第43至47頁，原證8

至10）

。

①原告主張被告獨留子女在家、子

  女單獨睡沙發云云(原證5至11）

　，俱非事實。原告所提證據均係

原告單方面且長期對未成年子女

錄音，以誘導詢問方式（封閉式

問題、問話中暗示答案）欲使子

女回應其主觀期待之內容，不乏

見子女多有前後說詞反覆，並與

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顯不足憑

信。況原告儼然不當操作子女心

理，且讓未成年子女產生在父母

之間之忠誠衝突，更不足為取。

5 被告威脅未成年子女若

不乖，就不讓未成年子

女一起住(見110家訴卷

一第49至51頁，原證11

)。

觀該109年8月9日原告與未成年子

女對話紀錄，除見原告再次誘導詢

問：「喔，都要住爸爸這邊是不

是？（回：對，媽媽現在改成這

樣）」、「所以，他說因為你不

乖，所以都住在爸爸這裡？（回：

對）」外，細觀原告言語中亦已展

現出希望子女與其同住的期待，未

成年子女乙○○當然能觀察原告的

想法，給予積極附和的回應。

6 111年8月25日原告騎腳

踏車送未成年子女回被

告住處，未成年子女知

道轉學的事情，未成年

子女不想要轉學詢問媽

媽（被告）為什麼，被

告沒有解釋，所以未成

年子女不願意下車，被

原證42影像中穿黑衣的是戊○，否

認戊○是被告同居人。

111年8月25日，會面交往結束原告

攜回未成年子女時，原告開始對被

告錄影，並稱其不願意讓未成年子

女轉學、要求未成年子女在現場父

母中間表達意見，不然不讓未成年

子女上樓云云。被告只想快速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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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同居人戊○就強行

把未成年子女拉下腳踏

車，未成年子女尖叫不

願意被拉走，戊○就把

未成年子女壓在電梯

裡，未成年子女的頭撞

到電梯就不敢再出聲…

（詳原證44譯文），被

告任令同居人對未成年

子女動粗（原證40、42

），與程監報告之紀錄

內容相符(見110家移調

卷第245頁第4行)。

被告卻曲解成是原告刻

意在交付過程中激起兩

造衝突，顯與事實不符

。

子女，不想與原告有何爭論，且拿

完物品即離開，倘觀諸原告所提原

證40編號3-2，可見到原告從交付

之初就持手機拍攝，再以手電筒之

強光不斷照射被告挑釁，刻意引起

交付過程不愉快，激起雙方衝突，

增加子女交付上不順利，被告沒有

任何不當之處，且被告之友人（原

告所稱戊○），並沒有對未成年子

女有何動粗，原告繪聲指稱體罰、

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云云，並

不可採。

▇ 被告阻礙原告與未成年

子女之會面交往，並詆

毀原告如下：

7 109年9月3日，兩造原

約定由原告每日至幼稚

園接送未成年子女上才

藝課，惟被告竟事後要

求幼稚園老師禁止原告

接送小孩，且還言語威

脅未成年子女「爸爸如

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

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

（見110家訴卷一第61

頁原證5、15）。　

系爭協議

第五條第B

項、民法

第 1055 條

第3項

①109年9月3日（星期四、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並未與原告約定

每天由其至幼稚園接送子女上才

藝課程，更未向未成年子女表示

「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

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云云，原告

主張子虛烏有。原告多次未尊重

　被告逕為子女報名才藝課程或未

事前告知被告、或未取得同意的

情形下，就直接接走未成年子

女，詳已如上開說明，本次亦為

被告未知情形下，原告欲自行接

走子女之適例。

②原告所提當日錄音(原證15)，實

　見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時間在場，

不斷要求子女一同回家，造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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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心理壓力，未成年子女

才表示：「那個媽媽說爸爸如果

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

媽媽家」等語，又接續向老師表

示：「就這樣！」。然原告依舊

堅持不為所動，未成年子女深怕

媽媽或阿姨已到幼稚園了，才會

急要原告「快回去〜快回去」、

「爸爸快點回去」，益徵未成年

子女會有如此焦慮，無非肇因於

原告執意於非約定時間強行接走

未成年子女。

8 109年12月30日，兩造

原約定未成年子女寒假

期間110年2月4日至12

日均能與原告一同過

節，然被告事後又藉詞

剝奪原告之探視權，於

110年2月1日斷然表示

「…本週至寒假結束前

取消讓你過夜探視。跆

拳道因您不遵守安排所

以目前亦取消。…」等

語（見110家訴卷一第

63至65頁原證16、17）

。

①被告出於增加原告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的想法，主動於109年12月

　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

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

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

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

節」(原證16)，且原告確實已於

110年1月25日至110年1月31日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完畢。然會

面交往末日（110年1月31日星期

日）晚間8時31分，原告卻表示

無意願送回子女（被證三兩造iM

essage簡訊對話紀錄），待被告

堅持要原告送回未成年子女，否

則被告會報警後，原告到晚間10

點後才送回子女，造成被告對於

子女作息安排之困擾。顯見原告

才是多次傾向試探底線、恣意違

反協議之一方。

9 110年1月19日，因未成

年子女向被告表示「就

是有點討厭不回原來住

爸爸家」時，被告竟回

以「你再講一次下禮拜

係兩造已經訂好寒假期間110年1月

25日至31日，下週馬上就由原告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但原告在1

月9日非會面交往日又跑到未成年

子女補習班，要求未成年子女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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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住」；甚還對原

告表示「我本來就可以

禁止，因為你不是好父

親，你已經有新的家庭

了」等語（原證40、41

）。110年1月25日至31

日的期間，依協議原應

有10天會面交往時間，

被告卻因此只給5天期

間。

告回家，該週不是平日會面交往

日，亦不是寒假會面交往日，原告

當面提過夜，造成被告親權行使、

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安排的困難，

被告才稱「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

能住」，然事實上「下禮拜」被告

亦照約定讓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過寒

假。

10 110年2月2日，被告突

斷絕聯繫，對原告所傳

訊息皆視而不見，隱匿

未成年子女之行蹤逾兩

個月，令原告無法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見

110家訴卷一第67至71

頁原證17、18、36)。

被告當時沒有告知原告

要取消4次會面交往時

間，是事後臨訟才做右

述主張。

110年1月25日至31日及

110年2月4日至12日，

本來就是寒假期間的探

視規定，跟被告所主張

協議書Ba條款的約定是

針對平時探視，根本不

同，被告以該條主張取

消兩造已協議的寒假期

間探視，為無理由。被

告所提被證2是經過變

造，有原證23可對照，

證明原告有事先通知被

告，並沒有擅自借走子

女的情事。

①原告雖所提原證36稱被告在110

年2、3月違反協議取消其探視云

云。然事實係原告屢次違反會面

交往約定、私自接走子女及一再

逾越應送回子女時間，事件一直

反覆重演不斷挑戰被告底線，亦

未能體恤被告額外給予的會面交

往時間的美意，被告才忍無可忍

取消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期間

（110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

決定回歸以兩造離婚協議書約定

之方式執行後續會面交往，並依

該協議書第五條第B項第a點後

段：「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

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

住處，則視為主動放棄後四次探

視權」之規定，取消原告後續四

次之會面交往。

110年2月4日（星期四、非會面交

往日）：原告於當日清晨7時許，

至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

話，被告實不堪其擾致精神已瀕臨

崩潰，不料原告一直躲在被告住處

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點時，被告

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

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子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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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離婚協議書就算被

告有監護權，原告仍戲

子女的父親，但被告自

109年6月開始因為有同

居人而對未成年子女發

生照顧不週的爭議後，

就開始以監護人的地位

動輒拒絕或限制原告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並謊稱有保護令，要求

學校斷絕原告對未成年

子女任何教育上的參與

（原證26、27）。

，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

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

用力拍敲計程車車窗、車門，致被

告及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被證四

、五)。原告在非會面交往之期

日，無端至被告住家不斷按門鈴、

打電話、堵人、攔車等危險、激

動、令人心生恐懼之方式，在未成

年子女面前製造衝突，如何謂友

善、適任之親權人？

11 111年5月6日，原告依

離婚協議約定欲探視子

女時，被告除無故禁止

探視外，更任令其同居

人當子女面前反誣指原

告騷擾、對原告大聲吼

叫（原證40光碟）。

12 於112年間，被告數次

藉詞子女學校補課，即

片面變更會面交往時

間，甚至拒絕與原告聯

繫而自行指定原告不認

識之「中間人」來轉達

其意（原證32）。

之前全國補班補課的時候都有通知

原告詢問是否要更改會面交往的時

間，但原告堅持不願更改，大不分

補課原告有去接未成年子女，還提

早從學校接，被告去學校找不到

人。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

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

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

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

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

13 113年1月19日，被告已

無故失聯、阻撓原告探

視未成年子女，嗣於2

月16日，被告再因會面

交往期間適逢補課日，

為杜絕原告有與學校聯

繫之機會，又對原告所

傳訊息完全不予回應，

使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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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進行會面交往（原證

37、38）。113年1月19

日、2月6日原告都沒有

接到未成年子女，補課

結束後還是沒有接走

（見110家訴卷二第44

頁筆錄）。

▇ 被告非友善父母之事件

14 被告知悉原告因學校老

師邀請加入家長聯繫群

組後，竟去電老師抱怨

2.5小時，還偽稱「法

官有令」，要求老師將

原告踢出群組，後老師

不得已只好配合將原告

從家長聯繫群組中剔除

（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①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並非

　著重在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

上，反而私下不斷向老師傳達貶

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

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原告

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老

師實在疲於回應原告對於被告的

批評，此有原告與老師對話紀錄

截圖(被證十)。

②細觀對話原告予老師之對話內容

　，顯然與○○在學校生活無關，

也沒有必要跟老師投訴，原告將

這些爭執帶入校園，完全未慮及

○○在學校的處境，讓老師覺得

○○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

利益。

③參諸原告灌輸子女對於被告之負

　面、不實的想法（被證十、原證

2），也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

色，不斷造成被告對未成年子女

生活、學業的安排困擾，或一再

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更

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

行為。

15 112年2月17日，被告自

己不參加子女之學校日

活動，還要求學校亦須

禁止原告入校參加（見

112年2月17日學校日，因疫情及考

量學童健康關係有人數限制，亦建

議父或母一方參加或由為行使親權

主要照顧者參加，且兄弟姐妹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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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移調卷第334至338頁

原證28)。

能參加。113年2月23日學校日，開

放人員均能參加，原告亦有出席參

加，被告並無阻擾之情事。

16 被告將原告踢出未成年

子女之班級家長群組

後，竟開始於該群組中

散佈誹謗原告之言論

（原證33）。

實則，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

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

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

擾，甚至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

告，讓老師覺得未成年子女是有問

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且原告

灌輸未成年子女對於被告之負面、

不實的想法，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

角色，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

父母行為。

17 由被告所自提之被證10

可知，被告確曾向老師

傳達原告負面言論，竟

刻意顛倒對話時間順

序、反過來指控原告

（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 被告對原告為家暴情事

18 109年7月14日，原告為

被告讓未成年子女睡沙

發而與被告溝通，竟遭

被告當著未成年子女面

前徒手掌摑臉部兩次，

造成原告臉部及左耳挫

傷之傷害。而被告毫無

悔意，於109年12月14

日甚揚言要再當眾毆打

原告，著實係甚差之身

教，顯不利於未成年子

女之身心健全發展甚明

(參原證5、原證14）。

被告前揭家暴情事，業

經鈞院刑事庭判處被告

拘役35日在案。然被告

竟尚於答辯狀第12頁捏

造不實事由，變造被證

2第2頁，刪除原告早就

提前兩次向其告知未成

①109年7月14日（星期二、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到學校欲接未成年

返家，卻完全不見未成年子女蹤

影，才被學校老師告知原告已經

接走子女，然卻完全聯絡不上原

告，被告心急如焚報警後，原告

始姍姍攜回未成年子女。原告受

警察通知攜回未成年子女後，針

對多次未尊重被告，並未取得被

告同意，就私自接走子女一事卻

避而不談，反而指責被告過去未

盡教養責任，阻止被告攜回子

女，被告盛怒下忍無可忍始對原

告摑掌，事後被告就此感到懊

悔，亦已向原告致歉。

②此外，原告為了蒐集此訴訟資料

　，於事件已過數週後，反而再次

向未成年子女誘問並讓子女回憶

整個過程，讓子女涉入父母親之

衝突之中。觀諸109年7月31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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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將參加打擊樂團

之對話，曲解其係因原

告擅自接走未成年子女

才對原告家暴（見110

家訴卷一第53至59頁原

證5、21、12至14，家

移調卷第289-292、300

-301頁原證19、22、23

)。　

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紀錄(見原

證13)，可見原告不斷逼問：

「上次爸爸載妳回媽媽家的時

候，媽媽有什麼反應嗎？（子

女：打人）」、「那你看到幾

次？（子女：1次）」、「那發

生什麼事情？」等語，而子女窺

探原告的想法，即回應：「我知

道誰要當裁判了，爸爸！」，可

知原告並非協助安撫子女可能所

受的傷害，反而在整個誘問過程

形塑出一個究責的情境，讓子女

感受對於此事件爸爸需要的是子

女或他人來擔任裁判並拉攏在同

一陣線，且當子女回應：「因為

壞人才會打人家臉啊」，原告亦

再給予肯定的表示:「嗯」，顯

見原告不僅不化解子女單純地以

「善、惡二元」劃分父母親，反

而放任子女被自己引導出這種想

法，未能觀察到子女不可能不愛

媽媽，但又被迫評論媽媽的不

是，子女(再一次)伶俐地以虛實

不定之說法自我解嘲：「有可能

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

才是我媽媽」、「我知道應該有

兩個媽媽，一個是很壞的媽媽，

一個是很乖的媽媽，有可能是分

身長得一模一樣，但有地方不一

樣」。

▇ 被告與人同居

19 被告與一名暱稱「戊

○」(真名不詳)之人同

居迄今，有原證5、21

光碟、原證8至10、原

證22及原證40、42等諸

離婚協議

書第五條

E項

①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

　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

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

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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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一、未成年子女未滿14歲前，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

及方式：

　㈠平日期間：

　　⒈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個週五下午6時起至翌日（週日）

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乙○○為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週五下午6時，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

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同住。

　　  ⑵週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

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持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⒊上開㈠平日會面交往時間，如遇週六未年子女之學校須補

課、辦理活動或被告須補班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

行事曆規定），當週之會面交往時間則取消，由兩造及未

成年子女協議補足。　　

  ㈡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及其他放假日：

　　⒈每月第二、四個週六、日之會面交往時間與農曆春節以外

之節慶日、國定假日或其他放假日為連續假期時，被告得

多事證可證，依兩造協

議自喪失單獨監護權。

(見家訴卷第43至47頁

原證5、21、原證8至10

、21、22，家移調卷第

300至301頁原證40光

碟、42)。

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

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

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

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

AgainstWomen,“CEDAW”）」（

　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

　)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

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

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

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

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

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

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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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連續假期第1日上午9時30分至連續假期結束前一日下午

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會面交往首日上午9時30分，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

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

住處同住或同遊。

　　  ⑵會面交往結束日（即連續假期結束日）下午8時：由原

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

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㈢農曆春節暨寒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民國奇（單）數年寒假期間(包含農曆春節)：

　　　⑴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含農曆春

節），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

願由未成年子女及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

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

拒絕。

　　  ⑵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學校輔

導課及活動等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

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⒉民國偶數年寒假期間(不含農曆春節)：　

　　　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未成年子女與原告同

住。

      ⑵除⑴之農曆春節期間外，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

日數為14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

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

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

與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與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㈣暑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日數為30日，得分次或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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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被告共同決定，但

應於假期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

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⒉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輔導課及

　　　活動等學習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或干涉之。

　  ⒊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如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原告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原告應配合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相關

證件以配合被告辦理相關手續，被告於返國後應將未成年子

女護照交還原告保管。

　㈥原告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時，不得影響被告之會面交往

時間。如經兩造協議而有占用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該會面

交往時間應予補足。

二、除上開會面交往方式外，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及生活正

常作息範圍內，被告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網路（例

如但不限：視訊、skype、電子郵件、APP軟體)等方式與未

成年子女聯絡交往。

三、於非會面交往期日，被告每週並得與未成年子女共進晚餐1

次，共進晚餐之時間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共同決定，並應於

該週一告知原告當週共進晚餐時間，原告不得阻礙。共進晚

餐當日由被告至學校接未成年子女，並於晚間9時30分前將

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

四、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之方式應尊重其意願，由

兩造與子女共同協商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　　

五、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上開會面交往時間及方式，兩造得協議變更之，被告取消或

兩造有調整、變更之必要時，應提前3日通知對方。

　㈡兩造應秉持善意父母原則，除經兩造達成協議外，兩造於會

面交往之日，應互相配合對造辦理會面交往事宜，不得無故

遲延交接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亦不得以不當方式拒絕、阻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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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造行使探視權。

　㈢兩造於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會面交往期間，對有關未成年子

女依其課業或生活作息所應完成之事務或課業輔導，應依其

平時情形配合及督促協助未成年子女完成。

　㈣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或課業之行為，亦不

得灌輸未成年子女有關反抗或敵視對造及其親友之觀念，或

陳述不利對造及其親友之言論，並應鼓勵未成年子女與對造

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㈤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地址、電話及聯絡方式或未成年子女就

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附表三：兩造之所得收入　　　　　　　　　　　　　　

 

附表四：裁判費之負擔

項目 年度 原告 被告 備註

學經歷 ○○○大學畢

業、現任○○

○○

○○○○大學○○

○ ○ ○ ○ ○ ( 在

學)、現任多家○○

○○○○○○○○

○

110家訴6號卷一

第406、350頁。

111年 3,109,227元 3,000,000元以上 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見110家訴6

號卷一第79-81

頁、限閱卷)。

財產 房屋2筆、土

地23筆、汽車

1 筆 、 投 資 2

筆。總額42,6

82,140元

投資10筆。

總額2,340,000元

聲明事項 裁判費之負擔

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被告負擔

請求扶養費 由被告負擔

請求賠償金（違約金） 由被告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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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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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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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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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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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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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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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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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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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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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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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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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晴翔律師
            王柏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改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除有關非緊急之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二、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民國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二萬元五千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到期。
三、被告得依附表二所示期間、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兩造並應遵守附表二所列事項。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四所示。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
　　1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參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㈢被告應自判決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25,000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參
　　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二、陳述：
　㈠請求改定親權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乙○○（下稱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每月由原告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萬元，並約
　　　定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且被告如有協議書
　　　第五條D、E項所列情事、即喪失對未成年子女之單獨監護權，有兩造離婚協議書（下稱離婚協議書）為憑。
　　⒉被告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等情事，且曾對原告為家暴行為，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之發展，自非適任之親權行使人，而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3項之改定親權事由；又被告現已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友人同居，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亦已喪失單獨監護權；反觀原告，縱曾受被告暴力相向、剝奪探視權等情，仍一再與之耐心溝通子女保護教養問題，情緒管理顯較穩定；且現任職○○○○，日常作息固定，先前除常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外，亦用心安排未成年子女課外活動並陪伴左右，顯具較佳之親職教養能力，並有深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當能給予未成年子女更妥善之生活及教育環境，足以適任親權行使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明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
　　，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自屬違反離婚協議書之違約金約定。被告一再違反離婚協議書所示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方式及探視方案，甚至惡意阻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已如上述，顯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D項之情事。基此，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作為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違約金之書面通知，故被告應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一個月內即110年5月12日給付100萬元違約金予原告及依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㈢請求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及Ｄ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A項）、「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顧，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D項）(見家訴卷第23頁)。是以，原告雖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應按月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萬
　　 元，惟該約定載明，若被告再婚或同居，原告即無庸再單獨支付該扶養費。是被告既已與一名暱稱「戊○」之友人同居(參原證5、21光碟及原證8至10、22，家訴卷第43至47頁及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則原告自無須再單獨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未成年子女實際上係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
　　 ，而被告亦有工作，被告於他案中已自承，其職業為董事長特助、月薪25萬（原證20、家移調卷第296頁），收入不
　　 斐，無由盡讓原告單獨支付扶養費之理。基此，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參考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每月扶養費5萬元數額，請求被告亦應負擔半數即2萬5千元扶養費。另為免日後被告有遲誤給付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請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
　㈠關於改定子女親權部分：
　　⒈原告指摘被告未盡保護教養、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濫用親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被告答辯如附表
　　　一「被告答辯」欄所載。
　　⒉原告雖有意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然原告自111年起迄今
　　　均未付子女扶養費，逕以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云云，罔顧扶養費係子女生活、教育基本需求，不當連結拒絕給付扶養費，現實上只是變相波及到無辜子女，足認原告寧將懲罰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的效果為優先，並非真心將子女利益擺在第一順位。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一方，是否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或對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亦應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情節予探求並調查確認，始符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等規範意旨。
　　⒊此外，原告負面解讀被告釋出的善意，無法肯定被告對未
      成年子女的盡心，或者也有誘導提問再對未成年子女乙○○錄音之行為，罔視未成年子女將陷在忠誠困擾，又或者傳判決書、影片給○○學校老師，以「前科犯、同性戀、外遇」等詞來攻擊批判被告，將紛爭帶入校園，這些顯然與未成年子女學校生活無關，均非友善父母之舉止。如果原告要爭取改定親權，但未能以身作則、體現友善父母精神，實難以說服法院將未成年子女改定由原告主責照顧。
　　⒋本件兩造離婚協議書(第5條第D、E項)之法律效果，不當
　　　連結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喪失更改未成年子女姓氏權利，甚或再婚同居喪失單獨監護權，除該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約定，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利益外，該離婚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被告再婚、同居時，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且限制女方婚姻自由，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為有效。
　　⒌再者，上開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E項條款，逕以擬制未履行扶養義務情形或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條件，直接變更未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者，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該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民法關於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並不拘束法院關於子女利益之審酌。甚且，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具體情事，始有必要。本件被告並無不適任具體情事，亦無比較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及審酌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而改定親權人之餘地。
　　⒍原告稱被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惟查，原告所舉之衝
　　　突，原告多為衝突之始作俑者，原告長期未能尊重雙方已協議子女之親權歸由被告行使、安排，多次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未告知被告，逕自至學校將子女接走，導致被告找不到子女或為子女安排之計畫無法順利進行，且在會面時間結束時，原告亦不願送回子女或拖延時間，已阻撓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被告實僅能依兩造離婚協議書執行會面交往，此節係為雙方衝突最高之處，此後被告並未再有取消探視之舉。
　　⒎原告稱被告與他人同居，主張依離婚協議書(五、E)條款喪失單獨監護云云。惟查，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應予澄清。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權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⒏綜上，被告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未成年子女在被告照顧下成績優異、活潑開朗，且教導未成年子女對人的禮貌，被告更是擔任學校家長會長以貼近、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有管束力，但面對孩子的情緒又能有包容度，被告並無不適任親權人的情形，且原告與現任配偶又須養育三歲稚齡女兒，目前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既均趨穩定，並無改定親權的必要，請駁回原告之訴。　
　㈡原告主張賠償100萬違約金部分：
　　被告並無未盡扶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詳已如前述，原告請求違約金，並無理由。又原告未依照離婚協議書給付完足扶養費，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被告也有權主張違約金100萬元以此作為預備的抵銷抗辯，如鈞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以此權利作為抵銷。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原告請求將兩造所約定原告應給付子女每月5萬元扶養費之義務，減低為每月2萬5仟元，除不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4項、第1055條之1等規定外，顯然亦非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既兩造當時已考量原告經濟收入狀況且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需要以為約定，自應優先尊重雙方約定，在該約定無不利子女之具體情事時，尚無改定扶養費之必要。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與爭執要點：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4年8月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兩造於
　　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單獨任之，並簽立離婚協議書。
　㈡離婚協議書內容如下：
　　本協議書簽訂後，應共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雙方婚姻關係於本協議書生效時解除，嗣後雙方嫁娶私人感情各不相干。
    雙方如對外有債務，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
    雙方在婚姻存續中所生未成年子乙○○之權利義務約定歸
　　　乙（女）方(即被告)行使負擔。
    本離婚書一式三份，除各執一份為據外，另一份送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之用。
　　其他約定：
      A.甲（男）方(即原告)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撫養費用每
　　　　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帳戶號碼若有異動，以女方最近一封書面或email通知為主。
      B.乙（女）方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
　　　　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
　　　　　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
　　　　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
　　　　　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
　　　  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
          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逢原
　　　　　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
　　　　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
　　　　　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男方可在探親期間帶兒子出國旅遊，女方應於兩週前
　　　　　提供出國同意書及所需文件。
      C.乙（女）方有權利申請更改其子乙○○之姓氏從母姓，
　　　　但不因此影響雙方為生父母之事實，亦不因此影響原甲（男）方承諾上列A,B,所約定之規定及義務。
　　　D.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
　　　　人過夜照護，需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
　　　E.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
　　　　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
　　　F.雙方可各自取回原有之動產物品。雙方須於離婚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將雙方在一起時之所有影音檔案完整給予對方一份，且不得擅自揭露、傳遞雙方共屬之檔案內容予第三方。
　　　G.任一方未達到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
　　　　壹百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所有法律訴訟相關費用、原此約定之賠償金及法院裁定之另外賠償金，由違反規定方負責。
二、兩造爭執要點
　㈠原告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0年5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違約金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第1055條之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定。又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親子非訟事件，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法院於前項裁判前，應聽取其意見。但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復有揭示明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如附表一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之情事，業據提出兩造iMessage對話截圖、被告電子郵件截圖、對話錄音、錄影檔案光碟暨譯文等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71頁）。被告否認有未盡扶養義務或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並抗辯如事實欄及附表一抗辯欄所載。本院審酌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編號1部分，衡酌兩造均有工作，被告在兼顧
　　  工作與子女照顧責任時，偶有需他人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或暫為照顧，乃屬常情，兩造於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上互相支援協助，乃合作父母之基本表現，被告優先詢問原告協助照顧之意願而暫時由原告照顧，乃友善行為體現，尚難以被告因有公出必要而無法親自照顧之不便時託由原告照顧未成年子女，遽認係被告未盡保護教養之責。且參原告所提出被告將未成年子女託由原告照顧之通訊內容（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原告並未表示反對之意，另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具體時、地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所示情狀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
　　⒉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參原告所提未成年子女所述「媽媽
　　　去開車」…「我就一直叫媽媽，然後咧媽媽才回來，然後咧，再出去開車，然後我哭了，然後鄰居就送我禮物，然後我就不哭了」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37-39頁），與被告所述當天係欲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而先安置未成年子女乙○○於門內，然被告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乙○○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乙○○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乙○○等語之情狀大略相符，是被告並非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尚難認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因工作隔日一早要到高雄，而請原告幫忙接帶未成年子女，被告應無獨留未成年子女在家之意，而係兩造應協調被告出門時間及原告接帶之適當時間，此有賴兩造之合作照顧，而非指責被告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查一般居住空間足夠之家庭，為訓練未成年子女之獨立性，安排未成年子女有獨立空間、單獨睡一房間者，所在多有。本件被告居住處所為樓中樓，被告於樓下備有沙發床架，作為未成年子女之睡覺場所，縱有不當，亦難遽謂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依原告所提出未成年子女之錄音內容，未成年子女稱「就是生我的媽媽說，不要再跟她住了…。」、「她就說因為我不乖阿。」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如僅就未成年子女於原告及原告配偶之詢問下所為片段陳述，被告以未成年子女「不乖」為由，即對未成年子女稱「不要再跟她住了」等語，固有不當，惟實際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之始末、原因、內容均有不明，尚難以該隻言片語遽以論斷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之事實。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逕替未成年子女轉學，復未告知原告
　　　，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非友善父母之作為，又依111年8月25日衝突事件當時情狀，被告之○姓友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行為雖有不當致生爭執，然尚難認係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第五條D項之情事。
　　⒎附表一編號7至12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否認曾對未成年子女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等語，衡酌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日前往未成年子女幼稚園欲接走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願兩造因此起衝突，而向老師說上述等語，乃希望老師能拒絕原告帶走未成年子女，原告之行為已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壓力及焦慮困擾，實非可取，且該日既非約定之會面交往日，自難認被告有何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行為。
　　　⑵編號8至10部分：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併參被告自承於109年12月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等語，嗣被告於110年2月1日片面取消2/4後至寒假結束前之會面交往，則原告實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日僅1/25至1月31日共7日，未達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之10日。縱原告於110年1月31日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事，然此乃兩造溝通事項，被告遽行片面取消其餘寒假會面交往期日，有違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之協議。
　　　⑶編號10所示事件，被告指稱原告於110年2月4日（原同意為會面交往日，後經被告取消）清晨7時許，前往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致被告不堪其擾，原告一直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時許，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未成年子女錄影，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車窗、車門，致被告及未成年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乙節，原告之行為固有不當，然衡酌原告之行為，乃係被告自行片面取消2/4至寒假結束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又斷絕聯絡所致。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應可採信。　
　　　⑷編號11至13部分，原告主張編號11至13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257-259、393頁，卷二第55頁）。被告雖辯稱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云云。惟依原告陳述，原告住處離未成年子女學校約2分鐘路程距離，原告接送未成年子女補課，不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上課學習，被告以補課為由，片面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核無正當理由。又被告自行將未成年子女轉學後，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繫，僅委由不明中間人代為轉達（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頁），另原告於113年1月19、20日、1月26、27日之會面交往日，均未接到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原告主張被告有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情事，堪予採信。
　　　⑸綜上，被告確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可堪認定。　
　　⒏附表一編號14至17部分：
　　　兩造之紛爭由家庭延伸至學校，兩造均未體察未成年子女
　　　之處境及對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影響及傷害，恣意為之，益
      見兩造均非成熟、友善父母。  
　　⒐附表一編號18部分：
　　　109年家暴事件，原告於109年7月12日、14日已事先通知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5點會去接未成年子女至朱宗慶打擊樂暑期班上課，有兩造通訊截圖可稽（見110家移調卷第303頁），被告明知此情，卻報警處理，滋生事端，事後兩造爭執中復以肢體暴力發洩自己之情緒以終止爭端，陷未成年子女處於兩造衝突中，傷害未成年子女之情感及心靈，顯非友善父母，委無足取。而原告事後不僅未安撫未成年子女親眼目睹兩造衝突之心理傷害，竟以兩造之暴力衝突事件要求未年子女評斷自己之母親（即被告），讓未成年子女一方面須對原告表達忠誠，批判被告之「打人行為」，復須替被告緩頰解釋「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見家訴卷一第35、55頁光碟、譯文），亦係對未成年子女之傷害。兩造未能友善合作，均只顧自己情緒之處理，將未成年子女拉入兩造之戰場中，讓未成年子女承受巨大壓力、傷害，均不自知，毫無自省，兩造均非友善合作父母甚明。
　　⒑附表一編號19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與○姓友人同居乙節，業據提出兩造間錄音光碟、譯文（見110家移調卷第299-
　　　302頁），及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對話光碟、譯文為證（見家訴卷一第43-47頁），堪信為真正。被告雖辯稱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有效云云。惟查：
　　　⑴按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⑵按任何人均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乃無庸置疑。而夫妻離婚時於離婚協議書約定擔任親權之一方再婚時，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應改由他方任之，為所常見，此乃僅是就關於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約定，並無涉及男女平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權利之議題。本件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無非是被告再婚或同居另組家庭後，恐無法全心照顧未成年子女，而為原告得有共同參與親權及扶養之權利、義務，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享有平等之權利及義務，自當有效。被告不當引用辯稱係「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應屬無效云云，委無可採。
　　　⑶又按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不成或協議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者，本院得依首揭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等規定，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已如首揭㈠說明，是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時，自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併予敘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負擔，經本院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員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經提出訪視報告書(見本院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卷一第127頁)，其綜合評估及建議略如下：
　  ⒈綜合評估：
　　  ⑴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皆良好，有工作能力與經
　　　  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訪視時觀察被告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因訪視原告時未成年子女並未在場，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
　　  ⑵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皆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
　　　  伴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之親職時間適足。
　　  ⑶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兩造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
　　　  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
　　  ⑷親權意願評估：評估兩造皆具監護意願。
　　  ⑸教育規劃評估：兩造皆能盡其所能培育未成年子女，支
　　　  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皆具相當教育規劃能力。
　　  ⑹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6歲，具
　　　  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目前由兩造輪流擔任主要照顧者，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依據訪視時兩造陳述，兩造於親職時間及照護環境等具相當能力，並具高度監護意願，過去能輪流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原告提出被告曾疏忽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於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等行為，且兩造皆陳述對造為不友善父母，灌輸未成年子女不當觀念，建請審酌是否安排兩造接受親職教育及未成年子女之兒童諮商輔導，並由具兒童心理專業之程序監理人再進行評估，以維護兒童權利。
　  ⒊改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
　　  一般探視：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105年8月離婚後，皆能自行約定及安排會面探視，惟至109年7月後兩造有非善意父母行為及未按約定進行探視或延遲交回等情形，故建議明定未同住方之探視方案，避免兩造衝突。
  ㈣再經本院調解庭選任程序監理人甲○○提出訪視報告(見本院110年度家移調字第58號卷第229-274頁)，其中「關於受監理人面對親方的心理狀態及互動方式、親方關係如何影響受監理人的態度等方面之評估與建議」、「關於受監理人之親子互動中的親方整體狀態評估評估、受監理人之內心狀態與外在發展狀態評估及具體建議」等內容如附件所載，餘詳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110家移調卷第231-274頁）。茲就程序監理人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了解其心理狀態及意願，就親權人、親權行使、會面交往等建議，略載如下：
　　⒈兩造共同監護，尊重未成年子女之個人意願，由原告擔任
　　　任主要照顧者。
　　⒉生活主要照顧者：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並
　　　主動將學校之重大活動告知被告，及鼓勵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互動。
　　⒊探視權行使:未成年子女在過往訪視歷程中一直透過各種
　　　黏土、沙盤創作、白板畫作、口頭多次表達呼籲父母雙方尊重其自由與雙親聯繫之需求，未來應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願，讓未成年子女得以自由與父母雙親互動(如:電話、共餐、同遊、共學…等)。由過去二年調解失敗，○○○路與○○○路相近，未成年子女卻因兩地會面不順且問題叢生、雙方電話無法打通、學校參與，已經對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共識執行時遭遇阻抗而再劣化親子關係等，將使得管教更產生困難，具重大副作用之後果。建議18歲之前需要依法院強制執行會面交往之細節，並依國中、高中之發展，若有異動，雙方應以子女之身心發展與需求重新協商安排方案。
　　⒋未成年子女應接受心理治療、兒童團體輔導、親子關係恢復諮商。
　　⒌扶養費：撫養費父母雙方應有共識，勿以扶養費作為手段
　　　，故建議雙方協調出合理之扶養費用，並按時繳付。
　　⒍考量子女意願與雙方居住地之交通便利性，應以孩子所謂
　　　「希望毎天都能看到爸爸與生我的媽媽，想去找誰就可以找到誰」為原則，作為安排，切勿要求孩子毎隔12天才得以與另一方聯繫。另外，雙方未來均不得出現「你在我這邊，就歸我管，在我這邊就不得與對方連繫」等言論。若孩子有特別活動，像是比賽、雙方親族生日、假期、學校活動、補假、出國遊玩，雙方皆應開放邀請對方家族加入，而不應認為「現在歸我，對方就無權過問」。應將對方視為資源而非敵人。
  ㈤綜合兩造所陳及全部卷證，並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程序監理人之訪視調查報告，審酌如下：
　　⒈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參酌上述訪視報告，兩造之親職能力、照護環境、對子女教育規劃均甚良好，兩造監護及照顧子女之意願積極正向，均具有照顧許未成年子女之能力。
　　⒉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
　　　未成年子女在與兩造相處上均獲有父母關愛，然兩造間缺乏信任，且對立情況嚴重，並因親權及履行會面交往之方式屢生爭議，原告就維護父子親情雖盡力爭取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之時光，惟時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又過度要求未成年子女就某事件表述並影音攝錄行為，未能體察未成年子女面對兩造之爭執、衝突，心理承受之壓力與困境；而被告自恃為親權人，未能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加以重視與維持，未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逕予轉學、且因會面交往之爭執、衝突，片面取消未成年子女與原告之會面交往，甚至斷絕與原告之溝通聯繫，已有可議；且參酌原告提出之錄音、錄影暨譯文，與被告同住之○姓友人，對原告似有敵意，於兩造爭執衝突時，多以激烈言詞、行為助長兩造衝突之加劇（見110家訴卷二第55、57-60頁），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心理恐懼；均對未成年子女形成巨大壓力，致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
　　⒊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雖有約定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原告偶有未準時將未成年子女送回被告住處，已造成被告親權行使之困擾；而被告未能重視、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多次擅行取消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甚而拒絕溝通、斷絕通訊聯繫，而屢生爭議，侵害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之親權行使。
　　⒋子女之年齡、性別、健康及子女之意願、人格發展之需要
　　　：　
　　　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就讀國小，兩造於105年離婚，自109年後迄今，衝突、爭執不斷，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並陷入忠誠壓力及選擇父母的處境，已造成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傷害，就此程序監理人於訪視報告中建議未成年子女乙○○應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特別針對親子忠誠議題與其對應的心理壓力與適應，以健全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見110家移調卷第243頁）。惟兩造自109年起衝突愈烈，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且自程序監理人提出訪視報告後迄今，被告身為親權人，未重視程序監理人之建議讓未成年子女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仍多次以未成年子女補課為由，片面變更或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拒絕聯繫，顯見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未體察未成年子女之需求與所受傷害，復未能理解友善父母之真諦與重要，忽略兩造間之衝突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
　　⒌綜合上述各情狀，並審酌兩造工作性質，原告從事教職，
　　　有較多親職時間穩定陪伴未成年子，而被告擔任各公私立
　　　機構顧問委員職，工作忙碌，須經常國外出差，須經常委
　　　由他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等，及參未成年子女於本院陳述暨
　　　向程序監理人表述之意願，並衡其人格發展之需要、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應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之情事發生，故認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非緊急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然原告仍負有將決定內容及理由盡速通知被告之義務。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雖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惟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親，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之權利，非但為父母之權利，亦屬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被告固未能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但仍需穩定探視非同住子女之權利，明確使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定期會面、交往，並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有利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及其親屬繼續維持良好的親情。是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年齡、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等情，依職權酌定被告與未持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附表二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㈠按違約金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損害，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有兩造之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3-27頁）
　　。是兩造上開約定內容，核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性
　　質。
　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人過夜照護，須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5、2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一節，雖提出兩造間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110家移調卷第340-342頁），惟依各該通訊內容不能證明被告有未經原告同意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已如前述（詳上述一㈡⒈，茲不贅述。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乙（女）方有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  逢原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
　　　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e.…。」等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見110家訴卷一第23、25頁）。
　　⒉查被告曾多次取消或變更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附表一編號8至10、12、13），有兩造通訊截圖為證，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參上述一、㈡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之事實，可堪認定。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及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關於改定親權事由之約定應為有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見上述一㈡⒑）。被告既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原告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惟被告卻拒絕原告取得共同親權，堪認已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
  ㈤基上，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E項約定之事實，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賠償金（違約金），核屬有據。
　㈥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賠償金（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賠償金（違約金）互為抵銷部分：
　　⒈按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用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
　　　）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確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內容，參酌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之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免除原告應負擔扶養費之義務，而課以被告應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不利益，無疑對被告之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參照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規範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應屬無效。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既屬無效，原告固有依民法第1115條、第1119條規定與被告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之義務，惟無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給付全部扶養費50,000元之義務，即原告並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情形。又若被告主張本件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之協議有效，惟被告既已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原告無須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則原告依約定未再給付扶養費，尚難認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
　　⒊綜上述，原告尚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被告主張原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應給付賠償金，並主張抵銷云云，尚屬無據。
  ㈦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且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兩造自109年起因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會面交往多所爭執、衝突，審酌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B、E項之情節、事由即兩造陳述之原因事實輕重（參附表一各項）等客觀事實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等，認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由被告負擔賠償金（違約金）100萬元核屬過高，應酌減為30萬元較屬適當，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違約金在此範圍內，始屬可取，逾此範圍，不應准許。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 項、第1116條之2 定有明文。兩造雖經本院判決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然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第一項確定日起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應指一般人之消費性支出，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竟應以多少為適當，因舉證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中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扶養未成年子女，尚須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水電費、燃料動力、家
    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
    消費支出，無法逐一取據支出憑據等證據，參諸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按區域別分」統計表，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實已包含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應可作為扶養費用之計算標準。
　㈢查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均居住臺北市，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併參附表三所示兩造111年度所得合計6,109,227元，約為111年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1,878,183元之3.25倍，併參未成年子女年齡、住居環境、生活所需、兩造經濟能力、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以50,000元應屬適當，且此應為兩造可接受的金額範圍內。又衡酌原告111年之所得總額為3,109,227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限制閱覽資料卷)；而被告之所得收入參被告於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9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自承「擔任○○○○○，月薪25萬元」等語（見110年家調58號卷第296頁），可見被告年所得總額實際應有300萬元以上，兩造所得經濟能力相當，本件由兩造平均分擔扶養費用，應屬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翌日起，至124年8月9日（未成年子女滿20歲）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計算式：50,000×1/2），為有理由。
  ㈣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定有明文。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認有命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本件所應支付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為避免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規定，定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附表一：
		編號

		原告主張改定親權之事由

		


		改定依據

		被告答辯



		▇

		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

		


		


		




		⒈

		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甚至形成實際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反而是被告要求原告讓其探視之情事（見110家訴卷第29至33頁原證3、4，110家移調卷第340至342頁原證
29、30、39)。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D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考量現今工商社會，雙薪父母實
  已為家庭常態，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因加班、出差或應酬，而須請託家人、友人協助接送子女上下課或生活照顧事宜，在所難免。故兩造離婚協議書上(五、D)條款可謂不合時宜，亦非符合未成年子女需要急切、順利照顧之最佳利益。
②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只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       
③此外，兩造因工作需求臨時赴國
　外為短期出差，雙方均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被告安排運用家庭支持系統代為妥適照顧子女，應無可歸責之處。　



		⒉

		被告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引得鄰居前往察看、安撫(見110家訴卷一第35至39頁，原證5、6)。

		


		


		當天被告欲與未成年子女乙○○一同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安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內，然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子女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子女，實非原告所誇示多次獨留子女一人在家，令未成年子女畏懼、嚎啕大哭云云。



		3

		109年10月5日，被告臨時要到外縣市，竟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家，要求原告自行按密碼進門接小孩(見110家訴卷一第41頁原證7)。

		


		


		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祇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甚明。       



		4

		被告與他人同居後，竟限制未成年子女單獨睡樓下沙發(見110家訴卷一第43至47頁，原證8至10）
。

		


		


		①原告主張被告獨留子女在家、子
  女單獨睡沙發云云(原證5至11）
　，俱非事實。原告所提證據均係原告單方面且長期對未成年子女錄音，以誘導詢問方式（封閉式問題、問話中暗示答案）欲使子女回應其主觀期待之內容，不乏見子女多有前後說詞反覆，並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顯不足憑信。況原告儼然不當操作子女心理，且讓未成年子女產生在父母之間之忠誠衝突，更不足為取。



		5

		被告威脅未成年子女若不乖，就不讓未成年子女一起住(見110家訴卷一第49至51頁，原證11
)。

		


		


		觀該109年8月9日原告與未成年子
女對話紀錄，除見原告再次誘導詢問：「喔，都要住爸爸這邊是不是？（回：對，媽媽現在改成這樣）」、「所以，他說因為你不乖，所以都住在爸爸這裡？（回：對）」外，細觀原告言語中亦已展現出希望子女與其同住的期待，未成年子女乙○○當然能觀察原告的想法，給予積極附和的回應。



		6

		111年8月25日原告騎腳踏車送未成年子女回被告住處，未成年子女知道轉學的事情，未成年子女不想要轉學詢問媽媽（被告）為什麼，被告沒有解釋，所以未成年子女不願意下車，被告的同居人戊○就強行把未成年子女拉下腳踏車，未成年子女尖叫不願意被拉走，戊○就把未成年子女壓在電梯裡，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就不敢再出聲…（詳原證44譯文），被告任令同居人對未成年子女動粗（原證40、42
），與程監報告之紀錄內容相符(見110家移調卷第245頁第4行)。
被告卻曲解成是原告刻意在交付過程中激起兩造衝突，顯與事實不符
。

		


		


		原證42影像中穿黑衣的是戊○，否認戊○是被告同居人。
111年8月25日，會面交往結束原告攜回未成年子女時，原告開始對被告錄影，並稱其不願意讓未成年子女轉學、要求未成年子女在現場父母中間表達意見，不然不讓未成年子女上樓云云。被告只想快速交接子女，不想與原告有何爭論，且拿完物品即離開，倘觀諸原告所提原證40編號3-2，可見到原告從交付之初就持手機拍攝，再以手電筒之強光不斷照射被告挑釁，刻意引起交付過程不愉快，激起雙方衝突，增加子女交付上不順利，被告沒有任何不當之處，且被告之友人（原告所稱戊○），並沒有對未成年子女有何動粗，原告繪聲指稱體罰、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云云，並不可採。



		▇

		被告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詆毀原告如下：

		


		


		




		7

		109年9月3日，兩造原約定由原告每日至幼稚園接送未成年子女上才藝課，惟被告竟事後要求幼稚園老師禁止原告接送小孩，且還言語威脅未成年子女「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
（見110家訴卷一第61
頁原證5、15）。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B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109年9月3日（星期四、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並未與原告約定每天由其至幼稚園接送子女上才藝課程，更未向未成年子女表示「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云云，原告主張子虛烏有。原告多次未尊重
　被告逕為子女報名才藝課程或未事前告知被告、或未取得同意的情形下，就直接接走未成年子女，詳已如上開說明，本次亦為被告未知情形下，原告欲自行接走子女之適例。
②原告所提當日錄音(原證15)，實
　見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時間在場，不斷要求子女一同回家，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壓力，未成年子女才表示：「那個媽媽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等語，又接續向老師表示：「就這樣！」。然原告依舊堅持不為所動，未成年子女深怕媽媽或阿姨已到幼稚園了，才會急要原告「快回去～快回去」、「爸爸快點回去」，益徵未成年子女會有如此焦慮，無非肇因於原告執意於非約定時間強行接走未成年子女。



		8

		109年12月30日，兩造
原約定未成年子女寒假
期間110年2月4日至12日均能與原告一同過節，然被告事後又藉詞剝奪原告之探視權，於110年2月1日斷然表示「…本週至寒假結束前取消讓你過夜探視。跆拳道因您不遵守安排所以目前亦取消。…」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
63至65頁原證16、17）
。



		


		


		①被告出於增加原告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的想法，主動於109年12月
　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原證16)，且原告確實已於110年1月25日至110年1月31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完畢。然會面交往末日（110年1月31日星期日）晚間8時31分，原告卻表示無意願送回子女（被證三兩造iMessage簡訊對話紀錄），待被告堅持要原告送回未成年子女，否則被告會報警後，原告到晚間10點後才送回子女，造成被告對於子女作息安排之困擾。顯見原告才是多次傾向試探底線、恣意違反協議之一方。



		9

		110年1月19日，因未成
年子女向被告表示「就
是有點討厭不回原來住
爸爸家」時，被告竟回以「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甚還對原告表示「我本來就可以禁止，因為你不是好父親，你已經有新的家庭了」等語（原證40、41
）。110年1月25日至31日的期間，依協議原應有10天會面交往時間，
被告卻因此只給5天期間。

		


		


		係兩造已經訂好寒假期間110年1月25日至31日，下週馬上就由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但原告在1月9日非會面交往日又跑到未成年子女補習班，要求未成年子女跟原告回家，該週不是平日會面交往日，亦不是寒假會面交往日，原告當面提過夜，造成被告親權行使、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安排的困難，被告才稱「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然事實上「下禮拜」被告亦照約定讓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過寒假。





		10

		110年2月2日，被告突
斷絕聯繫，對原告所傳訊息皆視而不見，隱匿未成年子女之行蹤逾兩個月，令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見
110家訴卷一第67至71頁原證17、18、36)。
被告當時沒有告知原告要取消4次會面交往時間，是事後臨訟才做右述主張。
110年1月25日至31日及
110年2月4日至12日，本來就是寒假期間的探視規定，跟被告所主張協議書Ba條款的約定是針對平時探視，根本不同，被告以該條主張取消兩造已協議的寒假期間探視，為無理由。被告所提被證2是經過變造，有原證23可對照，證明原告有事先通知被告，並沒有擅自借走子女的情事。
依照離婚協議書就算被告有監護權，原告仍戲子女的父親，但被告自109年6月開始因為有同居人而對未成年子女發生照顧不週的爭議後，就開始以監護人的地位動輒拒絕或限制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謊稱有保護令，要求學校斷絕原告對未成年子女任何教育上的參與（原證26、27）。

		


		


		①原告雖所提原證36稱被告在110年2、3月違反協議取消其探視云云。然事實係原告屢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私自接走子女及一再逾越應送回子女時間，事件一直反覆重演不斷挑戰被告底線，亦未能體恤被告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時間的美意，被告才忍無可忍取消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期間（110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決定回歸以兩造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方式執行後續會面交往，並依該協議書第五條第B項第a點後段：「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主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之規定，取消原告後續四次之會面交往。
110年2月4日（星期四、非會面交
往日）：原告於當日清晨7時許，至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被告實不堪其擾致精神已瀕臨崩潰，不料原告一直躲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點時，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子女錄影
，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敲計程車車窗、車門，致被告及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被證四
、五)。原告在非會面交往之期日，無端至被告住家不斷按門鈴、打電話、堵人、攔車等危險、激動、令人心生恐懼之方式，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製造衝突，如何謂友善、適任之親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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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5月6日，原告依
離婚協議約定欲探視子
女時，被告除無故禁止探視外，更任令其同居人當子女面前反誣指原告騷擾、對原告大聲吼叫（原證40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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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12年間，被告數次
藉詞子女學校補課，即片面變更會面交往時間，甚至拒絕與原告聯繫而自行指定原告不認識之「中間人」來轉達其意（原證32）。

		


		


		之前全國補班補課的時候都有通知原告詢問是否要更改會面交往的時間，但原告堅持不願更改，大不分補課原告有去接未成年子女，還提早從學校接，被告去學校找不到人。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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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1月19日，被告已
無故失聯、阻撓原告探
視未成年子女，嗣於2月16日，被告再因會面交往期間適逢補課日，為杜絕原告有與學校聯繫之機會，又對原告所傳訊息完全不予回應，使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原證37、38）。113年1月19日、2月6日原告都沒有接到未成年子女，補課結束後還是沒有接走（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

		


		


		




		▇

		被告非友善父母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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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知悉原告因學校老師邀請加入家長聯繫群組後，竟去電老師抱怨2.5小時，還偽稱「法官有令」，要求老師將原告踢出群組，後老師不得已只好配合將原告從家長聯繫群組中剔除（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①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並非
　著重在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上，反而私下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原告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老師實在疲於回應原告對於被告的批評，此有原告與老師對話紀錄截圖(被證十)。
②細觀對話原告予老師之對話內容
　，顯然與○○在學校生活無關，也沒有必要跟老師投訴，原告將這些爭執帶入校園，完全未慮及○○在學校的處境，讓老師覺得○○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
③參諸原告灌輸子女對於被告之負
　面、不實的想法（被證十、原證2），也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不斷造成被告對未成年子女生活、學業的安排困擾，或一再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更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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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月17日，被告自己不參加子女之學校日活動，還要求學校亦須禁止原告入校參加（見家移調卷第334至338頁原證28)。

		


		


		112年2月17日學校日，因疫情及考
量學童健康關係有人數限制，亦建議父或母一方參加或由為行使親權主要照顧者參加，且兄弟姐妹等不能參加。113年2月23日學校日，開放人員均能參加，原告亦有出席參加，被告並無阻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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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將原告踢出未成年子女之班級家長群組後，竟開始於該群組中散佈誹謗原告之言論（原證33）。

		


		


		實則，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讓老師覺得未成年子女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且原告灌輸未成年子女對於被告之負面、不實的想法，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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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被告所自提之被證10
可知，被告確曾向老師傳達原告負面言論，竟刻意顛倒對話時間順序、反過來指控原告（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

		被告對原告為家暴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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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7月14日，原告為
被告讓未成年子女睡沙
發而與被告溝通，竟遭
被告當著未成年子女面前徒手掌摑臉部兩次，造成原告臉部及左耳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毫無悔意，於109年12月14日甚揚言要再當眾毆打原告，著實係甚差之身教，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甚明(參原證5、原證14）。
被告前揭家暴情事，業經鈞院刑事庭判處被告拘役35日在案。然被告竟尚於答辯狀第12頁捏造不實事由，變造被證2第2頁，刪除原告早就提前兩次向其告知未成年子女將參加打擊樂團之對話，曲解其係因原告擅自接走未成年子女才對原告家暴（見110家訴卷一第53至59頁原證5、21、12至14，家移調卷第289-292、300-301頁原證19、22、23
)。　

		


		


		①109年7月14日（星期二、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到學校欲接未成年返家，卻完全不見未成年子女蹤影，才被學校老師告知原告已經接走子女，然卻完全聯絡不上原告，被告心急如焚報警後，原告始姍姍攜回未成年子女。原告受警察通知攜回未成年子女後，針對多次未尊重被告，並未取得被告同意，就私自接走子女一事卻避而不談，反而指責被告過去未盡教養責任，阻止被告攜回子女，被告盛怒下忍無可忍始對原告摑掌，事後被告就此感到懊悔，亦已向原告致歉。
②此外，原告為了蒐集此訴訟資料
　，於事件已過數週後，反而再次向未成年子女誘問並讓子女回憶整個過程，讓子女涉入父母親之衝突之中。觀諸109年7月31日原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紀錄(見原證13)，可見原告不斷逼問：「上次爸爸載妳回媽媽家的時候，媽媽有什麼反應嗎？（子女：打人）」、「那你看到幾次？（子女：1次）」、「那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而子女窺探原告的想法，即回應：「我知道誰要當裁判了，爸爸！」，可知原告並非協助安撫子女可能所受的傷害，反而在整個誘問過程形塑出一個究責的情境，讓子女感受對於此事件爸爸需要的是子女或他人來擔任裁判並拉攏在同一陣線，且當子女回應：「因為壞人才會打人家臉啊」，原告亦再給予肯定的表示:「嗯」，顯見原告不僅不化解子女單純地以「善、惡二元」劃分父母親，反而放任子女被自己引導出這種想法，未能觀察到子女不可能不愛媽媽，但又被迫評論媽媽的不是，子女(再一次)伶俐地以虛實不定之說法自我解嘲：「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我知道應該有兩個媽媽，一個是很壞的媽媽，一個是很乖的媽媽，有可能是分身長得一模一樣，但有地方不一樣」。



		▇

		被告與人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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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人同居迄今，有原證5、21光碟、原證8至10、原證22及原證40、42等諸多事證可證，依兩造協議自喪失單獨監護權。
(見家訴卷第43至47頁原證5、21、原證8至10
、21、22，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原證40光碟、42)。





		


		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E項



		①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
　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
　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
　)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附表二：
一、未成年子女未滿14歲前，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
　㈠平日期間：
　　⒈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個週五下午6時起至翌日（週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乙○○為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週五下午6時，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同住。
　　  ⑵週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持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⒊上開㈠平日會面交往時間，如遇週六未年子女之學校須補課、辦理活動或被告須補班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行事曆規定），當週之會面交往時間則取消，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協議補足。　　
  ㈡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及其他放假日：
　　⒈每月第二、四個週六、日之會面交往時間與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或其他放假日為連續假期時，被告得於連續假期第1日上午9時30分至連續假期結束前一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會面交往首日上午9時30分，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同住或同遊。
　　  ⑵會面交往結束日（即連續假期結束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㈢農曆春節暨寒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民國奇（單）數年寒假期間(包含農曆春節)：
　　　⑴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含農曆春節），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及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⑵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學校輔導課及活動等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⒉民國偶數年寒假期間(不含農曆春節)：　
　　　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未成年子女與原告同住。
      ⑵除⑴之農曆春節期間外，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與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㈣暑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日數為30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假期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⒉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輔導課及
　　　活動等學習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或干涉之。
　  ⒊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如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原告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原告應配合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相關證件以配合被告辦理相關手續，被告於返國後應將未成年子女護照交還原告保管。
　㈥原告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時，不得影響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如經兩造協議而有占用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該會面交往時間應予補足。
二、除上開會面交往方式外，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及生活正常作息範圍內，被告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網路（例如但不限：視訊、skype、電子郵件、APP軟體)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交往。
三、於非會面交往期日，被告每週並得與未成年子女共進晚餐1次，共進晚餐之時間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共同決定，並應於該週一告知原告當週共進晚餐時間，原告不得阻礙。共進晚餐當日由被告至學校接未成年子女，並於晚間9時30分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
四、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之方式應尊重其意願，由兩造與子女共同協商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　　
五、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上開會面交往時間及方式，兩造得協議變更之，被告取消或兩造有調整、變更之必要時，應提前3日通知對方。
　㈡兩造應秉持善意父母原則，除經兩造達成協議外，兩造於會面交往之日，應互相配合對造辦理會面交往事宜，不得無故遲延交接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亦不得以不當方式拒絕、阻擾他造行使探視權。
　㈢兩造於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會面交往期間，對有關未成年子女依其課業或生活作息所應完成之事務或課業輔導，應依其平時情形配合及督促協助未成年子女完成。
　㈣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或課業之行為，亦不得灌輸未成年子女有關反抗或敵視對造及其親友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及其親友之言論，並應鼓勵未成年子女與對造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㈤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地址、電話及聯絡方式或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附表三：兩造之所得收入　　　　　　　　　　　　　　
		項目

		年度

		原告

		被告

		備註



		學經歷

		


		○○○大學畢業、現任○○○○

		○○○○大學○○○○○○○(在學)、現任多家○○○○○○○○○○○

		110家訴6號卷一
第406、350頁。





		


		111年

		3,109,227元

		3,000,000元以上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110家訴6號卷一第79-81頁、限閱卷)。



		財產

		


		房屋2筆、土地23筆、汽車1筆、投資2筆。總額42,682,140元

		投資10筆。
總額2,340,000元

		








 
附表四：裁判費之負擔
		聲明事項

		裁判費之負擔



		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被告負擔



		請求扶養費

		由被告負擔



		請求賠償金（違約金）

		由被告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晴翔律師
            王柏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
    同任之，並改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除有關非緊急之重大
    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
    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二、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民國124年8月9日止，按
    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
    二萬元五千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到期。
三、被告得依附表二所示期間、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
    往，兩造並應遵守附表二所列事項。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1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四所示。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原告
    單獨任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
　　1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參110家訴6號卷二第
    6頁）。
　㈢被告應自判決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
    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25,000
    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參
　　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二、陳述：
　㈠請求改定親權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乙○○（下稱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每月由原告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萬元，並約
　　　定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且被告如有協議書
　　　第五條D、E項所列情事、即喪失對未成年子女之單獨監護
      權，有兩造離婚協議書（下稱離婚協議書）為憑。
　　⒉被告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
      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
      母原則等情事，且曾對原告為家暴行為，顯不利於未成年
      子女身心健全之發展，自非適任之親權行使人，而符合民
      法第1055條第3項之改定親權事由；又被告現已與一名暱
      稱「戊○」(真名不詳)之友人同居，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
      項約定，亦已喪失單獨監護權；反觀原告，縱曾受被告暴
      力相向、剝奪探視權等情，仍一再與之耐心溝通子女保護
      教養問題，情緒管理顯較穩定；且現任職○○○○，日常作息
      固定，先前除常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外，亦用心安排未成
      年子女課外活動並陪伴左右，顯具較佳之親職教養能力，
      並有深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當能給予未成年子女更
      妥善之生活及教育環境，足以適任親權行使人。爰依民法
      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
      原告單獨任之。
　㈡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明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
　　，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
    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
    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自屬違反離婚協議書之
    違約金約定。被告一再違反離婚協議書所示未成年子女保護
    教養方式及探視方案，甚至惡意阻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
    面交往，已如上述，顯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D項之情
    事。基此，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自得請求被
    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作為請求被告給付
    上開違約金之書面通知，故被告應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一個月內即110年5月12日給付100萬元違約金予原告及依法
    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㈢請求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及Ｄ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
    （女）方兒子扶養費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
    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A項）、「乙(女)方
    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
    日無同住並照顧，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
    」（D項）(見家訴卷第23頁)。是以，原告雖依離婚協議書
    第五條A項約定，應按月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萬
　　 元，惟該約定載明，若被告再婚或同居，原告即無庸再單
     獨支付該扶養費。是被告既已與一名暱稱「戊○」之友人同
     居(參原證5、21光碟及原證8至10、22，家訴卷第43至47頁
     及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則原告自無須再單獨給付子女
     扶養費。且未成年子女實際上係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
　　 ，而被告亦有工作，被告於他案中已自承，其職業為董事
     長特助、月薪25萬（原證20、家移調卷第296頁），收入不
　　 斐，無由盡讓原告單獨支付扶養費之理。基此，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參考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每月扶養
     費5萬元數額，請求被告亦應負擔半數即2萬5千元扶養費。
     另為免日後被告有遲誤給付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
     請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
　㈠關於改定子女親權部分：
　　⒈原告指摘被告未盡保護教養、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濫用親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被告答辯如附表
　　　一「被告答辯」欄所載。
　　⒉原告雖有意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然原告自111年起迄今
　　　均未付子女扶養費，逕以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云云，罔顧
      扶養費係子女生活、教育基本需求，不當連結拒絕給付扶
      養費，現實上只是變相波及到無辜子女，足認原告寧將懲
      罰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的效果為優先，並非真心將子女利
      益擺在第一順位。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一方
      ，是否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或對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
      ，亦應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情節予探求並調查確認，始符民
      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等規範意旨。
　　⒊此外，原告負面解讀被告釋出的善意，無法肯定被告對未
      成年子女的盡心，或者也有誘導提問再對未成年子女乙○○
      錄音之行為，罔視未成年子女將陷在忠誠困擾，又或者傳
      判決書、影片給○○學校老師，以「前科犯、同性戀、外遇
      」等詞來攻擊批判被告，將紛爭帶入校園，這些顯然與未
      成年子女學校生活無關，均非友善父母之舉止。如果原告
      要爭取改定親權，但未能以身作則、體現友善父母精神，
      實難以說服法院將未成年子女改定由原告主責照顧。
　　⒋本件兩造離婚協議書(第5條第D、E項)之法律效果，不當
　　　連結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喪失更改未成年子女姓
      氏權利，甚或再婚同居喪失單獨監護權，除該中止給付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約定，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利益外，該離
      婚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被告再婚、同居時，原告主觀上
      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
      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且
      限制女方婚姻自由，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
      難認該條款為有效。
　　⒌再者，上開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E項條款，逕以擬制未履
      行扶養義務情形或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條件，直接變更未
      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者，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該協議書
      條款完全未考量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
      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民法關
      於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並不拘束法院關於子女
      利益之審酌。甚且，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
      者，自應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
      利之具體情事，始有必要。本件被告並無不適任具體情事
      ，亦無比較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及審酌子女最佳利益原
      則，而改定親權人之餘地。
　　⒍原告稱被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惟查，原告所舉之衝
　　　突，原告多為衝突之始作俑者，原告長期未能尊重雙方已
      協議子女之親權歸由被告行使、安排，多次於非會面交往
      時間，未告知被告，逕自至學校將子女接走，導致被告找
      不到子女或為子女安排之計畫無法順利進行，且在會面時
      間結束時，原告亦不願送回子女或拖延時間，已阻撓被告
      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被告實僅能依兩造離婚協議
      書執行會面交往，此節係為雙方衝突最高之處，此後被告
      並未再有取消探視之舉。
　　⒎原告稱被告與他人同居，主張依離婚協議書(五、E)條款喪
      失單獨監護云云。惟查，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應予澄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
      女監護權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
      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
      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
      nationAgainstWomen,“CEDAW”）」(我國已立施行法，具
      內國法效力)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
      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
      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
      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
      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⒏綜上，被告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未成年子女在被告
      照顧下成績優異、活潑開朗，且教導未成年子女對人的禮
      貌，被告更是擔任學校家長會長以貼近、了解未成年子女
      的學習，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有管束力，但面對孩子
      的情緒又能有包容度，被告並無不適任親權人的情形，且
      原告與現任配偶又須養育三歲稚齡女兒，目前未成年子女
      的生活既均趨穩定，並無改定親權的必要，請駁回原告之
      訴。　
　㈡原告主張賠償100萬違約金部分：
　　被告並無未盡扶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詳已
    如前述，原告請求違約金，並無理由。又原告未依照離婚協
    議書給付完足扶養費，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被
    告也有權主張違約金100萬元以此作為預備的抵銷抗辯，如
    鈞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以此權利作為抵銷。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原告請求將兩造所約定原告應給付子女每月5萬元扶養費之
    義務，減低為每月2萬5仟元，除不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4項
    、第1055條之1等規定外，顯然亦非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既
    兩造當時已考量原告經濟收入狀況且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需
    要以為約定，自應優先尊重雙方約定，在該約定無不利子女
    之具體情事時，尚無改定扶養費之必要。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與爭執要點：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4年8月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兩造於
　　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
    單獨任之，並簽立離婚協議書。
　㈡離婚協議書內容如下：
　　本協議書簽訂後，應共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雙方婚姻關係於本協議書生效時解除，嗣後雙方嫁娶私
      人感情各不相干。
    雙方如對外有債務，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
    雙方在婚姻存續中所生未成年子乙○○之權利義務約定歸
　　　乙（女）方(即被告)行使負擔。
    本離婚書一式三份，除各執一份為據外，另一份送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之用。
　　其他約定：
      A.甲（男）方(即原告)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撫養費用每
　　　　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
        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
        之帳戶。帳戶號碼若有異動，以女方最近一封書面或em
        ail通知為主。
      B.乙（女）方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
　　　　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
　　　　　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
          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
          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
          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
          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
          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
　　　　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
　　　　　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
          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
　　　  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
          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逢原
　　　　　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續假
          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
          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
          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
　　　　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
　　　　　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男方可在探親期間帶兒子出國旅遊，女方應於兩週前
　　　　　提供出國同意書及所需文件。
      C.乙（女）方有權利申請更改其子乙○○之姓氏從母姓，
　　　　但不因此影響雙方為生父母之事實，亦不因此影響原甲
        （男）方承諾上列A,B,所約定之規定及義務。
　　　D.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
　　　　人過夜照護，需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
        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
        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
        ，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
        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
        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
　　　E.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
　　　　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
　　　F.雙方可各自取回原有之動產物品。雙方須於離婚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將雙方在一起時之所有影音檔案完整給予對
        方一份，且不得擅自揭露、傳遞雙方共屬之檔案內容予
        第三方。
　　　G.任一方未達到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
　　　　壹百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
        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
        院裁定，所有法律訴訟相關費用、原此約定之賠償金及
        法院裁定之另外賠償金，由違反規定方負責。
二、兩造爭執要點
　㈠原告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0年5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被告抗
    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違約
    金與原告主張之違約金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有無理由
    ?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
    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
    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
    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
    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定
    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第1055條之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
    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
    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
    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
    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
    第1055條之1亦有明定。又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
    ，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
    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
    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
    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
    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
    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親子非訟事件，應依子
    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
    判。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法院於前項裁判前，
    應聽取其意見。但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
    。」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
    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復有揭示明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如附表一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
    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
    則之情事，業據提出兩造iMessage對話截圖、被告電子郵件
    截圖、對話錄音、錄影檔案光碟暨譯文等為證（見110家訴
    卷一第29-71頁）。被告否認有未盡扶養義務或有違反離婚
    協議書約定之情事，並抗辯如事實欄及附表一抗辯欄所載。
    本院審酌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編號1部分，衡酌兩造均有工作，被告在兼顧
　　  工作與子女照顧責任時，偶有需他人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
      或暫為照顧，乃屬常情，兩造於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上
      互相支援協助，乃合作父母之基本表現，被告優先詢問原
      告協助照顧之意願而暫時由原告照顧，乃友善行為體現，
      尚難以被告因有公出必要而無法親自照顧之不便時託由原
      告照顧未成年子女，遽認係被告未盡保護教養之責。且參
      原告所提出被告將未成年子女託由原告照顧之通訊內容（
      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原告並未表示反對之意，另
      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具體
      時、地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所示情狀有違
      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
　　⒉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參原告所提未成年子女所述「媽媽
　　　去開車」…「我就一直叫媽媽，然後咧媽媽才回來，然後
      咧，再出去開車，然後我哭了，然後鄰居就送我禮物，然
      後我就不哭了」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37-39頁），與被
      告所述當天係欲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
      險，而先安置未成年子女乙○○於門內，然被告甫步出門口
      ，未成年子女乙○○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
      鄰居幫忙看著乙○○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乙○○等語之情
      狀大略相符，是被告並非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
      畏懼、嚎啕大哭，尚難認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因工作隔日一早要到高雄，而請原
      告幫忙接帶未成年子女，被告應無獨留未成年子女在家之
      意，而係兩造應協調被告出門時間及原告接帶之適當時間
      ，此有賴兩造之合作照顧，而非指責被告未盡保護教養義
      務。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查一般居住空間足夠之家庭，為訓練未
      成年子女之獨立性，安排未成年子女有獨立空間、單獨睡
      一房間者，所在多有。本件被告居住處所為樓中樓，被告
      於樓下備有沙發床架，作為未成年子女之睡覺場所，縱有
      不當，亦難遽謂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依原告所提出未成年子女之錄音內容，
      未成年子女稱「就是生我的媽媽說，不要再跟她住了…。
      」、「她就說因為我不乖阿。」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
      ，如僅就未成年子女於原告及原告配偶之詢問下所為片段
      陳述，被告以未成年子女「不乖」為由，即對未成年子女
      稱「不要再跟她住了」等語，固有不當，惟實際上被告與
      未成年子女對話之始末、原因、內容均有不明，尚難以該
      隻言片語遽以論斷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之事實。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重視未
      成年子女之意願，逕替未成年子女轉學，復未告知原告
　　　，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非友善父母之作為，又依
      111年8月25日衝突事件當時情狀，被告之○姓友人對未成
      年子女之行為雖有不當致生爭執，然尚難認係被告有未盡
      教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第五條D項之情事。
　　⒎附表一編號7至12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否認曾對未成年子女說「爸爸如
        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等語，衡
        酌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日前往未成年子女幼稚園欲接走未
        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願兩造因此起衝突，而向老師
        說上述等語，乃希望老師能拒絕原告帶走未成年子女，
        原告之行為已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壓力及焦慮困擾，實非
        可取，且該日既非約定之會面交往日，自難認被告有何
        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行為。
　　　⑵編號8至10部分：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
        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
        日」，併參被告自承於109年12月30日向原告表示「寒
        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
        -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等語
        ，嗣被告於110年2月1日片面取消2/4後至寒假結束前之
        會面交往，則原告實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日僅1/
        25至1月31日共7日，未達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
        之10日。縱原告於110年1月31日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
        之情事，然此乃兩造溝通事項，被告遽行片面取消其餘
        寒假會面交往期日，有違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之協
        議。
　　　⑶編號10所示事件，被告指稱原告於110年2月4日（原同意
        為會面交往日，後經被告取消）清晨7時許，前往被告
        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致被告不堪其擾，原告
        一直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時許，被告帶未成
        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未成
        年子女錄影，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
        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車窗、車門，致被告及未
        成年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乙節，原告之行為固有不當，
        然衡酌原告之行為，乃係被告自行片面取消2/4至寒假
        結束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又斷絕聯絡所致
        。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應可採信。　
　　　⑷編號11至13部分，原告主張編號11至13所示之事實，業
        據提出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
        訴卷一第203-207、257-259、393頁，卷二第55頁）。
        被告雖辯稱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
        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
        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
        肯云云。惟依原告陳述，原告住處離未成年子女學校約
        2分鐘路程距離，原告接送未成年子女補課，不至影響
        未成年子女之上課學習，被告以補課為由，片面取消會
        面交往時間，核無正當理由。又被告自行將未成年子女
        轉學後，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繫，僅委由不明中間人代為
        轉達（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頁），另原告於113年1
        月19、20日、1月26、27日之會面交往日，均未接到未
        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110家訴
        卷二第44頁筆錄），原告主張被告有妨礙原告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情事，堪予採信。
　　　⑸綜上，被告確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
        ，可堪認定。　
　　⒏附表一編號14至17部分：
　　　兩造之紛爭由家庭延伸至學校，兩造均未體察未成年子女
　　　之處境及對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影響及傷害，恣意為之，益
      見兩造均非成熟、友善父母。  
　　⒐附表一編號18部分：
　　　109年家暴事件，原告於109年7月12日、14日已事先通知
      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5點會去接未成年子女至朱宗慶
      打擊樂暑期班上課，有兩造通訊截圖可稽（見110家移調
      卷第303頁），被告明知此情，卻報警處理，滋生事端，
      事後兩造爭執中復以肢體暴力發洩自己之情緒以終止爭端
      ，陷未成年子女處於兩造衝突中，傷害未成年子女之情感
      及心靈，顯非友善父母，委無足取。而原告事後不僅未安
      撫未成年子女親眼目睹兩造衝突之心理傷害，竟以兩造之
      暴力衝突事件要求未年子女評斷自己之母親（即被告），
      讓未成年子女一方面須對原告表達忠誠，批判被告之「打
      人行為」，復須替被告緩頰解釋「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
      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見家訴卷一第35、55頁光碟
      、譯文），亦係對未成年子女之傷害。兩造未能友善合作
      ，均只顧自己情緒之處理，將未成年子女拉入兩造之戰場
      中，讓未成年子女承受巨大壓力、傷害，均不自知，毫無
      自省，兩造均非友善合作父母甚明。
　　⒑附表一編號19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與○姓友人同居乙節，業
      據提出兩造間錄音光碟、譯文（見110家移調卷第299-
　　　302頁），及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對話光碟、譯文為證（
      見家訴卷一第43-47頁），堪信為真正。被告雖辯稱原告
      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
      歸還原告之不利益，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
      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
      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
      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
      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
      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
      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有
      效云云。惟查：
　　　⑴按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
        及共同扶養義務」，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⑵按任何人均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乃無庸
        置疑。而夫妻離婚時於離婚協議書約定擔任親權之一方
        再婚時，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應改由他方任之，為所常
        見，此乃僅是就關於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約定，並無
        涉及男女平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權利之議題。
        本件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
        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
        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無非是被告再婚或同居另組家
        庭後，恐無法全心照顧未成年子女，而為原告得有共同
        參與親權及扶養之權利、義務，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及扶養享有平等之權利及義務，自當有效。被告不
        當引用辯稱係「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
        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違反聯合國一
        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
        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
        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
        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
        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應屬無效云云
        ，委無可採。
　　　⑶又按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不成或協議不利於未
        成年子女者，本院得依首揭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
        1、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
        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等規定，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酌定之，已如首揭㈠說明，是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時，自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併予敘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負擔，經本院囑託映晟社會工作
    師事務所派員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經提出訪
    視報告書(見本院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卷一第127頁)，其綜
    合評估及建議略如下：
　  ⒈綜合評估：
　　  ⑴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皆良好，有工作能力與經
　　　  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有親友支持能提
        供照顧協助；訪視時觀察被告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因訪
        視原告時未成年子女並未在場，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
　　  ⑵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皆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
　　　  伴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之親職時間適足。
　　  ⑶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兩造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
　　　  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
　　  ⑷親權意願評估：評估兩造皆具監護意願。
　　  ⑸教育規劃評估：兩造皆能盡其所能培育未成年子女，支
　　　  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皆具相當教育規劃能力。
　　  ⑹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6歲，具
　　　  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目前由兩造輪流擔任主要照顧者
        ，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
        參考附件密件。
　  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依據訪視時兩造陳述，兩造於親職時間及照護環境等具相
      當能力，並具高度監護意願，過去能輪流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原
      告提出被告曾疏忽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於未成年子女面前對
      原告施以肢體暴力等行為，且兩造皆陳述對造為不友善父
      母，灌輸未成年子女不當觀念，建請審酌是否安排兩造接
      受親職教育及未成年子女之兒童諮商輔導，並由具兒童心
      理專業之程序監理人再進行評估，以維護兒童權利。
　  ⒊改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
　　  一般探視：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105年8月離婚後
      ，皆能自行約定及安排會面探視，惟至109年7月後兩造有
      非善意父母行為及未按約定進行探視或延遲交回等情形，
      故建議明定未同住方之探視方案，避免兩造衝突。
  ㈣再經本院調解庭選任程序監理人甲○○提出訪視報告(見本院11
    0年度家移調字第58號卷第229-274頁)，其中「關於受監理
    人面對親方的心理狀態及互動方式、親方關係如何影響受監
    理人的態度等方面之評估與建議」、「關於受監理人之親子
    互動中的親方整體狀態評估評估、受監理人之內心狀態與外
    在發展狀態評估及具體建議」等內容如附件所載，餘詳程序
    監理人訪視報告(見110家移調卷第231-274頁）。茲就程序
    監理人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了解其心理狀態及意願
    ，就親權人、親權行使、會面交往等建議，略載如下：
　　⒈兩造共同監護，尊重未成年子女之個人意願，由原告擔任
　　　任主要照顧者。
　　⒉生活主要照顧者：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並
　　　主動將學校之重大活動告知被告，及鼓勵被告與未成年子
      女之學校互動。
　　⒊探視權行使:未成年子女在過往訪視歷程中一直透過各種
　　　黏土、沙盤創作、白板畫作、口頭多次表達呼籲父母雙方
      尊重其自由與雙親聯繫之需求，未來應尊重未成年子女的
      意願，讓未成年子女得以自由與父母雙親互動(如:電話、
      共餐、同遊、共學…等)。由過去二年調解失敗，○○○路與○
      ○○路相近，未成年子女卻因兩地會面不順且問題叢生、雙
      方電話無法打通、學校參與，已經對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
      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共識執行時遭遇阻抗
      而再劣化親子關係等，將使得管教更產生困難，具重大副
      作用之後果。建議18歲之前需要依法院強制執行會面交往
      之細節，並依國中、高中之發展，若有異動，雙方應以子
      女之身心發展與需求重新協商安排方案。
　　⒋未成年子女應接受心理治療、兒童團體輔導、親子關係恢
      復諮商。
　　⒌扶養費：撫養費父母雙方應有共識，勿以扶養費作為手段
　　　，故建議雙方協調出合理之扶養費用，並按時繳付。
　　⒍考量子女意願與雙方居住地之交通便利性，應以孩子所謂
　　　「希望毎天都能看到爸爸與生我的媽媽，想去找誰就可以
      找到誰」為原則，作為安排，切勿要求孩子毎隔12天才得
      以與另一方聯繫。另外，雙方未來均不得出現「你在我這
      邊，就歸我管，在我這邊就不得與對方連繫」等言論。若
      孩子有特別活動，像是比賽、雙方親族生日、假期、學校
      活動、補假、出國遊玩，雙方皆應開放邀請對方家族加入
      ，而不應認為「現在歸我，對方就無權過問」。應將對方
      視為資源而非敵人。
  ㈤綜合兩造所陳及全部卷證，並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程序監理人之訪視調查報告，審酌如下：
　　⒈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參酌上述訪視報告，兩造之親職能力、照護環境、對子女
      教育規劃均甚良好，兩造監護及照顧子女之意願積極正向
      ，均具有照顧許未成年子女之能力。
　　⒉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
　　　未成年子女在與兩造相處上均獲有父母關愛，然兩造間缺
      乏信任，且對立情況嚴重，並因親權及履行會面交往之方
      式屢生爭議，原告就維護父子親情雖盡力爭取與未成年子
      女相處之時光，惟時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又過
      度要求未成年子女就某事件表述並影音攝錄行為，未能體
      察未成年子女面對兩造之爭執、衝突，心理承受之壓力與
      困境；而被告自恃為親權人，未能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加
      以重視與維持，未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逕予轉學、且因會
      面交往之爭執、衝突，片面取消未成年子女與原告之會面
      交往，甚至斷絕與原告之溝通聯繫，已有可議；且參酌原
      告提出之錄音、錄影暨譯文，與被告同住之○姓友人，對
      原告似有敵意，於兩造爭執衝突時，多以激烈言詞、行為
      助長兩造衝突之加劇（見110家訴卷二第55、57-60頁），
      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心理恐懼；均對未成年子女形成巨大壓
      力，致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
      轉化，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
　　⒊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雖有約定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原告偶
      有未準時將未成年子女送回被告住處，已造成被告親權行
      使之困擾；而被告未能重視、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多次
      擅行取消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甚而拒絕溝
      通、斷絕通訊聯繫，而屢生爭議，侵害未成年子女與原告
      會面交往之親權行使。
　　⒋子女之年齡、性別、健康及子女之意願、人格發展之需要
　　　：　
　　　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就讀國小，兩造於105年離婚
      ，自109年後迄今，衝突、爭執不斷，使未成年子女長期
      承受巨大壓力，並陷入忠誠壓力及選擇父母的處境，已造
      成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傷害，就此程序監理人於訪視報告中
      建議未成年子女乙○○應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特別針
      對親子忠誠議題與其對應的心理壓力與適應，以健全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康（見110家移調卷第243頁）。惟兩造自10
      9年起衝突愈烈，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且自
      程序監理人提出訪視報告後迄今，被告身為親權人，未重
      視程序監理人之建議讓未成年子女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
      商，仍多次以未成年子女補課為由，片面變更或取消會面
      交往時間，拒絕聯繫，顯見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人
      格發展之需要，未體察未成年子女之需求與所受傷害，復
      未能理解友善父母之真諦與重要，忽略兩造間之衝突對未
      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
　　⒌綜合上述各情狀，並審酌兩造工作性質，原告從事教職，
　　　有較多親職時間穩定陪伴未成年子，而被告擔任各公私立
　　　機構顧問委員職，工作忙碌，須經常國外出差，須經常委
　　　由他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等，及參未成年子女於本院陳述暨
　　　向程序監理人表述之意願，並衡其人格發展之需要、各族
      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
      主要照顧者，應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為免兩造就
      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之情事
      發生，故認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非緊急重大醫療行為、出
      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
      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然原告仍負有將決定內容及理
      由盡速通知被告之義務。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
    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雖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惟被告
    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親，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之權利，
    非但為父母之權利，亦屬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被告固未能與
    未成年子女同住，但仍需穩定探視非同住子女之權利，明確
    使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定期會面、交往，並可兼顧未成年子女
    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有利未成年
    子女與被告及其親屬繼續維持良好的親情。是本院參酌未成
    年子女年齡、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等情，依職權酌定被告與
    未持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附表二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㈠按違約金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
    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給付有確
    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
    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損害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任一
    方未達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
    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
    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有兩
    造之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3-27頁）
　　。是兩造上開約定內容，核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性
　　質。
　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乙（女）方須與兒子同
      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人過夜照護，須與男方於
      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
      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
      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
      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
      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
      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5、27頁），為兩造所不爭
      執。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
      人照顧一節，雖提出兩造間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
      一第29-33頁，110家移調卷第340-342頁），惟依各該通
      訊內容不能證明被告有未經原告同意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
      託他人照顧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
      第五條D項之事實，已如前述（詳上述一㈡⒈，茲不贅述。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乙（女）方有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
      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
      與兒子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
      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
      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
      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
      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
      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
      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
      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
      當年決定通知。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
      童節、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
        逢原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
　　　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
      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
      決定並通知男方。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
      行程及地點，並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等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見110家訴卷一第
      23、25頁）。
　　⒉查被告曾多次取消或變更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
      日，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附表一編號
      8至10、12、13），有兩造通訊截圖為證，已經本院認定
      如前（參上述一、㈡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
      項約定之事實，可堪認定。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
      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及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E項關於改定親權事由之約定應為有效等節，業經本院認
      定如上（見上述一㈡⒑）。被告既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上
      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原告有權取得未成年子
      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惟被告卻拒絕原告取得共
      同親權，堪認已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
  ㈤基上，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E項約定之事實，原
    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賠償金（違
    約金），核屬有據。
　㈥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
    賠償金（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賠償金（違約金）互為抵銷
    部分：
　　⒈按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
      乙（女）方兒子扶養費用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
　　　）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
      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確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
      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內容，參酌上述「聯合
      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
      omen,“CEDAW”）」之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
      定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免除原告應負擔扶養費之義務
      ，而課以被告應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不利益，無
      疑對被告之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參照上述「聯合
      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
      omen,“CEDAW”）」規範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
      之約定應屬無效。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既屬無效，原告
      固有依民法第1115條、第1119條規定與被告共同負擔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之義務，惟無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
      定給付全部扶養費50,000元之義務，即原告並無違反離婚
      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情形。又若被告主張本件離婚協議書
      第五條A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之協議有效，惟被
      告既已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
      ，原告無須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則原告依約定未
      再給付扶養費，尚難認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
      定。
　　⒊綜上述，原告尚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被告主
      張原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依離婚協議書第
      五條G項約定應給付賠償金，並主張抵銷云云，尚屬無據
      。
  ㈦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得依此
    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
    訴請法院核減，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且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
    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兩造自
    109年起因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會面交往多所爭執、衝突，
    審酌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B、E項之情節、事由即兩造陳述之
    原因事實輕重（參附表一各項）等客觀事實及當事人所受損
    害情形等，認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由被告負擔賠償金（違約金
    ）100萬元核屬過高，應酌減為30萬元較屬適當，則原告主
    張被告應負擔之違約金在此範圍內，始屬可取，逾此範圍，
    不應准許。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 項、第1116條之2 定有明文。兩造雖經本
    院判決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
    之，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然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
    有扶養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第一項確定日起給付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應指一般
    人之消費性支出，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竟應以多少
    為適當，因舉證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成
    長過程中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扶養未成年子女
    ，尚須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水電費、燃料動力、家
    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
    消費支出，無法逐一取據支出憑據等證據，參諸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告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按區域別分」統計表
    ，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實已包含扶養
    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應可作為扶養費用之計
    算標準。
　㈢查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均居住臺北市，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1年度臺
    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併參附表三所示兩造
    111年度所得合計6,109,227元，約為111年臺北市平均每戶
    家庭所得收入1,878,183元之3.25倍，併參未成年子女年齡
    、住居環境、生活所需、兩造經濟能力、國民生活水準等一
    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以50,000元應
    屬適當，且此應為兩造可接受的金額範圍內。又衡酌原告11
    1年之所得總額為3,109,227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可參(見限制閱覽資料卷)；而被告之所得收入參被
    告於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9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自承「
    擔任○○○○○，月薪25萬元」等語（見110年家調58號卷第296
    頁），可見被告年所得總額實際應有300萬元以上，兩造所
    得經濟能力相當，本件由兩造平均分擔扶養費用，應屬適當
    ，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翌日起，至124年8
    月9日（未成年子女滿20歲）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
    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計算式：50,000×1/2）
    ，為有理由。
  ㈣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
    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
    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
    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
    。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
    第100條第1、2、4項定有明文。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
    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
    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認有命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本件所應
    支付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為避免日後被告有拒絕
    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規定，
    定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
    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附表一：
編號 原告主張改定親權之事由  改定依據 被告答辯 ▇ 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    ⒈ 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甚至形成實際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反而是被告要求原告讓其探視之情事（見110家訴卷第29至33頁原證3、4，110家移調卷第340至342頁原證 29、30、39)。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D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考量現今工商社會，雙薪父母實   已為家庭常態，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因加班、出差或應酬，而須請託家人、友人協助接送子女上下課或生活照顧事宜，在所難免。故兩造離婚協議書上(五、D)條款可謂不合時宜，亦非符合未成年子女需要急切、順利照顧之最佳利益。 ②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只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        ③此外，兩造因工作需求臨時赴國 　外為短期出差，雙方均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被告安排運用家庭支持系統代為妥適照顧子女，應無可歸責之處。　 ⒉ 被告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引得鄰居前往察看、安撫(見110家訴卷一第35至39頁，原證5、6)。   當天被告欲與未成年子女乙○○一同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安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內，然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子女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子女，實非原告所誇示多次獨留子女一人在家，令未成年子女畏懼、嚎啕大哭云云。 3 109年10月5日，被告臨時要到外縣市，竟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家，要求原告自行按密碼進門接小孩(見110家訴卷一第41頁原證7)。   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祇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甚明。        4 被告與他人同居後，竟限制未成年子女單獨睡樓下沙發(見110家訴卷一第43至47頁，原證8至10） 。   ①原告主張被告獨留子女在家、子   女單獨睡沙發云云(原證5至11） 　，俱非事實。原告所提證據均係原告單方面且長期對未成年子女錄音，以誘導詢問方式（封閉式問題、問話中暗示答案）欲使子女回應其主觀期待之內容，不乏見子女多有前後說詞反覆，並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顯不足憑信。況原告儼然不當操作子女心理，且讓未成年子女產生在父母之間之忠誠衝突，更不足為取。 5 被告威脅未成年子女若不乖，就不讓未成年子女一起住(見110家訴卷一第49至51頁，原證11 )。   觀該109年8月9日原告與未成年子 女對話紀錄，除見原告再次誘導詢問：「喔，都要住爸爸這邊是不是？（回：對，媽媽現在改成這樣）」、「所以，他說因為你不乖，所以都住在爸爸這裡？（回：對）」外，細觀原告言語中亦已展現出希望子女與其同住的期待，未成年子女乙○○當然能觀察原告的想法，給予積極附和的回應。 6 111年8月25日原告騎腳踏車送未成年子女回被告住處，未成年子女知道轉學的事情，未成年子女不想要轉學詢問媽媽（被告）為什麼，被告沒有解釋，所以未成年子女不願意下車，被告的同居人戊○就強行把未成年子女拉下腳踏車，未成年子女尖叫不願意被拉走，戊○就把未成年子女壓在電梯裡，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就不敢再出聲…（詳原證44譯文），被告任令同居人對未成年子女動粗（原證40、42 ），與程監報告之紀錄內容相符(見110家移調卷第245頁第4行)。 被告卻曲解成是原告刻意在交付過程中激起兩造衝突，顯與事實不符 。   原證42影像中穿黑衣的是戊○，否認戊○是被告同居人。 111年8月25日，會面交往結束原告攜回未成年子女時，原告開始對被告錄影，並稱其不願意讓未成年子女轉學、要求未成年子女在現場父母中間表達意見，不然不讓未成年子女上樓云云。被告只想快速交接子女，不想與原告有何爭論，且拿完物品即離開，倘觀諸原告所提原證40編號3-2，可見到原告從交付之初就持手機拍攝，再以手電筒之強光不斷照射被告挑釁，刻意引起交付過程不愉快，激起雙方衝突，增加子女交付上不順利，被告沒有任何不當之處，且被告之友人（原告所稱戊○），並沒有對未成年子女有何動粗，原告繪聲指稱體罰、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云云，並不可採。 ▇ 被告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詆毀原告如下：    7 109年9月3日，兩造原約定由原告每日至幼稚園接送未成年子女上才藝課，惟被告竟事後要求幼稚園老師禁止原告接送小孩，且還言語威脅未成年子女「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 （見110家訴卷一第61 頁原證5、15）。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B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109年9月3日（星期四、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並未與原告約定每天由其至幼稚園接送子女上才藝課程，更未向未成年子女表示「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云云，原告主張子虛烏有。原告多次未尊重 　被告逕為子女報名才藝課程或未事前告知被告、或未取得同意的情形下，就直接接走未成年子女，詳已如上開說明，本次亦為被告未知情形下，原告欲自行接走子女之適例。 ②原告所提當日錄音(原證15)，實 　見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時間在場，不斷要求子女一同回家，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壓力，未成年子女才表示：「那個媽媽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等語，又接續向老師表示：「就這樣！」。然原告依舊堅持不為所動，未成年子女深怕媽媽或阿姨已到幼稚園了，才會急要原告「快回去～快回去」、「爸爸快點回去」，益徵未成年子女會有如此焦慮，無非肇因於原告執意於非約定時間強行接走未成年子女。 8 109年12月30日，兩造 原約定未成年子女寒假 期間110年2月4日至12日均能與原告一同過節，然被告事後又藉詞剝奪原告之探視權，於110年2月1日斷然表示「…本週至寒假結束前取消讓你過夜探視。跆拳道因您不遵守安排所以目前亦取消。…」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 63至65頁原證16、17） 。    ①被告出於增加原告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的想法，主動於109年12月 　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原證16)，且原告確實已於110年1月25日至110年1月31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完畢。然會面交往末日（110年1月31日星期日）晚間8時31分，原告卻表示無意願送回子女（被證三兩造iMessage簡訊對話紀錄），待被告堅持要原告送回未成年子女，否則被告會報警後，原告到晚間10點後才送回子女，造成被告對於子女作息安排之困擾。顯見原告才是多次傾向試探底線、恣意違反協議之一方。 9 110年1月19日，因未成 年子女向被告表示「就 是有點討厭不回原來住 爸爸家」時，被告竟回以「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甚還對原告表示「我本來就可以禁止，因為你不是好父親，你已經有新的家庭了」等語（原證40、41 ）。110年1月25日至31日的期間，依協議原應有10天會面交往時間， 被告卻因此只給5天期間。   係兩造已經訂好寒假期間110年1月25日至31日，下週馬上就由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但原告在1月9日非會面交往日又跑到未成年子女補習班，要求未成年子女跟原告回家，該週不是平日會面交往日，亦不是寒假會面交往日，原告當面提過夜，造成被告親權行使、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安排的困難，被告才稱「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然事實上「下禮拜」被告亦照約定讓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過寒假。  10 110年2月2日，被告突 斷絕聯繫，對原告所傳訊息皆視而不見，隱匿未成年子女之行蹤逾兩個月，令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見 110家訴卷一第67至71頁原證17、18、36)。 被告當時沒有告知原告要取消4次會面交往時間，是事後臨訟才做右述主張。 110年1月25日至31日及 110年2月4日至12日，本來就是寒假期間的探視規定，跟被告所主張協議書Ba條款的約定是針對平時探視，根本不同，被告以該條主張取消兩造已協議的寒假期間探視，為無理由。被告所提被證2是經過變造，有原證23可對照，證明原告有事先通知被告，並沒有擅自借走子女的情事。 依照離婚協議書就算被告有監護權，原告仍戲子女的父親，但被告自109年6月開始因為有同居人而對未成年子女發生照顧不週的爭議後，就開始以監護人的地位動輒拒絕或限制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謊稱有保護令，要求學校斷絕原告對未成年子女任何教育上的參與（原證26、27）。   ①原告雖所提原證36稱被告在110年2、3月違反協議取消其探視云云。然事實係原告屢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私自接走子女及一再逾越應送回子女時間，事件一直反覆重演不斷挑戰被告底線，亦未能體恤被告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時間的美意，被告才忍無可忍取消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期間（110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決定回歸以兩造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方式執行後續會面交往，並依該協議書第五條第B項第a點後段：「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主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之規定，取消原告後續四次之會面交往。 110年2月4日（星期四、非會面交 往日）：原告於當日清晨7時許，至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被告實不堪其擾致精神已瀕臨崩潰，不料原告一直躲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點時，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子女錄影 ，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敲計程車車窗、車門，致被告及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被證四 、五)。原告在非會面交往之期日，無端至被告住家不斷按門鈴、打電話、堵人、攔車等危險、激動、令人心生恐懼之方式，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製造衝突，如何謂友善、適任之親權人？ 11  111年5月6日，原告依 離婚協議約定欲探視子 女時，被告除無故禁止探視外，更任令其同居人當子女面前反誣指原告騷擾、對原告大聲吼叫（原證40光碟）。    12 於112年間，被告數次 藉詞子女學校補課，即片面變更會面交往時間，甚至拒絕與原告聯繫而自行指定原告不認識之「中間人」來轉達其意（原證32）。   之前全國補班補課的時候都有通知原告詢問是否要更改會面交往的時間，但原告堅持不願更改，大不分補課原告有去接未成年子女，還提早從學校接，被告去學校找不到人。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 13 113年1月19日，被告已 無故失聯、阻撓原告探 視未成年子女，嗣於2月16日，被告再因會面交往期間適逢補課日，為杜絕原告有與學校聯繫之機會，又對原告所傳訊息完全不予回應，使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原證37、38）。113年1月19日、2月6日原告都沒有接到未成年子女，補課結束後還是沒有接走（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    ▇ 被告非友善父母之事件    14 被告知悉原告因學校老師邀請加入家長聯繫群組後，竟去電老師抱怨2.5小時，還偽稱「法官有令」，要求老師將原告踢出群組，後老師不得已只好配合將原告從家長聯繫群組中剔除（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①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並非 　著重在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上，反而私下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原告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老師實在疲於回應原告對於被告的批評，此有原告與老師對話紀錄截圖(被證十)。 ②細觀對話原告予老師之對話內容 　，顯然與○○在學校生活無關，也沒有必要跟老師投訴，原告將這些爭執帶入校園，完全未慮及○○在學校的處境，讓老師覺得○○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 ③參諸原告灌輸子女對於被告之負 　面、不實的想法（被證十、原證2），也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不斷造成被告對未成年子女生活、學業的安排困擾，或一再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更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15 112年2月17日，被告自己不參加子女之學校日活動，還要求學校亦須禁止原告入校參加（見家移調卷第334至338頁原證28)。   112年2月17日學校日，因疫情及考 量學童健康關係有人數限制，亦建議父或母一方參加或由為行使親權主要照顧者參加，且兄弟姐妹等不能參加。113年2月23日學校日，開放人員均能參加，原告亦有出席參加，被告並無阻擾之情事。 16 被告將原告踢出未成年子女之班級家長群組後，竟開始於該群組中散佈誹謗原告之言論（原證33）。   實則，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讓老師覺得未成年子女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且原告灌輸未成年子女對於被告之負面、不實的想法，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17 由被告所自提之被證10 可知，被告確曾向老師傳達原告負面言論，竟刻意顛倒對話時間順序、反過來指控原告（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 被告對原告為家暴情事    18 109年7月14日，原告為 被告讓未成年子女睡沙 發而與被告溝通，竟遭 被告當著未成年子女面前徒手掌摑臉部兩次，造成原告臉部及左耳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毫無悔意，於109年12月14日甚揚言要再當眾毆打原告，著實係甚差之身教，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甚明(參原證5、原證14）。 被告前揭家暴情事，業經鈞院刑事庭判處被告拘役35日在案。然被告竟尚於答辯狀第12頁捏造不實事由，變造被證2第2頁，刪除原告早就提前兩次向其告知未成年子女將參加打擊樂團之對話，曲解其係因原告擅自接走未成年子女才對原告家暴（見110家訴卷一第53至59頁原證5、21、12至14，家移調卷第289-292、300-301頁原證19、22、23 )。　   ①109年7月14日（星期二、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到學校欲接未成年返家，卻完全不見未成年子女蹤影，才被學校老師告知原告已經接走子女，然卻完全聯絡不上原告，被告心急如焚報警後，原告始姍姍攜回未成年子女。原告受警察通知攜回未成年子女後，針對多次未尊重被告，並未取得被告同意，就私自接走子女一事卻避而不談，反而指責被告過去未盡教養責任，阻止被告攜回子女，被告盛怒下忍無可忍始對原告摑掌，事後被告就此感到懊悔，亦已向原告致歉。 ②此外，原告為了蒐集此訴訟資料 　，於事件已過數週後，反而再次向未成年子女誘問並讓子女回憶整個過程，讓子女涉入父母親之衝突之中。觀諸109年7月31日原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紀錄(見原證13)，可見原告不斷逼問：「上次爸爸載妳回媽媽家的時候，媽媽有什麼反應嗎？（子女：打人）」、「那你看到幾次？（子女：1次）」、「那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而子女窺探原告的想法，即回應：「我知道誰要當裁判了，爸爸！」，可知原告並非協助安撫子女可能所受的傷害，反而在整個誘問過程形塑出一個究責的情境，讓子女感受對於此事件爸爸需要的是子女或他人來擔任裁判並拉攏在同一陣線，且當子女回應：「因為壞人才會打人家臉啊」，原告亦再給予肯定的表示:「嗯」，顯見原告不僅不化解子女單純地以「善、惡二元」劃分父母親，反而放任子女被自己引導出這種想法，未能觀察到子女不可能不愛媽媽，但又被迫評論媽媽的不是，子女(再一次)伶俐地以虛實不定之說法自我解嘲：「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我知道應該有兩個媽媽，一個是很壞的媽媽，一個是很乖的媽媽，有可能是分身長得一模一樣，但有地方不一樣」。 ▇ 被告與人同居    19 被告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人同居迄今，有原證5、21光碟、原證8至10、原證22及原證40、42等諸多事證可證，依兩造協議自喪失單獨監護權。 (見家訴卷第43至47頁原證5、21、原證8至10 、21、22，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原證40光碟、42)。    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E項  ①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 　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 　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 　)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附表二：
一、未成年子女未滿14歲前，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
    及方式：
　㈠平日期間：
　　⒈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個週五下午6時起至翌日（週日）下
      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乙○○為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週五下午6時，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
        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同住。
　　  ⑵週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
        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持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⒊上開㈠平日會面交往時間，如遇週六未年子女之學校須補課
      、辦理活動或被告須補班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行
      事曆規定），當週之會面交往時間則取消，由兩造及未成
      年子女協議補足。　　
  ㈡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及其他放假日：
　　⒈每月第二、四個週六、日之會面交往時間與農曆春節以外
      之節慶日、國定假日或其他放假日為連續假期時，被告得
      於連續假期第1日上午9時30分至連續假期結束前一日下午
      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會面交往首日上午9時30分，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
        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同住或同遊。
　　  ⑵會面交往結束日（即連續假期結束日）下午8時：由原告
        （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
        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㈢農曆春節暨寒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民國奇（單）數年寒假期間(包含農曆春節)：
　　　⑴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含農曆春
        節），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
        願由未成年子女及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
        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
        拒絕。
　　  ⑵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學校輔
        導課及活動等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
        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⒉民國偶數年寒假期間(不含農曆春節)：　
　　　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未成年子女與原告同住。
      ⑵除⑴之農曆春節期間外，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
        數為14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
        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
        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
        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與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㈣暑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日數為30日，得分次或連續
      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被告共同決定，但
      應於假期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
      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⒉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輔導課及
　　　活動等學習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或干涉之。
　  ⒊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如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原告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原告應配合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相關
    證件以配合被告辦理相關手續，被告於返國後應將未成年子
    女護照交還原告保管。
　㈥原告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時，不得影響被告之會面交往
    時間。如經兩造協議而有占用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該會面
    交往時間應予補足。
二、除上開會面交往方式外，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及生活正
    常作息範圍內，被告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網路（例
    如但不限：視訊、skype、電子郵件、APP軟體)等方式與未
    成年子女聯絡交往。
三、於非會面交往期日，被告每週並得與未成年子女共進晚餐1
    次，共進晚餐之時間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共同決定，並應於
    該週一告知原告當週共進晚餐時間，原告不得阻礙。共進晚
    餐當日由被告至學校接未成年子女，並於晚間9時30分前將
    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
四、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之方式應尊重其意願，由
    兩造與子女共同協商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　　
五、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上開會面交往時間及方式，兩造得協議變更之，被告取消或
    兩造有調整、變更之必要時，應提前3日通知對方。
　㈡兩造應秉持善意父母原則，除經兩造達成協議外，兩造於會
    面交往之日，應互相配合對造辦理會面交往事宜，不得無故
    遲延交接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亦不得以不當方式拒絕、阻擾
    他造行使探視權。
　㈢兩造於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會面交往期間，對有關未成年子
    女依其課業或生活作息所應完成之事務或課業輔導，應依其
    平時情形配合及督促協助未成年子女完成。
　㈣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或課業之行為，亦不
    得灌輸未成年子女有關反抗或敵視對造及其親友之觀念，或
    陳述不利對造及其親友之言論，並應鼓勵未成年子女與對造
    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㈤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地址、電話及聯絡方式或未成年子女就
    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附表三：兩造之所得收入　　　　　　　　　　　　　　
項目 年度 原告 被告 備註 學經歷  ○○○大學畢業、現任○○○○ ○○○○大學○○○○○○○(在學)、現任多家○○○○○○○○○○○ 110家訴6號卷一 第406、350頁。   111年 3,109,227元 3,000,000元以上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110家訴6號卷一第79-81頁、限閱卷)。 財產  房屋2筆、土地23筆、汽車1筆、投資2筆。總額42,682,140元 投資10筆。 總額2,340,000元  
 
附表四：裁判費之負擔
聲明事項 裁判費之負擔 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被告負擔 請求扶養費 由被告負擔 請求賠償金（違約金） 由被告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晴翔律師
            王柏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改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除有關非緊急之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二、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民國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二萬元五千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到期。
三、被告得依附表二所示期間、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兩造並應遵守附表二所列事項。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四所示。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
　　1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參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㈢被告應自判決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25,000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參
　　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二、陳述：
　㈠請求改定親權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乙○○（下稱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每月由原告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萬元，並約
　　　定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且被告如有協議書
　　　第五條D、E項所列情事、即喪失對未成年子女之單獨監護權，有兩造離婚協議書（下稱離婚協議書）為憑。
　　⒉被告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等情事，且曾對原告為家暴行為，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之發展，自非適任之親權行使人，而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3項之改定親權事由；又被告現已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友人同居，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亦已喪失單獨監護權；反觀原告，縱曾受被告暴力相向、剝奪探視權等情，仍一再與之耐心溝通子女保護教養問題，情緒管理顯較穩定；且現任職○○○○，日常作息固定，先前除常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外，亦用心安排未成年子女課外活動並陪伴左右，顯具較佳之親職教養能力，並有深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當能給予未成年子女更妥善之生活及教育環境，足以適任親權行使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明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
　　，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自屬違反離婚協議書之違約金約定。被告一再違反離婚協議書所示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方式及探視方案，甚至惡意阻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已如上述，顯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D項之情事。基此，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作為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違約金之書面通知，故被告應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一個月內即110年5月12日給付100萬元違約金予原告及依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㈢請求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及Ｄ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A項）、「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顧，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D項）(見家訴卷第23頁)。是以，原告雖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應按月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萬
　　 元，惟該約定載明，若被告再婚或同居，原告即無庸再單獨支付該扶養費。是被告既已與一名暱稱「戊○」之友人同居(參原證5、21光碟及原證8至10、22，家訴卷第43至47頁及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則原告自無須再單獨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未成年子女實際上係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
　　 ，而被告亦有工作，被告於他案中已自承，其職業為董事長特助、月薪25萬（原證20、家移調卷第296頁），收入不
　　 斐，無由盡讓原告單獨支付扶養費之理。基此，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參考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每月扶養費5萬元數額，請求被告亦應負擔半數即2萬5千元扶養費。另為免日後被告有遲誤給付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請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
　㈠關於改定子女親權部分：
　　⒈原告指摘被告未盡保護教養、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濫用親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被告答辯如附表
　　　一「被告答辯」欄所載。
　　⒉原告雖有意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然原告自111年起迄今
　　　均未付子女扶養費，逕以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云云，罔顧扶養費係子女生活、教育基本需求，不當連結拒絕給付扶養費，現實上只是變相波及到無辜子女，足認原告寧將懲罰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的效果為優先，並非真心將子女利益擺在第一順位。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一方，是否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或對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亦應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情節予探求並調查確認，始符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等規範意旨。
　　⒊此外，原告負面解讀被告釋出的善意，無法肯定被告對未
      成年子女的盡心，或者也有誘導提問再對未成年子女乙○○錄音之行為，罔視未成年子女將陷在忠誠困擾，又或者傳判決書、影片給○○學校老師，以「前科犯、同性戀、外遇」等詞來攻擊批判被告，將紛爭帶入校園，這些顯然與未成年子女學校生活無關，均非友善父母之舉止。如果原告要爭取改定親權，但未能以身作則、體現友善父母精神，實難以說服法院將未成年子女改定由原告主責照顧。
　　⒋本件兩造離婚協議書(第5條第D、E項)之法律效果，不當
　　　連結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喪失更改未成年子女姓氏權利，甚或再婚同居喪失單獨監護權，除該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約定，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利益外，該離婚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被告再婚、同居時，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且限制女方婚姻自由，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為有效。
　　⒌再者，上開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E項條款，逕以擬制未履行扶養義務情形或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條件，直接變更未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者，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該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民法關於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並不拘束法院關於子女利益之審酌。甚且，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具體情事，始有必要。本件被告並無不適任具體情事，亦無比較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及審酌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而改定親權人之餘地。
　　⒍原告稱被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惟查，原告所舉之衝
　　　突，原告多為衝突之始作俑者，原告長期未能尊重雙方已協議子女之親權歸由被告行使、安排，多次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未告知被告，逕自至學校將子女接走，導致被告找不到子女或為子女安排之計畫無法順利進行，且在會面時間結束時，原告亦不願送回子女或拖延時間，已阻撓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被告實僅能依兩造離婚協議書執行會面交往，此節係為雙方衝突最高之處，此後被告並未再有取消探視之舉。
　　⒎原告稱被告與他人同居，主張依離婚協議書(五、E)條款喪失單獨監護云云。惟查，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應予澄清。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權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⒏綜上，被告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未成年子女在被告照顧下成績優異、活潑開朗，且教導未成年子女對人的禮貌，被告更是擔任學校家長會長以貼近、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有管束力，但面對孩子的情緒又能有包容度，被告並無不適任親權人的情形，且原告與現任配偶又須養育三歲稚齡女兒，目前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既均趨穩定，並無改定親權的必要，請駁回原告之訴。　
　㈡原告主張賠償100萬違約金部分：
　　被告並無未盡扶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詳已如前述，原告請求違約金，並無理由。又原告未依照離婚協議書給付完足扶養費，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被告也有權主張違約金100萬元以此作為預備的抵銷抗辯，如鈞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以此權利作為抵銷。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原告請求將兩造所約定原告應給付子女每月5萬元扶養費之義務，減低為每月2萬5仟元，除不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4項、第1055條之1等規定外，顯然亦非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既兩造當時已考量原告經濟收入狀況且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需要以為約定，自應優先尊重雙方約定，在該約定無不利子女之具體情事時，尚無改定扶養費之必要。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與爭執要點：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4年8月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兩造於
　　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單獨任之，並簽立離婚協議書。
　㈡離婚協議書內容如下：
　　本協議書簽訂後，應共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雙方婚姻關係於本協議書生效時解除，嗣後雙方嫁娶私人感情各不相干。
    雙方如對外有債務，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
    雙方在婚姻存續中所生未成年子乙○○之權利義務約定歸
　　　乙（女）方(即被告)行使負擔。
    本離婚書一式三份，除各執一份為據外，另一份送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之用。
　　其他約定：
      A.甲（男）方(即原告)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撫養費用每
　　　　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帳戶號碼若有異動，以女方最近一封書面或email通知為主。
      B.乙（女）方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
　　　　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
　　　　　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
　　　　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
　　　　　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
　　　  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
          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逢原
　　　　　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
　　　　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
　　　　　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男方可在探親期間帶兒子出國旅遊，女方應於兩週前
　　　　　提供出國同意書及所需文件。
      C.乙（女）方有權利申請更改其子乙○○之姓氏從母姓，
　　　　但不因此影響雙方為生父母之事實，亦不因此影響原甲（男）方承諾上列A,B,所約定之規定及義務。
　　　D.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
　　　　人過夜照護，需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
　　　E.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
　　　　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
　　　F.雙方可各自取回原有之動產物品。雙方須於離婚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將雙方在一起時之所有影音檔案完整給予對方一份，且不得擅自揭露、傳遞雙方共屬之檔案內容予第三方。
　　　G.任一方未達到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
　　　　壹百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所有法律訴訟相關費用、原此約定之賠償金及法院裁定之另外賠償金，由違反規定方負責。
二、兩造爭執要點
　㈠原告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0年5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違約金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第1055條之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定。又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親子非訟事件，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法院於前項裁判前，應聽取其意見。但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復有揭示明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如附表一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之情事，業據提出兩造iMessage對話截圖、被告電子郵件截圖、對話錄音、錄影檔案光碟暨譯文等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71頁）。被告否認有未盡扶養義務或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並抗辯如事實欄及附表一抗辯欄所載。本院審酌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編號1部分，衡酌兩造均有工作，被告在兼顧
　　  工作與子女照顧責任時，偶有需他人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或暫為照顧，乃屬常情，兩造於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上互相支援協助，乃合作父母之基本表現，被告優先詢問原告協助照顧之意願而暫時由原告照顧，乃友善行為體現，尚難以被告因有公出必要而無法親自照顧之不便時託由原告照顧未成年子女，遽認係被告未盡保護教養之責。且參原告所提出被告將未成年子女託由原告照顧之通訊內容（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原告並未表示反對之意，另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具體時、地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所示情狀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
　　⒉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參原告所提未成年子女所述「媽媽
　　　去開車」…「我就一直叫媽媽，然後咧媽媽才回來，然後咧，再出去開車，然後我哭了，然後鄰居就送我禮物，然後我就不哭了」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37-39頁），與被告所述當天係欲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而先安置未成年子女乙○○於門內，然被告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乙○○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乙○○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乙○○等語之情狀大略相符，是被告並非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尚難認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因工作隔日一早要到高雄，而請原告幫忙接帶未成年子女，被告應無獨留未成年子女在家之意，而係兩造應協調被告出門時間及原告接帶之適當時間，此有賴兩造之合作照顧，而非指責被告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查一般居住空間足夠之家庭，為訓練未成年子女之獨立性，安排未成年子女有獨立空間、單獨睡一房間者，所在多有。本件被告居住處所為樓中樓，被告於樓下備有沙發床架，作為未成年子女之睡覺場所，縱有不當，亦難遽謂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依原告所提出未成年子女之錄音內容，未成年子女稱「就是生我的媽媽說，不要再跟她住了…。」、「她就說因為我不乖阿。」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如僅就未成年子女於原告及原告配偶之詢問下所為片段陳述，被告以未成年子女「不乖」為由，即對未成年子女稱「不要再跟她住了」等語，固有不當，惟實際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之始末、原因、內容均有不明，尚難以該隻言片語遽以論斷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之事實。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逕替未成年子女轉學，復未告知原告
　　　，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非友善父母之作為，又依111年8月25日衝突事件當時情狀，被告之○姓友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行為雖有不當致生爭執，然尚難認係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第五條D項之情事。
　　⒎附表一編號7至12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否認曾對未成年子女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等語，衡酌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日前往未成年子女幼稚園欲接走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願兩造因此起衝突，而向老師說上述等語，乃希望老師能拒絕原告帶走未成年子女，原告之行為已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壓力及焦慮困擾，實非可取，且該日既非約定之會面交往日，自難認被告有何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行為。
　　　⑵編號8至10部分：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併參被告自承於109年12月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等語，嗣被告於110年2月1日片面取消2/4後至寒假結束前之會面交往，則原告實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日僅1/25至1月31日共7日，未達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之10日。縱原告於110年1月31日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事，然此乃兩造溝通事項，被告遽行片面取消其餘寒假會面交往期日，有違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之協議。
　　　⑶編號10所示事件，被告指稱原告於110年2月4日（原同意為會面交往日，後經被告取消）清晨7時許，前往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致被告不堪其擾，原告一直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時許，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未成年子女錄影，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車窗、車門，致被告及未成年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乙節，原告之行為固有不當，然衡酌原告之行為，乃係被告自行片面取消2/4至寒假結束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又斷絕聯絡所致。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應可採信。　
　　　⑷編號11至13部分，原告主張編號11至13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257-259、393頁，卷二第55頁）。被告雖辯稱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云云。惟依原告陳述，原告住處離未成年子女學校約2分鐘路程距離，原告接送未成年子女補課，不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上課學習，被告以補課為由，片面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核無正當理由。又被告自行將未成年子女轉學後，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繫，僅委由不明中間人代為轉達（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頁），另原告於113年1月19、20日、1月26、27日之會面交往日，均未接到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原告主張被告有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情事，堪予採信。
　　　⑸綜上，被告確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可堪認定。　
　　⒏附表一編號14至17部分：
　　　兩造之紛爭由家庭延伸至學校，兩造均未體察未成年子女
　　　之處境及對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影響及傷害，恣意為之，益
      見兩造均非成熟、友善父母。  
　　⒐附表一編號18部分：
　　　109年家暴事件，原告於109年7月12日、14日已事先通知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5點會去接未成年子女至朱宗慶打擊樂暑期班上課，有兩造通訊截圖可稽（見110家移調卷第303頁），被告明知此情，卻報警處理，滋生事端，事後兩造爭執中復以肢體暴力發洩自己之情緒以終止爭端，陷未成年子女處於兩造衝突中，傷害未成年子女之情感及心靈，顯非友善父母，委無足取。而原告事後不僅未安撫未成年子女親眼目睹兩造衝突之心理傷害，竟以兩造之暴力衝突事件要求未年子女評斷自己之母親（即被告），讓未成年子女一方面須對原告表達忠誠，批判被告之「打人行為」，復須替被告緩頰解釋「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見家訴卷一第35、55頁光碟、譯文），亦係對未成年子女之傷害。兩造未能友善合作，均只顧自己情緒之處理，將未成年子女拉入兩造之戰場中，讓未成年子女承受巨大壓力、傷害，均不自知，毫無自省，兩造均非友善合作父母甚明。
　　⒑附表一編號19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與○姓友人同居乙節，業據提出兩造間錄音光碟、譯文（見110家移調卷第299-
　　　302頁），及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對話光碟、譯文為證（見家訴卷一第43-47頁），堪信為真正。被告雖辯稱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有效云云。惟查：
　　　⑴按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⑵按任何人均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乃無庸置疑。而夫妻離婚時於離婚協議書約定擔任親權之一方再婚時，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應改由他方任之，為所常見，此乃僅是就關於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約定，並無涉及男女平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權利之議題。本件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無非是被告再婚或同居另組家庭後，恐無法全心照顧未成年子女，而為原告得有共同參與親權及扶養之權利、義務，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享有平等之權利及義務，自當有效。被告不當引用辯稱係「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應屬無效云云，委無可採。
　　　⑶又按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不成或協議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者，本院得依首揭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等規定，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已如首揭㈠說明，是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時，自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併予敘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負擔，經本院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員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經提出訪視報告書(見本院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卷一第127頁)，其綜合評估及建議略如下：
　  ⒈綜合評估：
　　  ⑴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皆良好，有工作能力與經
　　　  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訪視時觀察被告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因訪視原告時未成年子女並未在場，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
　　  ⑵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皆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
　　　  伴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之親職時間適足。
　　  ⑶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兩造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
　　　  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
　　  ⑷親權意願評估：評估兩造皆具監護意願。
　　  ⑸教育規劃評估：兩造皆能盡其所能培育未成年子女，支
　　　  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皆具相當教育規劃能力。
　　  ⑹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6歲，具
　　　  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目前由兩造輪流擔任主要照顧者，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依據訪視時兩造陳述，兩造於親職時間及照護環境等具相當能力，並具高度監護意願，過去能輪流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原告提出被告曾疏忽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於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等行為，且兩造皆陳述對造為不友善父母，灌輸未成年子女不當觀念，建請審酌是否安排兩造接受親職教育及未成年子女之兒童諮商輔導，並由具兒童心理專業之程序監理人再進行評估，以維護兒童權利。
　  ⒊改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
　　  一般探視：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105年8月離婚後，皆能自行約定及安排會面探視，惟至109年7月後兩造有非善意父母行為及未按約定進行探視或延遲交回等情形，故建議明定未同住方之探視方案，避免兩造衝突。
  ㈣再經本院調解庭選任程序監理人甲○○提出訪視報告(見本院110年度家移調字第58號卷第229-274頁)，其中「關於受監理人面對親方的心理狀態及互動方式、親方關係如何影響受監理人的態度等方面之評估與建議」、「關於受監理人之親子互動中的親方整體狀態評估評估、受監理人之內心狀態與外在發展狀態評估及具體建議」等內容如附件所載，餘詳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110家移調卷第231-274頁）。茲就程序監理人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了解其心理狀態及意願，就親權人、親權行使、會面交往等建議，略載如下：
　　⒈兩造共同監護，尊重未成年子女之個人意願，由原告擔任
　　　任主要照顧者。
　　⒉生活主要照顧者：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並
　　　主動將學校之重大活動告知被告，及鼓勵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互動。
　　⒊探視權行使:未成年子女在過往訪視歷程中一直透過各種
　　　黏土、沙盤創作、白板畫作、口頭多次表達呼籲父母雙方尊重其自由與雙親聯繫之需求，未來應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願，讓未成年子女得以自由與父母雙親互動(如:電話、共餐、同遊、共學…等)。由過去二年調解失敗，○○○路與○○○路相近，未成年子女卻因兩地會面不順且問題叢生、雙方電話無法打通、學校參與，已經對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共識執行時遭遇阻抗而再劣化親子關係等，將使得管教更產生困難，具重大副作用之後果。建議18歲之前需要依法院強制執行會面交往之細節，並依國中、高中之發展，若有異動，雙方應以子女之身心發展與需求重新協商安排方案。
　　⒋未成年子女應接受心理治療、兒童團體輔導、親子關係恢復諮商。
　　⒌扶養費：撫養費父母雙方應有共識，勿以扶養費作為手段
　　　，故建議雙方協調出合理之扶養費用，並按時繳付。
　　⒍考量子女意願與雙方居住地之交通便利性，應以孩子所謂
　　　「希望毎天都能看到爸爸與生我的媽媽，想去找誰就可以找到誰」為原則，作為安排，切勿要求孩子毎隔12天才得以與另一方聯繫。另外，雙方未來均不得出現「你在我這邊，就歸我管，在我這邊就不得與對方連繫」等言論。若孩子有特別活動，像是比賽、雙方親族生日、假期、學校活動、補假、出國遊玩，雙方皆應開放邀請對方家族加入，而不應認為「現在歸我，對方就無權過問」。應將對方視為資源而非敵人。
  ㈤綜合兩造所陳及全部卷證，並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程序監理人之訪視調查報告，審酌如下：
　　⒈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參酌上述訪視報告，兩造之親職能力、照護環境、對子女教育規劃均甚良好，兩造監護及照顧子女之意願積極正向，均具有照顧許未成年子女之能力。
　　⒉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
　　　未成年子女在與兩造相處上均獲有父母關愛，然兩造間缺乏信任，且對立情況嚴重，並因親權及履行會面交往之方式屢生爭議，原告就維護父子親情雖盡力爭取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之時光，惟時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又過度要求未成年子女就某事件表述並影音攝錄行為，未能體察未成年子女面對兩造之爭執、衝突，心理承受之壓力與困境；而被告自恃為親權人，未能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加以重視與維持，未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逕予轉學、且因會面交往之爭執、衝突，片面取消未成年子女與原告之會面交往，甚至斷絕與原告之溝通聯繫，已有可議；且參酌原告提出之錄音、錄影暨譯文，與被告同住之○姓友人，對原告似有敵意，於兩造爭執衝突時，多以激烈言詞、行為助長兩造衝突之加劇（見110家訴卷二第55、57-60頁），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心理恐懼；均對未成年子女形成巨大壓力，致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
　　⒊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雖有約定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原告偶有未準時將未成年子女送回被告住處，已造成被告親權行使之困擾；而被告未能重視、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多次擅行取消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甚而拒絕溝通、斷絕通訊聯繫，而屢生爭議，侵害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之親權行使。
　　⒋子女之年齡、性別、健康及子女之意願、人格發展之需要
　　　：　
　　　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就讀國小，兩造於105年離婚，自109年後迄今，衝突、爭執不斷，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並陷入忠誠壓力及選擇父母的處境，已造成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傷害，就此程序監理人於訪視報告中建議未成年子女乙○○應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特別針對親子忠誠議題與其對應的心理壓力與適應，以健全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見110家移調卷第243頁）。惟兩造自109年起衝突愈烈，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且自程序監理人提出訪視報告後迄今，被告身為親權人，未重視程序監理人之建議讓未成年子女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仍多次以未成年子女補課為由，片面變更或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拒絕聯繫，顯見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未體察未成年子女之需求與所受傷害，復未能理解友善父母之真諦與重要，忽略兩造間之衝突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
　　⒌綜合上述各情狀，並審酌兩造工作性質，原告從事教職，
　　　有較多親職時間穩定陪伴未成年子，而被告擔任各公私立
　　　機構顧問委員職，工作忙碌，須經常國外出差，須經常委
　　　由他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等，及參未成年子女於本院陳述暨
　　　向程序監理人表述之意願，並衡其人格發展之需要、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應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之情事發生，故認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非緊急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然原告仍負有將決定內容及理由盡速通知被告之義務。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雖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惟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親，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之權利，非但為父母之權利，亦屬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被告固未能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但仍需穩定探視非同住子女之權利，明確使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定期會面、交往，並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有利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及其親屬繼續維持良好的親情。是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年齡、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等情，依職權酌定被告與未持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附表二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㈠按違約金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損害，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有兩造之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3-27頁）
　　。是兩造上開約定內容，核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性
　　質。
　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人過夜照護，須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5、2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一節，雖提出兩造間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110家移調卷第340-342頁），惟依各該通訊內容不能證明被告有未經原告同意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已如前述（詳上述一㈡⒈，茲不贅述。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乙（女）方有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  逢原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
　　　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e.…。」等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見110家訴卷一第23、25頁）。
　　⒉查被告曾多次取消或變更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附表一編號8至10、12、13），有兩造通訊截圖為證，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參上述一、㈡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之事實，可堪認定。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及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關於改定親權事由之約定應為有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見上述一㈡⒑）。被告既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原告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惟被告卻拒絕原告取得共同親權，堪認已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
  ㈤基上，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E項約定之事實，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賠償金（違約金），核屬有據。
　㈥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賠償金（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賠償金（違約金）互為抵銷部分：
　　⒈按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用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
　　　）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確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內容，參酌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之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免除原告應負擔扶養費之義務，而課以被告應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不利益，無疑對被告之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參照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規範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應屬無效。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既屬無效，原告固有依民法第1115條、第1119條規定與被告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之義務，惟無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給付全部扶養費50,000元之義務，即原告並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情形。又若被告主張本件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之協議有效，惟被告既已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原告無須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則原告依約定未再給付扶養費，尚難認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
　　⒊綜上述，原告尚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被告主張原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應給付賠償金，並主張抵銷云云，尚屬無據。
  ㈦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且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兩造自109年起因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會面交往多所爭執、衝突，審酌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B、E項之情節、事由即兩造陳述之原因事實輕重（參附表一各項）等客觀事實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等，認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由被告負擔賠償金（違約金）100萬元核屬過高，應酌減為30萬元較屬適當，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違約金在此範圍內，始屬可取，逾此範圍，不應准許。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 項、第1116條之2 定有明文。兩造雖經本院判決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然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第一項確定日起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應指一般人之消費性支出，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竟應以多少為適當，因舉證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中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扶養未成年子女，尚須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水電費、燃料動力、家
    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
    消費支出，無法逐一取據支出憑據等證據，參諸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按區域別分」統計表，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實已包含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應可作為扶養費用之計算標準。
　㈢查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均居住臺北市，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併參附表三所示兩造111年度所得合計6,109,227元，約為111年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1,878,183元之3.25倍，併參未成年子女年齡、住居環境、生活所需、兩造經濟能力、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以50,000元應屬適當，且此應為兩造可接受的金額範圍內。又衡酌原告111年之所得總額為3,109,227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限制閱覽資料卷)；而被告之所得收入參被告於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9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自承「擔任○○○○○，月薪25萬元」等語（見110年家調58號卷第296頁），可見被告年所得總額實際應有300萬元以上，兩造所得經濟能力相當，本件由兩造平均分擔扶養費用，應屬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翌日起，至124年8月9日（未成年子女滿20歲）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計算式：50,000×1/2），為有理由。
  ㈣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定有明文。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認有命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本件所應支付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為避免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規定，定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附表一：
		編號

		原告主張改定親權之事由

		


		改定依據

		被告答辯



		▇

		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

		


		


		




		⒈

		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甚至形成實際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反而是被告要求原告讓其探視之情事（見110家訴卷第29至33頁原證3、4，110家移調卷第340至342頁原證
29、30、39)。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D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考量現今工商社會，雙薪父母實
  已為家庭常態，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因加班、出差或應酬，而須請託家人、友人協助接送子女上下課或生活照顧事宜，在所難免。故兩造離婚協議書上(五、D)條款可謂不合時宜，亦非符合未成年子女需要急切、順利照顧之最佳利益。
②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只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       
③此外，兩造因工作需求臨時赴國
　外為短期出差，雙方均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被告安排運用家庭支持系統代為妥適照顧子女，應無可歸責之處。　



		⒉

		被告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引得鄰居前往察看、安撫(見110家訴卷一第35至39頁，原證5、6)。

		


		


		當天被告欲與未成年子女乙○○一同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安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內，然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子女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子女，實非原告所誇示多次獨留子女一人在家，令未成年子女畏懼、嚎啕大哭云云。



		3

		109年10月5日，被告臨時要到外縣市，竟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家，要求原告自行按密碼進門接小孩(見110家訴卷一第41頁原證7)。

		


		


		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祇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甚明。       



		4

		被告與他人同居後，竟限制未成年子女單獨睡樓下沙發(見110家訴卷一第43至47頁，原證8至10）
。

		


		


		①原告主張被告獨留子女在家、子
  女單獨睡沙發云云(原證5至11）
　，俱非事實。原告所提證據均係原告單方面且長期對未成年子女錄音，以誘導詢問方式（封閉式問題、問話中暗示答案）欲使子女回應其主觀期待之內容，不乏見子女多有前後說詞反覆，並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顯不足憑信。況原告儼然不當操作子女心理，且讓未成年子女產生在父母之間之忠誠衝突，更不足為取。



		5

		被告威脅未成年子女若不乖，就不讓未成年子女一起住(見110家訴卷一第49至51頁，原證11
)。

		


		


		觀該109年8月9日原告與未成年子
女對話紀錄，除見原告再次誘導詢問：「喔，都要住爸爸這邊是不是？（回：對，媽媽現在改成這樣）」、「所以，他說因為你不乖，所以都住在爸爸這裡？（回：對）」外，細觀原告言語中亦已展現出希望子女與其同住的期待，未成年子女乙○○當然能觀察原告的想法，給予積極附和的回應。



		6

		111年8月25日原告騎腳踏車送未成年子女回被告住處，未成年子女知道轉學的事情，未成年子女不想要轉學詢問媽媽（被告）為什麼，被告沒有解釋，所以未成年子女不願意下車，被告的同居人戊○就強行把未成年子女拉下腳踏車，未成年子女尖叫不願意被拉走，戊○就把未成年子女壓在電梯裡，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就不敢再出聲…（詳原證44譯文），被告任令同居人對未成年子女動粗（原證40、42
），與程監報告之紀錄內容相符(見110家移調卷第245頁第4行)。
被告卻曲解成是原告刻意在交付過程中激起兩造衝突，顯與事實不符
。

		


		


		原證42影像中穿黑衣的是戊○，否認戊○是被告同居人。
111年8月25日，會面交往結束原告攜回未成年子女時，原告開始對被告錄影，並稱其不願意讓未成年子女轉學、要求未成年子女在現場父母中間表達意見，不然不讓未成年子女上樓云云。被告只想快速交接子女，不想與原告有何爭論，且拿完物品即離開，倘觀諸原告所提原證40編號3-2，可見到原告從交付之初就持手機拍攝，再以手電筒之強光不斷照射被告挑釁，刻意引起交付過程不愉快，激起雙方衝突，增加子女交付上不順利，被告沒有任何不當之處，且被告之友人（原告所稱戊○），並沒有對未成年子女有何動粗，原告繪聲指稱體罰、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云云，並不可採。



		▇

		被告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詆毀原告如下：

		


		


		




		7

		109年9月3日，兩造原約定由原告每日至幼稚園接送未成年子女上才藝課，惟被告竟事後要求幼稚園老師禁止原告接送小孩，且還言語威脅未成年子女「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
（見110家訴卷一第61
頁原證5、15）。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B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109年9月3日（星期四、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並未與原告約定每天由其至幼稚園接送子女上才藝課程，更未向未成年子女表示「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云云，原告主張子虛烏有。原告多次未尊重
　被告逕為子女報名才藝課程或未事前告知被告、或未取得同意的情形下，就直接接走未成年子女，詳已如上開說明，本次亦為被告未知情形下，原告欲自行接走子女之適例。
②原告所提當日錄音(原證15)，實
　見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時間在場，不斷要求子女一同回家，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壓力，未成年子女才表示：「那個媽媽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等語，又接續向老師表示：「就這樣！」。然原告依舊堅持不為所動，未成年子女深怕媽媽或阿姨已到幼稚園了，才會急要原告「快回去～快回去」、「爸爸快點回去」，益徵未成年子女會有如此焦慮，無非肇因於原告執意於非約定時間強行接走未成年子女。



		8

		109年12月30日，兩造
原約定未成年子女寒假
期間110年2月4日至12日均能與原告一同過節，然被告事後又藉詞剝奪原告之探視權，於110年2月1日斷然表示「…本週至寒假結束前取消讓你過夜探視。跆拳道因您不遵守安排所以目前亦取消。…」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
63至65頁原證16、17）
。



		


		


		①被告出於增加原告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的想法，主動於109年12月
　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原證16)，且原告確實已於110年1月25日至110年1月31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完畢。然會面交往末日（110年1月31日星期日）晚間8時31分，原告卻表示無意願送回子女（被證三兩造iMessage簡訊對話紀錄），待被告堅持要原告送回未成年子女，否則被告會報警後，原告到晚間10點後才送回子女，造成被告對於子女作息安排之困擾。顯見原告才是多次傾向試探底線、恣意違反協議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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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月19日，因未成
年子女向被告表示「就
是有點討厭不回原來住
爸爸家」時，被告竟回以「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甚還對原告表示「我本來就可以禁止，因為你不是好父親，你已經有新的家庭了」等語（原證40、41
）。110年1月25日至31日的期間，依協議原應有10天會面交往時間，
被告卻因此只給5天期間。

		


		


		係兩造已經訂好寒假期間110年1月25日至31日，下週馬上就由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但原告在1月9日非會面交往日又跑到未成年子女補習班，要求未成年子女跟原告回家，該週不是平日會面交往日，亦不是寒假會面交往日，原告當面提過夜，造成被告親權行使、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安排的困難，被告才稱「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然事實上「下禮拜」被告亦照約定讓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過寒假。





		10

		110年2月2日，被告突
斷絕聯繫，對原告所傳訊息皆視而不見，隱匿未成年子女之行蹤逾兩個月，令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見
110家訴卷一第67至71頁原證17、18、36)。
被告當時沒有告知原告要取消4次會面交往時間，是事後臨訟才做右述主張。
110年1月25日至31日及
110年2月4日至12日，本來就是寒假期間的探視規定，跟被告所主張協議書Ba條款的約定是針對平時探視，根本不同，被告以該條主張取消兩造已協議的寒假期間探視，為無理由。被告所提被證2是經過變造，有原證23可對照，證明原告有事先通知被告，並沒有擅自借走子女的情事。
依照離婚協議書就算被告有監護權，原告仍戲子女的父親，但被告自109年6月開始因為有同居人而對未成年子女發生照顧不週的爭議後，就開始以監護人的地位動輒拒絕或限制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謊稱有保護令，要求學校斷絕原告對未成年子女任何教育上的參與（原證26、27）。

		


		


		①原告雖所提原證36稱被告在110年2、3月違反協議取消其探視云云。然事實係原告屢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私自接走子女及一再逾越應送回子女時間，事件一直反覆重演不斷挑戰被告底線，亦未能體恤被告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時間的美意，被告才忍無可忍取消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期間（110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決定回歸以兩造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方式執行後續會面交往，並依該協議書第五條第B項第a點後段：「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主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之規定，取消原告後續四次之會面交往。
110年2月4日（星期四、非會面交
往日）：原告於當日清晨7時許，至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被告實不堪其擾致精神已瀕臨崩潰，不料原告一直躲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點時，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子女錄影
，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敲計程車車窗、車門，致被告及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被證四
、五)。原告在非會面交往之期日，無端至被告住家不斷按門鈴、打電話、堵人、攔車等危險、激動、令人心生恐懼之方式，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製造衝突，如何謂友善、適任之親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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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5月6日，原告依
離婚協議約定欲探視子
女時，被告除無故禁止探視外，更任令其同居人當子女面前反誣指原告騷擾、對原告大聲吼叫（原證40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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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12年間，被告數次
藉詞子女學校補課，即片面變更會面交往時間，甚至拒絕與原告聯繫而自行指定原告不認識之「中間人」來轉達其意（原證32）。

		


		


		之前全國補班補課的時候都有通知原告詢問是否要更改會面交往的時間，但原告堅持不願更改，大不分補課原告有去接未成年子女，還提早從學校接，被告去學校找不到人。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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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1月19日，被告已
無故失聯、阻撓原告探
視未成年子女，嗣於2月16日，被告再因會面交往期間適逢補課日，為杜絕原告有與學校聯繫之機會，又對原告所傳訊息完全不予回應，使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原證37、38）。113年1月19日、2月6日原告都沒有接到未成年子女，補課結束後還是沒有接走（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

		


		


		




		▇

		被告非友善父母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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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知悉原告因學校老師邀請加入家長聯繫群組後，竟去電老師抱怨2.5小時，還偽稱「法官有令」，要求老師將原告踢出群組，後老師不得已只好配合將原告從家長聯繫群組中剔除（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①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並非
　著重在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上，反而私下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原告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老師實在疲於回應原告對於被告的批評，此有原告與老師對話紀錄截圖(被證十)。
②細觀對話原告予老師之對話內容
　，顯然與○○在學校生活無關，也沒有必要跟老師投訴，原告將這些爭執帶入校園，完全未慮及○○在學校的處境，讓老師覺得○○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
③參諸原告灌輸子女對於被告之負
　面、不實的想法（被證十、原證2），也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不斷造成被告對未成年子女生活、學業的安排困擾，或一再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更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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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月17日，被告自己不參加子女之學校日活動，還要求學校亦須禁止原告入校參加（見家移調卷第334至338頁原證28)。

		


		


		112年2月17日學校日，因疫情及考
量學童健康關係有人數限制，亦建議父或母一方參加或由為行使親權主要照顧者參加，且兄弟姐妹等不能參加。113年2月23日學校日，開放人員均能參加，原告亦有出席參加，被告並無阻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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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將原告踢出未成年子女之班級家長群組後，竟開始於該群組中散佈誹謗原告之言論（原證33）。

		


		


		實則，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讓老師覺得未成年子女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且原告灌輸未成年子女對於被告之負面、不實的想法，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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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被告所自提之被證10
可知，被告確曾向老師傳達原告負面言論，竟刻意顛倒對話時間順序、反過來指控原告（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

		被告對原告為家暴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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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7月14日，原告為
被告讓未成年子女睡沙
發而與被告溝通，竟遭
被告當著未成年子女面前徒手掌摑臉部兩次，造成原告臉部及左耳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毫無悔意，於109年12月14日甚揚言要再當眾毆打原告，著實係甚差之身教，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甚明(參原證5、原證14）。
被告前揭家暴情事，業經鈞院刑事庭判處被告拘役35日在案。然被告竟尚於答辯狀第12頁捏造不實事由，變造被證2第2頁，刪除原告早就提前兩次向其告知未成年子女將參加打擊樂團之對話，曲解其係因原告擅自接走未成年子女才對原告家暴（見110家訴卷一第53至59頁原證5、21、12至14，家移調卷第289-292、300-301頁原證19、22、23
)。　

		


		


		①109年7月14日（星期二、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到學校欲接未成年返家，卻完全不見未成年子女蹤影，才被學校老師告知原告已經接走子女，然卻完全聯絡不上原告，被告心急如焚報警後，原告始姍姍攜回未成年子女。原告受警察通知攜回未成年子女後，針對多次未尊重被告，並未取得被告同意，就私自接走子女一事卻避而不談，反而指責被告過去未盡教養責任，阻止被告攜回子女，被告盛怒下忍無可忍始對原告摑掌，事後被告就此感到懊悔，亦已向原告致歉。
②此外，原告為了蒐集此訴訟資料
　，於事件已過數週後，反而再次向未成年子女誘問並讓子女回憶整個過程，讓子女涉入父母親之衝突之中。觀諸109年7月31日原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紀錄(見原證13)，可見原告不斷逼問：「上次爸爸載妳回媽媽家的時候，媽媽有什麼反應嗎？（子女：打人）」、「那你看到幾次？（子女：1次）」、「那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而子女窺探原告的想法，即回應：「我知道誰要當裁判了，爸爸！」，可知原告並非協助安撫子女可能所受的傷害，反而在整個誘問過程形塑出一個究責的情境，讓子女感受對於此事件爸爸需要的是子女或他人來擔任裁判並拉攏在同一陣線，且當子女回應：「因為壞人才會打人家臉啊」，原告亦再給予肯定的表示:「嗯」，顯見原告不僅不化解子女單純地以「善、惡二元」劃分父母親，反而放任子女被自己引導出這種想法，未能觀察到子女不可能不愛媽媽，但又被迫評論媽媽的不是，子女(再一次)伶俐地以虛實不定之說法自我解嘲：「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我知道應該有兩個媽媽，一個是很壞的媽媽，一個是很乖的媽媽，有可能是分身長得一模一樣，但有地方不一樣」。



		▇

		被告與人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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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人同居迄今，有原證5、21光碟、原證8至10、原證22及原證40、42等諸多事證可證，依兩造協議自喪失單獨監護權。
(見家訴卷第43至47頁原證5、21、原證8至10
、21、22，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原證40光碟、42)。





		


		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E項



		①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
　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
　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
　)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附表二：
一、未成年子女未滿14歲前，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
　㈠平日期間：
　　⒈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個週五下午6時起至翌日（週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乙○○為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週五下午6時，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同住。
　　  ⑵週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持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⒊上開㈠平日會面交往時間，如遇週六未年子女之學校須補課、辦理活動或被告須補班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行事曆規定），當週之會面交往時間則取消，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協議補足。　　
  ㈡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及其他放假日：
　　⒈每月第二、四個週六、日之會面交往時間與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或其他放假日為連續假期時，被告得於連續假期第1日上午9時30分至連續假期結束前一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會面交往首日上午9時30分，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同住或同遊。
　　  ⑵會面交往結束日（即連續假期結束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㈢農曆春節暨寒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民國奇（單）數年寒假期間(包含農曆春節)：
　　　⑴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含農曆春節），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及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⑵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學校輔導課及活動等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⒉民國偶數年寒假期間(不含農曆春節)：　
　　　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未成年子女與原告同住。
      ⑵除⑴之農曆春節期間外，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與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㈣暑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日數為30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假期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⒉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輔導課及
　　　活動等學習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或干涉之。
　  ⒊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如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原告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原告應配合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相關證件以配合被告辦理相關手續，被告於返國後應將未成年子女護照交還原告保管。
　㈥原告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時，不得影響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如經兩造協議而有占用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該會面交往時間應予補足。
二、除上開會面交往方式外，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及生活正常作息範圍內，被告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網路（例如但不限：視訊、skype、電子郵件、APP軟體)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交往。
三、於非會面交往期日，被告每週並得與未成年子女共進晚餐1次，共進晚餐之時間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共同決定，並應於該週一告知原告當週共進晚餐時間，原告不得阻礙。共進晚餐當日由被告至學校接未成年子女，並於晚間9時30分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
四、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之方式應尊重其意願，由兩造與子女共同協商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　　
五、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上開會面交往時間及方式，兩造得協議變更之，被告取消或兩造有調整、變更之必要時，應提前3日通知對方。
　㈡兩造應秉持善意父母原則，除經兩造達成協議外，兩造於會面交往之日，應互相配合對造辦理會面交往事宜，不得無故遲延交接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亦不得以不當方式拒絕、阻擾他造行使探視權。
　㈢兩造於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會面交往期間，對有關未成年子女依其課業或生活作息所應完成之事務或課業輔導，應依其平時情形配合及督促協助未成年子女完成。
　㈣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或課業之行為，亦不得灌輸未成年子女有關反抗或敵視對造及其親友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及其親友之言論，並應鼓勵未成年子女與對造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㈤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地址、電話及聯絡方式或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附表三：兩造之所得收入　　　　　　　　　　　　　　
		項目

		年度

		原告

		被告

		備註



		學經歷

		


		○○○大學畢業、現任○○○○

		○○○○大學○○○○○○○(在學)、現任多家○○○○○○○○○○○

		110家訴6號卷一
第406、350頁。





		


		111年

		3,109,227元

		3,000,000元以上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110家訴6號卷一第79-81頁、限閱卷)。



		財產

		


		房屋2筆、土地23筆、汽車1筆、投資2筆。總額42,682,140元

		投資10筆。
總額2,340,000元

		








 
附表四：裁判費之負擔
		聲明事項

		裁判費之負擔



		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被告負擔



		請求扶養費

		由被告負擔



		請求賠償金（違約金）

		由被告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鄭清妃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晴翔律師
            王柏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改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除有關非緊急之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　
二、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民國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二萬元五千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到期。
三、被告得依附表二所示期間、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兩造並應遵守附表二所列事項。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如附表四所示。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方面：
一、聲明：
　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
　　1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參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㈢被告應自判決第一項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25,000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參
　　110家訴6號卷二第6頁）。
二、陳述：
　㈠請求改定親權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乙○○（下稱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每月由原告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5萬元，並約
　　　定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且被告如有協議書
　　　第五條D、E項所列情事、即喪失對未成年子女之單獨監護權，有兩造離婚協議書（下稱離婚協議書）為憑。
　　⒉被告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18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等情事，且曾對原告為家暴行為，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之發展，自非適任之親權行使人，而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3項之改定親權事由；又被告現已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友人同居，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亦已喪失單獨監護權；反觀原告，縱曾受被告暴力相向、剝奪探視權等情，仍一再與之耐心溝通子女保護教養問題，情緒管理顯較穩定；且現任職○○○○，日常作息固定，先前除常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外，亦用心安排未成年子女課外活動並陪伴左右，顯具較佳之親職教養能力，並有深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當能給予未成年子女更妥善之生活及教育環境，足以適任親權行使人。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3項規定，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原告單獨任之。
　㈡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明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
　　，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自屬違反離婚協議書之違約金約定。被告一再違反離婚協議書所示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方式及探視方案，甚至惡意阻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已如上述，顯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D項之情事。基此，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並以起訴狀繕本作為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違約金之書面通知，故被告應於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一個月內即110年5月12日給付100萬元違約金予原告及依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㈢請求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及Ｄ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A項）、「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顧，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D項）(見家訴卷第23頁)。是以，原告雖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應按月單獨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萬
　　 元，惟該約定載明，若被告再婚或同居，原告即無庸再單獨支付該扶養費。是被告既已與一名暱稱「戊○」之友人同居(參原證5、21光碟及原證8至10、22，家訴卷第43至47頁及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則原告自無須再單獨給付子女扶養費。且未成年子女實際上係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
　　 ，而被告亦有工作，被告於他案中已自承，其職業為董事長特助、月薪25萬（原證20、家移調卷第296頁），收入不
　　 斐，無由盡讓原告單獨支付扶養費之理。基此，為確保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參考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每月扶養費5萬元數額，請求被告亦應負擔半數即2萬5千元扶養費。另為免日後被告有遲誤給付致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請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貳、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
　㈠關於改定子女親權部分：
　　⒈原告指摘被告未盡保護教養、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濫用親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被告答辯如附表
　　　一「被告答辯」欄所載。
　　⒉原告雖有意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然原告自111年起迄今
　　　均未付子女扶養費，逕以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云云，罔顧扶養費係子女生活、教育基本需求，不當連結拒絕給付扶養費，現實上只是變相波及到無辜子女，足認原告寧將懲罰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的效果為優先，並非真心將子女利益擺在第一順位。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一方，是否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或對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亦應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情節予探求並調查確認，始符民法第1055條第3項、第1055條之1等規範意旨。
　　⒊此外，原告負面解讀被告釋出的善意，無法肯定被告對未
      成年子女的盡心，或者也有誘導提問再對未成年子女乙○○錄音之行為，罔視未成年子女將陷在忠誠困擾，又或者傳判決書、影片給○○學校老師，以「前科犯、同性戀、外遇」等詞來攻擊批判被告，將紛爭帶入校園，這些顯然與未成年子女學校生活無關，均非友善父母之舉止。如果原告要爭取改定親權，但未能以身作則、體現友善父母精神，實難以說服法院將未成年子女改定由原告主責照顧。
　　⒋本件兩造離婚協議書(第5條第D、E項)之法律效果，不當
　　　連結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喪失更改未成年子女姓氏權利，甚或再婚同居喪失單獨監護權，除該中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約定，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利益外，該離婚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被告再婚、同居時，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且限制女方婚姻自由，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為有效。
　　⒌再者，上開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E項條款，逕以擬制未履行扶養義務情形或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條件，直接變更未成年子女親權或主要照者，揆諸前揭實務見解，該協議書條款完全未考量原告主觀上有無監護之意願及客觀條件上是否適任監護人，亦未考量子女之意願，顯難認與民法關於子女利益原則之規定意旨相符，並不拘束法院關於子女利益之審酌。甚且，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確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具體情事，始有必要。本件被告並無不適任具體情事，亦無比較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及審酌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而改定親權人之餘地。
　　⒍原告稱被告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云云。惟查，原告所舉之衝
　　　突，原告多為衝突之始作俑者，原告長期未能尊重雙方已協議子女之親權歸由被告行使、安排，多次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未告知被告，逕自至學校將子女接走，導致被告找不到子女或為子女安排之計畫無法順利進行，且在會面時間結束時，原告亦不願送回子女或拖延時間，已阻撓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被告實僅能依兩造離婚協議書執行會面交往，此節係為雙方衝突最高之處，此後被告並未再有取消探視之舉。
　　⒎原告稱被告與他人同居，主張依離婚協議書(五、E)條款喪失單獨監護云云。惟查，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應予澄清。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權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⒏綜上，被告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情事，未成年子女在被告照顧下成績優異、活潑開朗，且教導未成年子女對人的禮貌，被告更是擔任學校家長會長以貼近、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對於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有管束力，但面對孩子的情緒又能有包容度，被告並無不適任親權人的情形，且原告與現任配偶又須養育三歲稚齡女兒，目前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既均趨穩定，並無改定親權的必要，請駁回原告之訴。　
　㈡原告主張賠償100萬違約金部分：
　　被告並無未盡扶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詳已如前述，原告請求違約金，並無理由。又原告未依照離婚協議書給付完足扶養費，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被告也有權主張違約金100萬元以此作為預備的抵銷抗辯，如鈞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以此權利作為抵銷。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原告請求將兩造所約定原告應給付子女每月5萬元扶養費之義務，減低為每月2萬5仟元，除不符合民法第1055條第4項、第1055條之1等規定外，顯然亦非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既兩造當時已考量原告經濟收入狀況且對於未成年子女照顧需要以為約定，自應優先尊重雙方約定，在該約定無不利子女之具體情事時，尚無改定扶養費之必要。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與爭執要點：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4年8月6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兩造於
　　105年8月1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被告單獨任之，並簽立離婚協議書。
　㈡離婚協議書內容如下：
　　本協議書簽訂後，應共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始生效力
　　　，雙方婚姻關係於本協議書生效時解除，嗣後雙方嫁娶私人感情各不相干。
    雙方如對外有債務，應各自負責清理與他方無涉。
    雙方在婚姻存續中所生未成年子乙○○之權利義務約定歸
　　　乙（女）方(即被告)行使負擔。
    本離婚書一式三份，除各執一份為據外，另一份送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之用。
　　其他約定：
      A.甲（男）方(即原告)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撫養費用每
　　　　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帳戶號碼若有異動，以女方最近一封書面或email通知為主。
      B.乙（女）方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
　　　　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
　　　　　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
　　　　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
　　　　　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
　　　  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
          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逢原
　　　　　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
　　　　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
　　　　　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
　　　  e.男方可在探親期間帶兒子出國旅遊，女方應於兩週前
　　　　　提供出國同意書及所需文件。
      C.乙（女）方有權利申請更改其子乙○○之姓氏從母姓，
　　　　但不因此影響雙方為生父母之事實，亦不因此影響原甲（男）方承諾上列A,B,所約定之規定及義務。
　　　D.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
　　　　人過夜照護，需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
　　　E.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
　　　　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
　　　F.雙方可各自取回原有之動產物品。雙方須於離婚生效日
　　　　起三個月內將雙方在一起時之所有影音檔案完整給予對方一份，且不得擅自揭露、傳遞雙方共屬之檔案內容予第三方。
　　　G.任一方未達到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
　　　　壹百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所有法律訴訟相關費用、原此約定之賠償金及法院裁定之另外賠償金，由違反規定方負責。
二、兩造爭執要點
　㈠原告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離婚協議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110年5月
　　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違約金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自第一項判決確定之日起至124年8月9日止，按月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未成年子女之親權部分：
　㈠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第1055條之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定。又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親子非訟事件，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訪視或調查報告而為裁判。子女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法院於前項裁判前，應聽取其意見。但有礙難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復有揭示明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如附表一所示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濫用親權之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之情事，業據提出兩造iMessage對話截圖、被告電子郵件截圖、對話錄音、錄影檔案光碟暨譯文等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71頁）。被告否認有未盡扶養義務或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情事，並抗辯如事實欄及附表一抗辯欄所載。本院審酌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編號1部分，衡酌兩造均有工作，被告在兼顧
　　  工作與子女照顧責任時，偶有需他人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或暫為照顧，乃屬常情，兩造於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上互相支援協助，乃合作父母之基本表現，被告優先詢問原告協助照顧之意願而暫時由原告照顧，乃友善行為體現，尚難以被告因有公出必要而無法親自照顧之不便時託由原告照顧未成年子女，遽認係被告未盡保護教養之責。且參原告所提出被告將未成年子女託由原告照顧之通訊內容（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原告並未表示反對之意，另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具體時、地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附表一編號1所示情狀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
　　⒉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參原告所提未成年子女所述「媽媽
　　　去開車」…「我就一直叫媽媽，然後咧媽媽才回來，然後咧，再出去開車，然後我哭了，然後鄰居就送我禮物，然後我就不哭了」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37-39頁），與被告所述當天係欲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而先安置未成年子女乙○○於門內，然被告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乙○○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乙○○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乙○○等語之情狀大略相符，是被告並非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尚難認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之責。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被告因工作隔日一早要到高雄，而請原告幫忙接帶未成年子女，被告應無獨留未成年子女在家之意，而係兩造應協調被告出門時間及原告接帶之適當時間，此有賴兩造之合作照顧，而非指責被告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查一般居住空間足夠之家庭，為訓練未成年子女之獨立性，安排未成年子女有獨立空間、單獨睡一房間者，所在多有。本件被告居住處所為樓中樓，被告於樓下備有沙發床架，作為未成年子女之睡覺場所，縱有不當，亦難遽謂被告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依原告所提出未成年子女之錄音內容，未成年子女稱「就是生我的媽媽說，不要再跟她住了…。」、「她就說因為我不乖阿。」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如僅就未成年子女於原告及原告配偶之詢問下所為片段陳述，被告以未成年子女「不乖」為由，即對未成年子女稱「不要再跟她住了」等語，固有不當，惟實際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之始末、原因、內容均有不明，尚難以該隻言片語遽以論斷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之事實。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逕替未成年子女轉學，復未告知原告
　　　，固未重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非友善父母之作為，又依111年8月25日衝突事件當時情狀，被告之○姓友人對未成年子女之行為雖有不當致生爭執，然尚難認係被告有未盡教養義務或違反離婚協議第五條D項之情事。
　　⒎附表一編號7至12部分：
　　　⑴附表一編號7部分，被告否認曾對未成年子女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等語，衡酌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日前往未成年子女幼稚園欲接走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願兩造因此起衝突，而向老師說上述等語，乃希望老師能拒絕原告帶走未成年子女，原告之行為已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壓力及焦慮困擾，實非可取，且該日既非約定之會面交往日，自難認被告有何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行為。
　　　⑵編號8至10部分：依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併參被告自承於109年12月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等語，嗣被告於110年2月1日片面取消2/4後至寒假結束前之會面交往，則原告實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日僅1/25至1月31日共7日，未達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約定之10日。縱原告於110年1月31日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事，然此乃兩造溝通事項，被告遽行片面取消其餘寒假會面交往期日，有違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a款之協議。
　　　⑶編號10所示事件，被告指稱原告於110年2月4日（原同意為會面交往日，後經被告取消）清晨7時許，前往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致被告不堪其擾，原告一直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時許，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未成年子女錄影，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車窗、車門，致被告及未成年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乙節，原告之行為固有不當，然衡酌原告之行為，乃係被告自行片面取消2/4至寒假結束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又斷絕聯絡所致。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應可採信。　
　　　⑷編號11至13部分，原告主張編號11至13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257-259、393頁，卷二第55頁）。被告雖辯稱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云云。惟依原告陳述，原告住處離未成年子女學校約2分鐘路程距離，原告接送未成年子女補課，不至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上課學習，被告以補課為由，片面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核無正當理由。又被告自行將未成年子女轉學後，被告拒絕與原告聯繫，僅委由不明中間人代為轉達（見110家訴卷一第203-207頁），另原告於113年1月19、20日、1月26、27日之會面交往日，均未接到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原告主張被告有妨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情事，堪予採信。
　　　⑸綜上，被告確有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可堪認定。　
　　⒏附表一編號14至17部分：
　　　兩造之紛爭由家庭延伸至學校，兩造均未體察未成年子女
　　　之處境及對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影響及傷害，恣意為之，益
      見兩造均非成熟、友善父母。  
　　⒐附表一編號18部分：
　　　109年家暴事件，原告於109年7月12日、14日已事先通知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5點會去接未成年子女至朱宗慶打擊樂暑期班上課，有兩造通訊截圖可稽（見110家移調卷第303頁），被告明知此情，卻報警處理，滋生事端，事後兩造爭執中復以肢體暴力發洩自己之情緒以終止爭端，陷未成年子女處於兩造衝突中，傷害未成年子女之情感及心靈，顯非友善父母，委無足取。而原告事後不僅未安撫未成年子女親眼目睹兩造衝突之心理傷害，竟以兩造之暴力衝突事件要求未年子女評斷自己之母親（即被告），讓未成年子女一方面須對原告表達忠誠，批判被告之「打人行為」，復須替被告緩頰解釋「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見家訴卷一第35、55頁光碟、譯文），亦係對未成年子女之傷害。兩造未能友善合作，均只顧自己情緒之處理，將未成年子女拉入兩造之戰場中，讓未成年子女承受巨大壓力、傷害，均不自知，毫無自省，兩造均非友善合作父母甚明。
　　⒑附表一編號19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與○姓友人同居乙節，業據提出兩造間錄音光碟、譯文（見110家移調卷第299-
　　　302頁），及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對話光碟、譯文為證（見家訴卷一第43-47頁），堪信為真正。被告雖辯稱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難認該條款有效云云。惟查：
　　　⑴按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⑵按任何人均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乃無庸置疑。而夫妻離婚時於離婚協議書約定擔任親權之一方再婚時，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應改由他方任之，為所常見，此乃僅是就關於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約定，並無涉及男女平等、締結婚約及自由選擇配偶權利之議題。本件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無非是被告再婚或同居另組家庭後，恐無法全心照顧未成年子女，而為原告得有共同參與親權及扶養之權利、義務，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享有平等之權利及義務，自當有效。被告不當引用辯稱係「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應屬無效云云，委無可採。
　　　⑶又按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不成或協議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者，本院得依首揭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 項、第108 條第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07 條等規定，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已如首揭㈠說明，是本院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時，自不受兩造協議之拘束，併予敘明。
  ㈢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負擔，經本院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派員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結果，經提出訪視報告書(見本院110年度家訴字第6號卷一第127頁)，其綜合評估及建議略如下：
　  ⒈綜合評估：
　　  ⑴親權能力評估：兩造健康狀況皆良好，有工作能力與經
　　　  濟收入，足以負擔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有親友支持能提供照顧協助；訪視時觀察被告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因訪視原告時未成年子女並未在場，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
　　  ⑵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皆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且具陪
　　　  伴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評估兩造之親職時間適足。
　　  ⑶照護環境評估：訪視時觀察兩造之住家社區及居家環境
　　　  適宜，能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且良好之照護環境。
　　  ⑷親權意願評估：評估兩造皆具監護意願。
　　  ⑸教育規劃評估：兩造皆能盡其所能培育未成年子女，支
　　　  持未成年子女發展。評估兩造皆具相當教育規劃能力。
　　  ⑹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目前6歲，具
　　　  表意能力；未成年子女目前由兩造輪流擔任主要照顧者，訪視時觀察受照顧情形良好。未成年子女訪談內容請參考附件密件。
　  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
　　  依據訪視時兩造陳述，兩造於親職時間及照護環境等具相當能力，並具高度監護意願，過去能輪流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親子關係良好。惟原告提出被告曾疏忽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於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原告施以肢體暴力等行為，且兩造皆陳述對造為不友善父母，灌輸未成年子女不當觀念，建請審酌是否安排兩造接受親職教育及未成年子女之兒童諮商輔導，並由具兒童心理專業之程序監理人再進行評估，以維護兒童權利。
　  ⒊改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
　　  一般探視：依據訪視時兩造之陳述，兩造105年8月離婚後，皆能自行約定及安排會面探視，惟至109年7月後兩造有非善意父母行為及未按約定進行探視或延遲交回等情形，故建議明定未同住方之探視方案，避免兩造衝突。
  ㈣再經本院調解庭選任程序監理人甲○○提出訪視報告(見本院110年度家移調字第58號卷第229-274頁)，其中「關於受監理人面對親方的心理狀態及互動方式、親方關係如何影響受監理人的態度等方面之評估與建議」、「關於受監理人之親子互動中的親方整體狀態評估評估、受監理人之內心狀態與外在發展狀態評估及具體建議」等內容如附件所載，餘詳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110家移調卷第231-274頁）。茲就程序監理人基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了解其心理狀態及意願，就親權人、親權行使、會面交往等建議，略載如下：
　　⒈兩造共同監護，尊重未成年子女之個人意願，由原告擔任
　　　任主要照顧者。
　　⒉生活主要照顧者：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並
　　　主動將學校之重大活動告知被告，及鼓勵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互動。
　　⒊探視權行使:未成年子女在過往訪視歷程中一直透過各種
　　　黏土、沙盤創作、白板畫作、口頭多次表達呼籲父母雙方尊重其自由與雙親聯繫之需求，未來應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願，讓未成年子女得以自由與父母雙親互動(如:電話、共餐、同遊、共學…等)。由過去二年調解失敗，○○○路與○○○路相近，未成年子女卻因兩地會面不順且問題叢生、雙方電話無法打通、學校參與，已經對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共識執行時遭遇阻抗而再劣化親子關係等，將使得管教更產生困難，具重大副作用之後果。建議18歲之前需要依法院強制執行會面交往之細節，並依國中、高中之發展，若有異動，雙方應以子女之身心發展與需求重新協商安排方案。
　　⒋未成年子女應接受心理治療、兒童團體輔導、親子關係恢復諮商。
　　⒌扶養費：撫養費父母雙方應有共識，勿以扶養費作為手段
　　　，故建議雙方協調出合理之扶養費用，並按時繳付。
　　⒍考量子女意願與雙方居住地之交通便利性，應以孩子所謂
　　　「希望毎天都能看到爸爸與生我的媽媽，想去找誰就可以找到誰」為原則，作為安排，切勿要求孩子毎隔12天才得以與另一方聯繫。另外，雙方未來均不得出現「你在我這邊，就歸我管，在我這邊就不得與對方連繫」等言論。若孩子有特別活動，像是比賽、雙方親族生日、假期、學校活動、補假、出國遊玩，雙方皆應開放邀請對方家族加入，而不應認為「現在歸我，對方就無權過問」。應將對方視為資源而非敵人。
  ㈤綜合兩造所陳及全部卷證，並參酌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程序監理人之訪視調查報告，審酌如下：
　　⒈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參酌上述訪視報告，兩造之親職能力、照護環境、對子女教育規劃均甚良好，兩造監護及照顧子女之意願積極正向，均具有照顧許未成年子女之能力。
　　⒉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
　　　未成年子女在與兩造相處上均獲有父母關愛，然兩造間缺乏信任，且對立情況嚴重，並因親權及履行會面交往之方式屢生爭議，原告就維護父子親情雖盡力爭取與未成年子女相處之時光，惟時有逾時送回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又過度要求未成年子女就某事件表述並影音攝錄行為，未能體察未成年子女面對兩造之爭執、衝突，心理承受之壓力與困境；而被告自恃為親權人，未能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加以重視與維持，未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逕予轉學、且因會面交往之爭執、衝突，片面取消未成年子女與原告之會面交往，甚至斷絕與原告之溝通聯繫，已有可議；且參酌原告提出之錄音、錄影暨譯文，與被告同住之○姓友人，對原告似有敵意，於兩造爭執衝突時，多以激烈言詞、行為助長兩造衝突之加劇（見110家訴卷二第55、57-60頁），造成未成年子女之心理恐懼；均對未成年子女形成巨大壓力，致未成年子女內在產生掙扎以身體化壓力（咬手指）轉化，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
　　⒊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
　　　兩造於離婚協議書雖有約定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原告偶有未準時將未成年子女送回被告住處，已造成被告親權行使之困擾；而被告未能重視、傾聽未成年子女心聲，多次擅行取消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甚而拒絕溝通、斷絕通訊聯繫，而屢生爭議，侵害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之親權行使。
　　⒋子女之年齡、性別、健康及子女之意願、人格發展之需要
　　　：　
　　　兩造之未成年子女目前9歲，就讀國小，兩造於105年離婚，自109年後迄今，衝突、爭執不斷，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並陷入忠誠壓力及選擇父母的處境，已造成未成年子女身心之傷害，就此程序監理人於訪視報告中建議未成年子女乙○○應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特別針對親子忠誠議題與其對應的心理壓力與適應，以健全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見110家移調卷第243頁）。惟兩造自109年起衝突愈烈，使未成年子女長期承受巨大壓力，且自程序監理人提出訪視報告後迄今，被告身為親權人，未重視程序監理人之建議讓未成年子女接受兒童心理治療與諮商，仍多次以未成年子女補課為由，片面變更或取消會面交往時間，拒絕聯繫，顯見未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未體察未成年子女之需求與所受傷害，復未能理解友善父母之真諦與重要，忽略兩造間之衝突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
　　⒌綜合上述各情狀，並審酌兩造工作性質，原告從事教職，
　　　有較多親職時間穩定陪伴未成年子，而被告擔任各公私立
　　　機構顧問委員職，工作忙碌，須經常國外出差，須經常委
　　　由他人照顧未成年子女等，及參未成年子女於本院陳述暨
　　　向程序監理人表述之意願，並衡其人格發展之需要、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應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又為免兩造就特定事項久未能取得共識，致影響未成年子女權益之情事發生，故認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之非緊急重大醫療行為、出國留學、出養、變更姓氏之事項須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原告單獨決定，然原告仍負有將決定內容及理由盡速通知被告之義務。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雖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惟被告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親，會面交往權係基於親子關係之權利，非但為父母之權利，亦屬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被告固未能與未成年子女同住，但仍需穩定探視非同住子女之權利，明確使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定期會面、交往，並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有利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及其親屬繼續維持良好的親情。是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年齡、生活作息及學習狀況等情，依職權酌定被告與未持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附表二所示。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萬元違約金部分：
　㈠按違約金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遲延之損害，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任一方未達上列之規定，另一方有權訴請賠償新臺幣壹佰萬元。賠償金於提出書面或email當日起算，一個月內未轉至另一方指定之戶頭內，則轉為民事訴訟請法院裁定…。」，有兩造之離婚協議書在卷可稽（見110家訴卷一第23-27頁）
　　。是兩造上開約定內容，核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性
　　質。
　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約定「乙（女）方須與兒子同住並照護，若有須託付兒子給他人過夜照護，須與男方於兩週前透過書面或email或Message達成地點、照護人、以及日期之協議，否則不得託付。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上列A,C所約定之權利及義務即日中止。若多次超過連續二日無同住並照護，則視為未履行扶養義務，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監護權及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5、27頁），為兩造所不爭執。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一節，雖提出兩造間通訊截圖為證（見110家訴卷一第29-33頁，110家移調卷第340-342頁），惟依各該通訊內容不能證明被告有未經原告同意私自將未成年子女轉託他人照顧之情事，即無證據證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D項之事實，已如前述（詳上述一㈡⒈，茲不贅述。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乙（女）方有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及扶養義務，甲（男）方可行使之探視權規範於下： a.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五下午18:00時至女方住處與兒子會面或外出，週日下午21:00前必須由男方帶回女方住處；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週五下午18:30未至女方住處接探兒子，則視同放棄本次會面。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自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若任一方有須調整，雙方可議訂更改當次探視地點以及時間。b.每年寒暑假期間，男方可於台北公立國小公布之寒假期間連續照護兒子十日，暑假則為三十日（含國定假日及原有探視時日）。時間由女方當年決定通知。c.國定假日如新曆年、中國舊曆新年、兒童節、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聖誕節等，若  逢原探視日，則按原探視日之規定執行。其於若逢連
　　　續假期，男方可於兩週前書面或email或Message提出探視或外出之請求，女方應於收到書面或email問題後三日內決定並通知男方。d.男方帶兒子外出期間，須讓女方知道行程及地點，並保持可隨時聯繫之管道(例如電話和視訊）。e.…。」等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見110家訴卷一第23、25頁）。
　　⒉查被告曾多次取消或變更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期日，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事實（附表一編號8至10、12、13），有兩造通訊截圖為證，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參上述一、㈡⒎），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項約定之事實，可堪認定。
　㈣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部分：　
　　⒈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約定：「乙（女）方如再婚
　　　或同居，女方同意男方有權取得兒子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見110家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及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關於改定親權事由之約定應為有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見上述一㈡⒑）。被告既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原告有權取得未成年子女共同監護權及共同扶養義務，惟被告卻拒絕原告取得共同親權，堪認已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E項之約定。
  ㈤基上，被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B、E項約定之事實，原告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賠償金（違約金），核屬有據。
　㈥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並主張以此賠償金（違約金）與原告主張之賠償金（違約金）互為抵銷部分：
　　⒈按兩造於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甲（男）方須支付乙（女）方兒子扶養費用每月5萬元至兒子成年（20歲
　　　）年滿之當年年底，或至女方再婚或同居為止。男（方）須於每月一號自動轉帳至兒子之帳戶，…。」（見110家
　　　訴卷一第27頁）。
　　⒉查被告確有與○姓友人同居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依上揭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內容，參酌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之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免除原告應負擔扶養費之義務，而課以被告應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不利益，無疑對被告之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參照上述「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規範意旨，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應屬無效。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既屬無效，原告固有依民法第1115條、第1119條規定與被告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之義務，惟無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給付全部扶養費50,000元之義務，即原告並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情形。又若被告主張本件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之協議有效，惟被告既已有與人同居之事實，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原告無須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則原告依約定未再給付扶養費，尚難認有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之約定。
　　⒊綜上述，原告尚無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被告主張原告違反離婚協議書第五條A項約定，依離婚協議書第五條G項約定應給付賠償金，並主張抵銷云云，尚屬無據。
  ㈦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故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且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兩造自109年起因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會面交往多所爭執、衝突，審酌被告違反離婚協議書B、E項之情節、事由即兩造陳述之原因事實輕重（參附表一各項）等客觀事實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等，認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由被告負擔賠償金（違約金）100萬元核屬過高，應酌減為30萬元較屬適當，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違約金在此範圍內，始屬可取，逾此範圍，不應准許。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㈠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 項、第1116條之2 定有明文。兩造雖經本院判決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然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第一項確定日起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 項定有明文。所謂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應指一般人之消費性支出，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竟應以多少為適當，因舉證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中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扶養未成年子女，尚須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水電費、燃料動力、家
    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
    消費支出，無法逐一取據支出憑據等證據，參諸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按區域別分」統計表，係以各類民間消費支出項目作為計算基準，實已包含扶養未成年子女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應可作為扶養費用之計算標準。
　㈢查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均居住臺北市，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併參附表三所示兩造111年度所得合計6,109,227元，約為111年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1,878,183元之3.25倍，併參未成年子女年齡、住居環境、生活所需、兩造經濟能力、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認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以50,000元應屬適當，且此應為兩造可接受的金額範圍內。又衡酌原告111年之所得總額為3,109,227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限制閱覽資料卷)；而被告之所得收入參被告於本院110年度審訴字第790號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自承「擔任○○○○○，月薪25萬元」等語（見110年家調58號卷第296頁），可見被告年所得總額實際應有300萬元以上，兩造所得經濟能力相當，本件由兩造平均分擔扶養費用，應屬適當，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翌日起，至124年8月9日（未成年子女滿20歲）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25,000元（計算式：50,000×1/2），為有理由。
  ㈣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定有明文。且子女扶養費之給付方法，應準用上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認有命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就本件所應支付之扶養費，命為給付定期金。又為避免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形，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上揭規定，定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期）喪失期限利益。
伍、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妤瑄　　　　
附表一：
編號 原告主張改定親權之事由  改定依據 被告答辯 ▇ 未善盡保護教養之責：    ⒈ 被告動輒未得原告同意即將未成年子女推由他人照顧；甚至形成實際上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反而是被告要求原告讓其探視之情事（見110家訴卷第29至33頁原證3、4，110家移調卷第340至342頁原證 29、30、39)。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D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考量現今工商社會，雙薪父母實   已為家庭常態，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因加班、出差或應酬，而須請託家人、友人協助接送子女上下課或生活照顧事宜，在所難免。故兩造離婚協議書上(五、D)條款可謂不合時宜，亦非符合未成年子女需要急切、順利照顧之最佳利益。 ②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只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        ③此外，兩造因工作需求臨時赴國 　外為短期出差，雙方均無法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被告安排運用家庭支持系統代為妥適照顧子女，應無可歸責之處。　 ⒉ 被告獨留未成年子女一人在家，令其畏懼、嚎啕大哭，引得鄰居前往察看、安撫(見110家訴卷一第35至39頁，原證5、6)。   當天被告欲與未成年子女乙○○一同出門，怕挪動車輛過程有危險，安置未成年子女於門內，然甫步出門口，未成年子女即急切呼喊，洽好熟識鄰居在場遂請求鄰居幫忙看著子女一下，被告始離開牽車接子女，實非原告所誇示多次獨留子女一人在家，令未成年子女畏懼、嚎啕大哭云云。 3 109年10月5日，被告臨時要到外縣市，竟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家，要求原告自行按密碼進門接小孩(見110家訴卷一第41頁原證7)。   觀諸原告所執兩造iMessage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截圖，都祇是雙方就子女接手照顧事宜所為接洽，並非一方推卸照顧子女之事證。被告並未有未盡照顧之責或有何違反兩造離婚協議書(五、D)條款之情甚明。        4 被告與他人同居後，竟限制未成年子女單獨睡樓下沙發(見110家訴卷一第43至47頁，原證8至10） 。   ①原告主張被告獨留子女在家、子   女單獨睡沙發云云(原證5至11） 　，俱非事實。原告所提證據均係原告單方面且長期對未成年子女錄音，以誘導詢問方式（封閉式問題、問話中暗示答案）欲使子女回應其主觀期待之內容，不乏見子女多有前後說詞反覆，並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顯不足憑信。況原告儼然不當操作子女心理，且讓未成年子女產生在父母之間之忠誠衝突，更不足為取。 5 被告威脅未成年子女若不乖，就不讓未成年子女一起住(見110家訴卷一第49至51頁，原證11 )。   觀該109年8月9日原告與未成年子 女對話紀錄，除見原告再次誘導詢問：「喔，都要住爸爸這邊是不是？（回：對，媽媽現在改成這樣）」、「所以，他說因為你不乖，所以都住在爸爸這裡？（回：對）」外，細觀原告言語中亦已展現出希望子女與其同住的期待，未成年子女乙○○當然能觀察原告的想法，給予積極附和的回應。 6 111年8月25日原告騎腳踏車送未成年子女回被告住處，未成年子女知道轉學的事情，未成年子女不想要轉學詢問媽媽（被告）為什麼，被告沒有解釋，所以未成年子女不願意下車，被告的同居人戊○就強行把未成年子女拉下腳踏車，未成年子女尖叫不願意被拉走，戊○就把未成年子女壓在電梯裡，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就不敢再出聲…（詳原證44譯文），被告任令同居人對未成年子女動粗（原證40、42 ），與程監報告之紀錄內容相符(見110家移調卷第245頁第4行)。 被告卻曲解成是原告刻意在交付過程中激起兩造衝突，顯與事實不符 。   原證42影像中穿黑衣的是戊○，否認戊○是被告同居人。 111年8月25日，會面交往結束原告攜回未成年子女時，原告開始對被告錄影，並稱其不願意讓未成年子女轉學、要求未成年子女在現場父母中間表達意見，不然不讓未成年子女上樓云云。被告只想快速交接子女，不想與原告有何爭論，且拿完物品即離開，倘觀諸原告所提原證40編號3-2，可見到原告從交付之初就持手機拍攝，再以手電筒之強光不斷照射被告挑釁，刻意引起交付過程不愉快，激起雙方衝突，增加子女交付上不順利，被告沒有任何不當之處，且被告之友人（原告所稱戊○），並沒有對未成年子女有何動粗，原告繪聲指稱體罰、未成年子女的頭撞到電梯云云，並不可採。 ▇ 被告阻礙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詆毀原告如下：    7 109年9月3日，兩造原約定由原告每日至幼稚園接送未成年子女上才藝課，惟被告竟事後要求幼稚園老師禁止原告接送小孩，且還言語威脅未成年子女「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了」 （見110家訴卷一第61 頁原證5、15）。　  系爭協議第五條第B項、民法第1055條第3項 ①109年9月3日（星期四、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並未與原告約定每天由其至幼稚園接送子女上才藝課程，更未向未成年子女表示「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云云，原告主張子虛烏有。原告多次未尊重 　被告逕為子女報名才藝課程或未事前告知被告、或未取得同意的情形下，就直接接走未成年子女，詳已如上開說明，本次亦為被告未知情形下，原告欲自行接走子女之適例。 ②原告所提當日錄音(原證15)，實 　見原告於非會面交往時間在場，不斷要求子女一同回家，造成未成年子女心理壓力，未成年子女才表示：「那個媽媽說爸爸如果今天來接的話，那就永遠不要住媽媽家」等語，又接續向老師表示：「就這樣！」。然原告依舊堅持不為所動，未成年子女深怕媽媽或阿姨已到幼稚園了，才會急要原告「快回去～快回去」、「爸爸快點回去」，益徵未成年子女會有如此焦慮，無非肇因於原告執意於非約定時間強行接走未成年子女。 8 109年12月30日，兩造 原約定未成年子女寒假 期間110年2月4日至12日均能與原告一同過節，然被告事後又藉詞剝奪原告之探視權，於110年2月1日斷然表示「…本週至寒假結束前取消讓你過夜探視。跆拳道因您不遵守安排所以目前亦取消。…」等語（見110家訴卷一第 63至65頁原證16、17） 。    ①被告出於增加原告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的想法，主動於109年12月 　30日向原告表示：「寒假000在你那邊的時間：1/25-31，31下午000回來。2/1-5那週000不上寒假班。2/4-12讓你們一起過節」(原證16)，且原告確實已於110年1月25日至110年1月31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完畢。然會面交往末日（110年1月31日星期日）晚間8時31分，原告卻表示無意願送回子女（被證三兩造iMessage簡訊對話紀錄），待被告堅持要原告送回未成年子女，否則被告會報警後，原告到晚間10點後才送回子女，造成被告對於子女作息安排之困擾。顯見原告才是多次傾向試探底線、恣意違反協議之一方。 9 110年1月19日，因未成 年子女向被告表示「就 是有點討厭不回原來住 爸爸家」時，被告竟回以「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甚還對原告表示「我本來就可以禁止，因為你不是好父親，你已經有新的家庭了」等語（原證40、41 ）。110年1月25日至31日的期間，依協議原應有10天會面交往時間， 被告卻因此只給5天期間。   係兩造已經訂好寒假期間110年1月25日至31日，下週馬上就由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但原告在1月9日非會面交往日又跑到未成年子女補習班，要求未成年子女跟原告回家，該週不是平日會面交往日，亦不是寒假會面交往日，原告當面提過夜，造成被告親權行使、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安排的困難，被告才稱「你再講一次下禮拜就不能住」，然事實上「下禮拜」被告亦照約定讓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過寒假。  10 110年2月2日，被告突 斷絕聯繫，對原告所傳訊息皆視而不見，隱匿未成年子女之行蹤逾兩個月，令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見 110家訴卷一第67至71頁原證17、18、36)。 被告當時沒有告知原告要取消4次會面交往時間，是事後臨訟才做右述主張。 110年1月25日至31日及 110年2月4日至12日，本來就是寒假期間的探視規定，跟被告所主張協議書Ba條款的約定是針對平時探視，根本不同，被告以該條主張取消兩造已協議的寒假期間探視，為無理由。被告所提被證2是經過變造，有原證23可對照，證明原告有事先通知被告，並沒有擅自借走子女的情事。 依照離婚協議書就算被告有監護權，原告仍戲子女的父親，但被告自109年6月開始因為有同居人而對未成年子女發生照顧不週的爭議後，就開始以監護人的地位動輒拒絕或限制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謊稱有保護令，要求學校斷絕原告對未成年子女任何教育上的參與（原證26、27）。   ①原告雖所提原證36稱被告在110年2、3月違反協議取消其探視云云。然事實係原告屢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私自接走子女及一再逾越應送回子女時間，事件一直反覆重演不斷挑戰被告底線，亦未能體恤被告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時間的美意，被告才忍無可忍取消額外給予的會面交往期間（110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決定回歸以兩造離婚協議書約定之方式執行後續會面交往，並依該協議書第五條第B項第a點後段：「若未在雙方達成協議下超過下午21：30未將兒子送回女方住處，則視為主動放棄後四次探視權」之規定，取消原告後續四次之會面交往。 110年2月4日（星期四、非會面交 往日）：原告於當日清晨7時許，至被告住處不間斷按門鈴與撥打電話，被告實不堪其擾致精神已瀕臨崩潰，不料原告一直躲在被告住處樓下，直到當日早上10點時，被告帶未成年子女出門欲搭乘計程車時，原告突然跳出一邊對子女錄影 ，一邊拉扯被告並阻攔上車，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上車後，原告仍追擊用力拍敲計程車車窗、車門，致被告及子女於車上十分驚恐(被證四 、五)。原告在非會面交往之期日，無端至被告住家不斷按門鈴、打電話、堵人、攔車等危險、激動、令人心生恐懼之方式，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製造衝突，如何謂友善、適任之親權人？ 11  111年5月6日，原告依 離婚協議約定欲探視子 女時，被告除無故禁止探視外，更任令其同居人當子女面前反誣指原告騷擾、對原告大聲吼叫（原證40光碟）。    12 於112年間，被告數次 藉詞子女學校補課，即片面變更會面交往時間，甚至拒絕與原告聯繫而自行指定原告不認識之「中間人」來轉達其意（原證32）。   之前全國補班補課的時候都有通知原告詢問是否要更改會面交往的時間，但原告堅持不願更改，大不分補課原告有去接未成年子女，還提早從學校接，被告去學校找不到人。協議書是幼稚園之前定的，未成年子女現在上學，應該以未成年子女現在的學習跟學校需求為準，被告都是現跟原告討論，希望原告配合，但原告堅持不肯。 13 113年1月19日，被告已 無故失聯、阻撓原告探 視未成年子女，嗣於2月16日，被告再因會面交往期間適逢補課日，為杜絕原告有與學校聯繫之機會，又對原告所傳訊息完全不予回應，使原告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原證37、38）。113年1月19日、2月6日原告都沒有接到未成年子女，補課結束後還是沒有接走（見110家訴卷二第44頁筆錄）。    ▇ 被告非友善父母之事件    14 被告知悉原告因學校老師邀請加入家長聯繫群組後，竟去電老師抱怨2.5小時，還偽稱「法官有令」，要求老師將原告踢出群組，後老師不得已只好配合將原告從家長聯繫群組中剔除（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①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並非 　著重在了解未成年子女的學習上，反而私下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原告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老師實在疲於回應原告對於被告的批評，此有原告與老師對話紀錄截圖(被證十)。 ②細觀對話原告予老師之對話內容 　，顯然與○○在學校生活無關，也沒有必要跟老師投訴，原告將這些爭執帶入校園，完全未慮及○○在學校的處境，讓老師覺得○○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 ③參諸原告灌輸子女對於被告之負 　面、不實的想法（被證十、原證2），也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不斷造成被告對未成年子女生活、學業的安排困擾，或一再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更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15 112年2月17日，被告自己不參加子女之學校日活動，還要求學校亦須禁止原告入校參加（見家移調卷第334至338頁原證28)。   112年2月17日學校日，因疫情及考 量學童健康關係有人數限制，亦建議父或母一方參加或由為行使親權主要照顧者參加，且兄弟姐妹等不能參加。113年2月23日學校日，開放人員均能參加，原告亦有出席參加，被告並無阻擾之情事。 16 被告將原告踢出未成年子女之班級家長群組後，竟開始於該群組中散佈誹謗原告之言論（原證33）。   實則，原告每每在與老師對話中，不斷向老師傳達貶損被告之言論，將兩造紛爭帶入校園造成老師的困擾，甚至要求老師加入一起批判被告，讓老師覺得未成年子女是有問題的家庭，並非子女利益。且原告灌輸未成年子女對於被告之負面、不實的想法，未尊重被告親權行使角色，將紛爭導向校園，均非友善父母行為。 17 由被告所自提之被證10 可知，被告確曾向老師傳達原告負面言論，竟刻意顛倒對話時間順序、反過來指控原告（見家移調卷第324至 332頁原證26)。    ▇ 被告對原告為家暴情事    18 109年7月14日，原告為 被告讓未成年子女睡沙 發而與被告溝通，竟遭 被告當著未成年子女面前徒手掌摑臉部兩次，造成原告臉部及左耳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毫無悔意，於109年12月14日甚揚言要再當眾毆打原告，著實係甚差之身教，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甚明(參原證5、原證14）。 被告前揭家暴情事，業經鈞院刑事庭判處被告拘役35日在案。然被告竟尚於答辯狀第12頁捏造不實事由，變造被證2第2頁，刪除原告早就提前兩次向其告知未成年子女將參加打擊樂團之對話，曲解其係因原告擅自接走未成年子女才對原告家暴（見110家訴卷一第53至59頁原證5、21、12至14，家移調卷第289-292、300-301頁原證19、22、23 )。　   ①109年7月14日（星期二、非會面 　交往日）被告到學校欲接未成年返家，卻完全不見未成年子女蹤影，才被學校老師告知原告已經接走子女，然卻完全聯絡不上原告，被告心急如焚報警後，原告始姍姍攜回未成年子女。原告受警察通知攜回未成年子女後，針對多次未尊重被告，並未取得被告同意，就私自接走子女一事卻避而不談，反而指責被告過去未盡教養責任，阻止被告攜回子女，被告盛怒下忍無可忍始對原告摑掌，事後被告就此感到懊悔，亦已向原告致歉。 ②此外，原告為了蒐集此訴訟資料 　，於事件已過數週後，反而再次向未成年子女誘問並讓子女回憶整個過程，讓子女涉入父母親之衝突之中。觀諸109年7月31日原告與未成年子女對話紀錄(見原證13)，可見原告不斷逼問：「上次爸爸載妳回媽媽家的時候，媽媽有什麼反應嗎？（子女：打人）」、「那你看到幾次？（子女：1次）」、「那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而子女窺探原告的想法，即回應：「我知道誰要當裁判了，爸爸！」，可知原告並非協助安撫子女可能所受的傷害，反而在整個誘問過程形塑出一個究責的情境，讓子女感受對於此事件爸爸需要的是子女或他人來擔任裁判並拉攏在同一陣線，且當子女回應：「因為壞人才會打人家臉啊」，原告亦再給予肯定的表示:「嗯」，顯見原告不僅不化解子女單純地以「善、惡二元」劃分父母親，反而放任子女被自己引導出這種想法，未能觀察到子女不可能不愛媽媽，但又被迫評論媽媽的不是，子女(再一次)伶俐地以虛實不定之說法自我解嘲：「有可能她假裝成我媽媽，然後其實別人才是我媽媽」、「我知道應該有兩個媽媽，一個是很壞的媽媽，一個是很乖的媽媽，有可能是分身長得一模一樣，但有地方不一樣」。 ▇ 被告與人同居    19 被告與一名暱稱「戊○」(真名不詳)之人同居迄今，有原證5、21光碟、原證8至10、原證22及原證40、42等諸多事證可證，依兩造協議自喪失單獨監護權。 (見家訴卷第43至47頁原證5、21、原證8至10 、21、22，家移調卷第300至301頁原證40光碟、42)。    離婚協議書第五條 E項  ①被告並未與他人同居。   原告以被告再婚或同居為由，即 　課以被告應無條件將子女監護歸還原告之不利益，顯有以剝奪對子女親權作為效果，對女方之居住自由與婚姻自由加諸不合法之限制，不僅違反「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AllFormsof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CEDAW”）」（ 　我國已立施行法，具內國法效力 　)第16條所定「婦女在男女平等之基礎上有相同締結婚約之權利、相同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利」及我國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男女平等權利，亦難認該條款有效，此節實務見解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監字第36號民事裁定同旨可參，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附表二：
一、未成年子女未滿14歲前，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及方式：
　㈠平日期間：
　　⒈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個週五下午6時起至翌日（週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乙○○為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週五下午6時，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同住。
　　  ⑵週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持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⒊上開㈠平日會面交往時間，如遇週六未年子女之學校須補課、辦理活動或被告須補班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行事曆規定），當週之會面交往時間則取消，由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協議補足。　　
  ㈡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及其他放假日：
　　⒈每月第二、四個週六、日之會面交往時間與農曆春節以外之節慶日、國定假日或其他放假日為連續假期時，被告得於連續假期第1日上午9時30分至連續假期結束前一日下午8時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⒉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
　　　⑴會面交往首日上午9時30分，由被告（或被告指定之人）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同住或同遊。
　　  ⑵會面交往結束日（即連續假期結束日）下午8時：由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至被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回原告住處。
  ㈢農曆春節暨寒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民國奇（單）數年寒假期間(包含農曆春節)：
　　　⑴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含農曆春節），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及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⑵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學校輔導課及活動等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⒉民國偶數年寒假期間(不含農曆春節)：　
　　　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未成年子女與原告同住。
      ⑵除⑴之農曆春節期間外，被告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日數為14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由未成年子女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寒假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⑶接送時間、地點與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㈣暑假期間(以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⒈被告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日數為30日，得分次或連續進行。前開日程依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被告共同決定，但應於假期開始前20日通知原告，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時間與事項拒絕。
　　⒉會面交往期間由被告負責或調整安排未成年子女輔導課及
　　　活動等學習事宜，如無正當理由原告不得就前開事項拒絕
　　　或干涉之。
　  ⒊接送時間、地點及方式：與上開㈡⒉相同。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如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原告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原告應配合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及相關證件以配合被告辦理相關手續，被告於返國後應將未成年子女護照交還原告保管。
　㈥原告欲攜未成年子女出境旅遊時，不得影響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如經兩造協議而有占用被告之會面交往時間，該會面交往時間應予補足。
二、除上開會面交往方式外，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學業及生活正常作息範圍內，被告得隨時以電話、書信、傳真、網路（例如但不限：視訊、skype、電子郵件、APP軟體)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絡交往。
三、於非會面交往期日，被告每週並得與未成年子女共進晚餐1次，共進晚餐之時間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共同決定，並應於該週一告知原告當週共進晚餐時間，原告不得阻礙。共進晚餐當日由被告至學校接未成年子女，並於晚間9時30分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
四、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之方式應尊重其意願，由兩造與子女共同協商適宜之會面交往方式。　　
五、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上開會面交往時間及方式，兩造得協議變更之，被告取消或兩造有調整、變更之必要時，應提前3日通知對方。
　㈡兩造應秉持善意父母原則，除經兩造達成協議外，兩造於會面交往之日，應互相配合對造辦理會面交往事宜，不得無故遲延交接未成年子女之時間，亦不得以不當方式拒絕、阻擾他造行使探視權。
　㈢兩造於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會面交往期間，對有關未成年子女依其課業或生活作息所應完成之事務或課業輔導，應依其平時情形配合及督促協助未成年子女完成。
　㈣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或課業之行為，亦不得灌輸未成年子女有關反抗或敵視對造及其親友之觀念，或陳述不利對造及其親友之言論，並應鼓勵未成年子女與對造發展良好親子關係。　
　㈤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地址、電話及聯絡方式或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如有變更，應隨時通知對造。
　　
附表三：兩造之所得收入　　　　　　　　　　　　　　
項目 年度 原告 被告 備註 學經歷  ○○○大學畢業、現任○○○○ ○○○○大學○○○○○○○(在學)、現任多家○○○○○○○○○○○ 110家訴6號卷一 第406、350頁。   111年 3,109,227元 3,000,000元以上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110家訴6號卷一第79-81頁、限閱卷)。 財產  房屋2筆、土地23筆、汽車1筆、投資2筆。總額42,682,140元 投資10筆。 總額2,340,000元  
 
附表四：裁判費之負擔
聲明事項 裁判費之負擔 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被告負擔 請求扶養費 由被告負擔 請求賠償金（違約金） 由被告負擔30%，餘由原告負擔。 
　　　　　　　　　　　　　　　　　　　　　　　　　　　　


